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42號

原      告  林彥含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昀妤律師

            吳奕賢律師

被      告  楊峻岳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蕭凡森律師  

            王琦翔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賴奕霖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許立功律師

            林盟仁律師

被      告  邱威儒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卓沛玉原對被告為本件起訴請求，嗣被告邱威儒以11

2年12月19日民事答辯狀（本院於112年12月20日收文）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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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非適格之當事人（見本院卷一第103頁），經卓沛玉於民

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庭追加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45

頁），再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庭撤回卓沛玉起訴之部分

（見本院卷一第319頁）。卓沛玉已因原告變更而脫離訴

訟。

三、原告原起訴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1

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

本院卷一第13頁）。又於113年3月14日民事準備書（三）狀

變更及減縮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

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234

頁）。

四、核原告前開所為之變更、追加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均係基於同一契約效力紛爭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主張，又依

卷內證據資料亦具有共通性，自得相互援用，基於訴訟經濟

及紛爭一次解決之原則，堪認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

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訴外人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泓瑞公司）及李瑞文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如附表之建

物及土地（購買時為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合

稱系爭房地，總價不包含買賣契稅、代書費、火險、地震

險、管理基金等暫收款項，於簽約時預估為20萬元，多退少

補，下稱暫收款），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

系爭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

書）。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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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

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

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餘款未付（計算式：75萬元

＋1211萬元＝1286萬元，下稱系爭餘款）。被告邱威儒於11

1年7月間欲轉售系爭房地，乃委由被告楊峻岳經營之君悅地

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君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楊峻岳，君

悅公司加盟永義房屋並以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名義經營不動

產經紀）居間銷售。被告楊峻岳將系爭房地出售訊息告知原

告之母卓沛玉，卓沛玉即以原告代理人身分，於111年7月31

日至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下稱永義房屋）議價，被告邱威

儒同意以1602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雙方成立買賣之法

律關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兩造再於111年8月1日相約

在星巴克咖啡店2樓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書），約定原告以總價1602萬元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

地，原告應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

萬元則於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

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並回溯記載為

「111年7月31日」。卓沛玉於同日交付現金210萬元作為斡

旋金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下稱系爭210萬

元），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轉帳簽約款86萬元

至君悅公司之台新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

戶，帳號詳卷）。兩造再於111年9月22日在泓瑞公司之代銷

公司員工李小姐陪同下，由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

定，交付支票金額228萬元，支票號碼HT0000000號之支票1

張（下稱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原告、卓沛

玉再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

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

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

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

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

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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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於111年9月22日為止，依系爭契約書內容，已支付給被

告邱威儒524萬元(計算式：111年8月1日給付現金210萬元＋

簽約款86萬元＋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交付系爭支票228萬元

＝524萬元)，原告僅需再給付被告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

元－524萬元＝1078萬元）。然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

換約時，僅給付泓瑞公司228萬元，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

故原告換約後，尚需給付超出系爭契約買賣價金以外之208

萬元予建商（計算式：系爭餘款1286萬元－1078萬元＝208

萬元）。

　㈢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指被告邱威儒，

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買方為何人部分均同)未繳

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指原告及卓沛玉，以下系爭房地

更名協議書一所指受讓人為何人部分均同）依約負責繼續繳

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被告邱威儒自應對泓瑞公司未

繳之系爭餘款，與原告負連帶繳納之責，故2人為泓瑞公司

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

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

同時原告既已清償系爭餘款，高於原告依系爭契約書所載應

給付之剩餘價金債務1078萬元，被告邱威儒因原告之溢付行

為，取得208萬元之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依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208萬元本

息，於法有據。

　㈣如認原告上開主張不足採，則被告邱威儒明知於111年間新

冠肺炎疫情仍籠罩全台，又逢美國升息縮表，股債市應聲跌

落，景氣一片低迷，因預售屋規定只能轉讓一次，故預售屋

轉讓交易行情更是低迷，其購入系爭房地之成本為1514萬

元，為實際獲利210萬元，竟以高額報酬86萬元委任被告楊

峻岳尋找買主，被告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

欺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楊峻岳利用原告有買房換屋自住之需

求，以被告邱威儒股票投資失利哄騙卓沛玉交付系爭210萬

元之現金予被告邱威儒，以確保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實際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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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被告邱威儒再與原告簽訂總價1602萬元之系爭契約書，

交易交易過程中，被告楊峻岳故意未於112年7月31日交付系

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以避免原告發現系爭契約書之總價

異樣，亦未告知原告其所給付之簽約款86萬元實係被告楊峻

岳向被告邱威儒收取之居間報酬，向卓沛玉佯稱系爭房地之

買賣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承諾事後被告邱

威儒會返還210萬元，並不斷利用原告及卓沛玉不熟悉不動

產交易過程，欺瞞原告及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

金融貸款金額僅為1078萬元，致原告於換約後，尚需支付20

8萬元始能交屋，而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

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爰提起本

件訴訟請求，並聲明如壹、三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邱威儒抗辯：

　⒈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買賣總價，係因原告以使被告邱

威儒降低房地合一稅稅額為由，讓被告邱威儒同意僅以1724

萬元出售予原告，加以被告楊峻岳表示泓瑞公司如知悉實際

交易價格恐不同意換約，故於系爭契約書填寫較低之總價金

額，但並非系爭買賣關係實際成交價格，系爭房地實際成交

價格應為被告邱威儒原購屋成本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

利，此為原告所明知，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

為1602萬元並不實在。

　⒉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已依系爭房地預售買賣契約

書約定，繳納訂金10萬、簽約金142萬、8樓頂板76萬元，共

計228萬元，此一金額即為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記載之換

約款228萬元由來，而第3條第1項之簽約款86萬元，係被告

間約定之居間報酬，實際由被告楊峻岳收取，至系爭契約書

第3條第3項尾款1288萬元即係以兩造約定填寫較低買賣總價

1602萬元扣除上述86萬元及228萬元而來，惟因兩造均知悉

實際成交價額，故原告需支付被告邱威儒要求之獲利210萬

元及上述被告邱威儒已支付之款項228萬元，其餘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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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瑞公司之款項於換約後即均由買受人即原告承擔，原告明

知上情，竟於泓瑞公司即將交屋之際，杜撰系爭210萬元需

返還及謊稱買賣金額為1602萬元之不實說詞，其心態誠屬可

議。

　⒊原告於111年8月1日給付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予被告

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當天再以系爭支票給付被告邱

威儒228萬元，原告自承其至遲於換約當天知悉系爭餘款金

額，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倘如原告所主張兩造議定之買賣價

金僅為1602萬元，則原告於換約時即已知悉其購屋總額已逾

1602萬元（即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

＋系爭餘款1286萬元＝1810萬元）豈有未提出任何異議之

理，反而仍如數交付被告邱威儒換約款228萬元並完成換

約。

　⒋本件係屬預售屋轉讓買賣，而依一般預售屋轉讓買賣交易價

金支付流程，係由買方支付賣方一定金額後（通常為賣方已

支付建設公司之金額加計賣方欲賺取之利潤），再由買方承

接賣方與建設公司之契約（即換約），完成後續賣方與建設

公司預售屋買賣契約未完成之權利義務，是買方於買受賣方

轉讓之預售屋時，自不可能不去瞭解賣方與建設公司尚未支

付之貸款金額，依系爭契約書第5條約定：雙方合意本約所

謂換約，即甲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契約書甲方所指為何人

部分均同）須承受乙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契約書乙

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與建設公司（指泓瑞公司，以下系

爭契約書建設公司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所訂立之房屋土地

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

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由此益證原告與被

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前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不去瞭

解被告邱威儒對於泓瑞公司尚未給付之款項金額為何。

　⒌依原告提出其與泓瑞公司之LINE對話截圖，泓瑞公司係依約

通知原告繳納交屋款75萬元，非如原告所稱「建設公司通知

原告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漏未繳納予建設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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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原告主張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未付顯然與事

實不符，而交屋保留款75萬元於換約後，依系爭契約書第3

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即應由原告

負擔，是原告執其片段擷取與被告邱威儒之對話曲解事實主

張此為被告邱威儒未付之工程款，顯與事實不符。

　⒍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既為兩造所不爭

執，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210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自無不

當得利之情事。又原告於起訴時先稱「賣家被告邱威儒因股

票賠錢身上無現金週轉，故以此210萬元先支應被告邱威儒

股票賠錢之損失，待系爭預售屋買賣過程結束，被告楊峻岳

即會將210萬元返還與原告」，其後又改稱210萬元為買賣契

約成立後轉為定金之斡旋金，其主張前後顯然不一，相互矛

盾。且一般斡旋金繳納，仲介業者於買方繳納後會給與「斡

旋金收據」、「要約承諾書」、「出價保證金」等單據為

憑，然本件原告給付210萬元後，並無上開內容之書面為

憑，是其主張斡旋金之說顯與客觀證據不符，且倘系爭210

萬元係屬斡旋金性質，衡諸常情，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斡旋

金轉為定金成為買賣價金之一部，亦必然會載明於買賣契約

中以避免爭議，然系爭契約書亦無相關之記載，足證原告主

張系爭210萬元係斡旋金之說，顯係臨訟編纂之不實說詞。

　⒎原告主張其僅需於1078萬元的範圍內承受被告邱威儒對泓瑞

公司的價金債務，故其已溢付208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返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

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之約定內容，原告本應承受

系爭餘款之債務，原告之主張與上開契約約定內容顯不相

符。

　⒏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前本即明確告知被告楊峻岳出售

之價格為原購屋價額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一事實

為原告於起訴狀所自承，是被告邱威儒自無原告所指侵權行

為之情事。倘如原告主張其認知買受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602

萬元及若當時知悉被告邱威儒要實賺210萬元，其根本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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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來210萬元，則兩造顯然未就系爭買賣買係之價金達成

合意，自難認系爭買賣關係已成立，則原告應將系爭房地返

還予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亦願退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價

金。

　⒐原告上開主張顯無理由，應予駁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

告。

　㈡被告楊峻岳抗辯：

　　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

關係價金之一部，除非解除契約，自無再行返還給原告之可

能，被告楊峻岳亦未曾與原告約定要返還系爭210萬元，至

何人有無投資股票失利，與系爭買賣關係無關，被告實為胡

亂勾稽事證提起本訴，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援引被告邱威儒

之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兩造間之爭點整理狀，整理本件爭執與不爭執事項如下：

（見本院卷第437至477頁、537至53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泓瑞公司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系

爭房地，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⒉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

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

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

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

　⒊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第2條

買賣總價記載為1602萬元，第3條付款方式，記載原告應支

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

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

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記載為111年7月31日。

　⒋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交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

被告邱威儒收受，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款，轉帳簽約款

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銀行帳戶。86萬元簽約款由被告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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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給被告楊峻岳收受。系爭210萬元亦

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

　⒌原告於111年9月22日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

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

　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

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

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房

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之權利義務。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或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

元？

　⒉原告請求被告邱威儒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⒊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

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

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

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

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

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

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

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

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本

件兩造就系爭買賣關係合意之價金為何既存有爭執，此已涉

及契約解釋之範疇，自應依前開解釋方法，確定系爭契約約

定之意義及內容，先予敘明。

二、經查：

　㈠就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形式以觀，第3條約定之付款方式

為：⒈簽約款：甲方支付簽約款86萬元。⒉換約款：雙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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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111年11月30日前，會同至建設公司完成換約，甲方支

付228萬予乙方。（甲方須以現金或開立銀行本支票支

付）。⒊尾款：1288萬元，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

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實際金額依建設公司紀錄為

準）之內容，第5條約定有：「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

甲方須承受乙方與建設公司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

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

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之內容，是就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

賣價金1602萬元，原告分3次給付，第1次價金給付，為原告

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時，應給付簽約款86萬元，第

2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共同至泓瑞公司換約

時，應給付被告邱威儒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則係以原

告與被告邱威儒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

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生之權利義務後，作為尾款1288萬元之

替代給付。將3次價金加總後，確為1602萬元（計算式：86

萬元＋228萬＋1288萬元＝1602萬元），而與系爭契約書第2

條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相符一致，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⒈、⒊）。

　㈡惟就原告之付款歷程以觀，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於111年8月

1日支付被告楊峻岳86萬元，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1次

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卓沛玉於111年9月22日與被告

邱威儒換約時，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

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原告並

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亦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

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上開事

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至⒍），堪認原告已

依系爭契約書約定，履行價金給付義務完畢。

　㈢有疑問者，原告於111年8月1日除支付系爭契約書之第1次價

金給付之簽約款外，另給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收

受，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系爭210萬元，究係如原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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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性質為斡旋金，作為系爭契約書所記載之買賣價金1602

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抑或如被告所辯稱：被告與卓沛玉為

讓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以免轉嫁給卓沛玉負擔，乃

合意於系爭契約書外，另以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方式，

使被告邱威儒取得210萬元之實際獲利，即為本件兩造之爭

執所在。

　㈣觀諸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5條之約定內容，系爭買賣關係之

契約目的，就買方原告而言，係取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

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就賣方被告邱威儒而言，則

係取得對待給付之價金。又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被告

邱威儒只看實際獲利結果，為了節稅及降低出售價格，所以

兩造同意以現金210萬元額外給付，再約定系爭契約價金為1

602萬元，以成本來看應該是1602萬元，再加上210萬元才是

成交之實際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頁）。被告邱威儒

於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時間，以電話擴音方式，與被告楊

峻岳、原告及泓瑞公司3名員工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

額時，亦陳稱：被告楊峻岳跟伊講的成交價格，就是1514萬

元加210萬元，就是伊賺210萬元等語，有附表二編號6所示

錄影之檔案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90頁），而被告

委由被告楊峻岳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

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亦有有巢氏房屋售

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均核與被告

邱威儒所辯其出售系爭房地，所預期實際獲利為210萬元之

詞相符一致，自堪採信。故被告邱威儒就系爭買賣關係之契

約目的，係為取得高於系爭房地成本價格至少210萬元之實

際獲利無訛。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既為謀利，其出售價

格必定高於成本價格始有獲利之可能。

　㈤故分析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成本，依系爭房地預定買

賣契約書所載內容，總價為1514萬元，且至出售系爭房地予

原告前，被告邱威儒已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

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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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

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⒈、⒉）。對比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之買

賣價金付款方式，其中第2次價金給付為228萬元，對應被告

邱威儒已支付給泓瑞公司之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1288萬

元，則對應被告邱威儒尚未給付之系爭餘款（兩者僅相差2

萬元，計算式：1288萬元－1286萬元＝2萬元），並以原告

承擔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替代給付。故系

爭契約書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第3次價金給付，已幾近

被告邱威儒購買系房地之總成本1514萬元，故如單純依系爭

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被告邱威儒獲利金額僅為第1次價

金給付之86萬元及第3次價金給付與系爭餘款之差價2萬元，

總計88萬元（計算式：86萬元＋2萬元＝88萬元），已與被

告邱威儒預計實際取得獲利210萬元相差甚遠。更毋論第1次

價金給付之86萬元，已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予被

告楊峻岳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而第

3次價金給付之尾款金額，之所以約定比系爭餘款多2萬元，

原因在於為被告繳納系爭房地轉售時所生之相關規費之準

備，業據被告楊峻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420頁），而

系爭契約書第4條亦確約定有：建設公司之換約手續費由賣

方支付，地政士之簽約費4元（應為4萬元之誤寫）由雙方支

付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27頁），故若系爭買賣關係之

價金確如原告所主張以系爭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1602萬元為

準，此時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根本毫無獲利可言。是原

告既不爭執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之部分價金，且係

有別於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付款方式之外，另以現金

給付予被告邱威儒，客觀上即核與被告所辯：簽約當時係為

規避房地合一稅及使被告邱威儒可實際取得預期獲利210萬

元，同時降低原告之購入價格，故僅於系爭契約書中約定被

告邱威儒因購買及出售系爭房地所需之成本，實際獲利210

萬元則由原告另以系爭210萬元現金給付給被告邱威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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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買賣關係價金應為1812萬元一詞，相互吻合，亦與國內常

見之購買預售屋再轉售賺取差價之投資模式及以虛設契約總

價以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課徵手法相符一致，足證被告所辯，

確屬有據，自堪採信為真實。

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之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為1

602萬元，依文義解釋，堪認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買賣價

金應即為1602萬元等語，惟系爭210萬元根本未曾出現在系

爭契約書之中，依文義解釋，該筆款項即難認與系爭契約書

所載之1602萬元有何關連。且原告既與被告邱威儒於系爭契

約書第3條約定分3次給付合計1602萬元予被告，已認定如

前，原告僅需依約付款即可完整履行其給付價金之義務。原

告既自承系爭契約書實際簽訂日係於111年8月1日當日所為

之事實，卻於同日先交付現金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再至

銀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同為系爭契約書所

約定之買賣價金，何需畫蛇添足以不同方式為給付？又原告

依同日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書，僅須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實

無於同日預先給付尚未到期價金之必要及義務。縱認原告出

於預先給付價金之目的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依一般買

賣不動產之交易習慣，非不得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簽約

款金額變更為210萬元已足，完全不需再另行匯款86萬元至

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或直接將簽約款金額修改為296萬元

（計算式：86萬元＋210萬元＝296萬元），或將第2次價金

給付之換約款修改為18萬元（計算式：228萬元－210萬元＝

18萬元），或於系爭契約書末段，加註買方簽約當日尚有以

現金210萬元預先給付價金之內容，原告非不得以一般不動

產買賣契約常見之增修方式，作為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

價金之證明，以避免日後滋生爭議，卻捨此不為，僅由非系

爭契約書當事人之被告楊峻岳提供內容為：茲收到款項新臺

幣210萬元整，因口說無憑，故特立此據證明，簽收人：被

告楊峻岳，付款人：卓沛玉等內容之簽收單作為憑據（見本

院卷一第37頁），而就系爭簽收單內容形式以觀，實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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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系爭210萬元屬系爭契約書之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況

原告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

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

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預付系爭210萬元之前

提下，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

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⒌、⒍），原告於換約當日就系爭契約書所

載1602萬元之價金已有溢付之情形當有認識，卻無視自己所

主張已預先給付系爭210萬元之部分價金之事實，亦未提出

系爭簽收單以為第2次、第3次買賣價金之折抵，足證原告主

觀認知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但未包含

於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內，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為

系爭契約書所載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云云，實與一

般經驗法則、交易習慣及前開證據有違，自不足採信。

四、按民法第244條前段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

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

負同一責任。」等語，此為有關債務人代負責任之規定。觀

之該法文，係不問債務人有無過失，均應就代理人或使用人

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不履行，負同一責任，債務人尚不得以

其已盡相當注意，或縱盡相當注意仍無法避免債務不履行之

發生而主張免責。次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

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

理及經驗法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

規定自明。又證人證言之證據力，固由事實審法院認定，惟

法院取捨該證言時，應依證人參與待證事實之緣由、有無在

場確實聞見、前後陳述之全部內容、觀察記憶認知與說明諸

般能力、就訟爭事件及兩造間之利害關係等，加以綜合判

斷，並以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為內在制約，依自由心證判斷

該證言是否可採。查卓沛玉雖證稱：當時被告楊峻岳沒有跟

伊告知系爭房地之開價是多少，僅告知系爭房地要出售，就

約伊到永義房屋店內議價，伊於111年7月31日到永義房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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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跟被告楊峻岳出價1580萬元，被告邱威儒當時在店內隔

壁房間，被告楊峻岳就去問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說要16

02萬元，伊就說好，兩造並約好於隔天簽約。被告楊峻岳於

111年8月1日當天叫伊先去銀行領系爭210萬元給他，說因為

被告邱威儒輸股票要先拿，伊領了之後交給被告楊峻岳，被

告楊峻岳再轉交給被告邱威儒。後來伊就到星巴克咖啡店2

樓簽系爭契約書，簽好後伊想到系爭210萬元沒有在系爭契

約內，就打電話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就開立系爭簽收

單給伊，並叫伊再匯1筆86萬元的簽約款。伊就是要用1602

萬元買系爭房地，伊簽約時不知道被告邱威儒跟泓瑞公司購

買之價格，也不知道被告邱威儒之開價，也沒有看到系爭房

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契約書第3條總共3次價金給付之金

額都是被告楊峻岳寫的，伊沒有注意，就是簽名而已。伊轉

帳86萬元後，還有簽發1張本票號碼TH0000000、金額86萬元

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給被告楊峻岳作擔保，在換約時伊

取回本票還有跟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一起拍照存證。伊到

換約當天才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在系爭房地交

屋後，伊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是1602萬

元，被告也都承認交屋款75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承擔，後來

於112年8月23日，與被告及泓瑞公司員工協調確認時，伊才

知道被告楊峻岳有收取被告邱威儒之簽約款86萬元作為居間

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要實拿獲利210萬元等事實。但伊自始

至終都是要用1602萬元購買爭房地，系爭210萬元是系爭契

約書的部分價金，並有伊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軟體（下

稱LINE）通訊紀錄截圖、伊與被告間之錄音、錄影檔案譯文

可以佐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33頁）。惟查：

　㈠被告邱威儒於委託被告楊峻岳居間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

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

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已如前述。且被告邱

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514萬元，有實價登錄系統可供

查詢，亦據被告楊峻岳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4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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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證人證述其於購買系爭房地前，不知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

本價格及欲出售價格，即與國內購屋者多會利用網路或實價

登錄系統，甚至詢問房仲業者查詢賣家之購買成本及出售價

格，以為議價參考之交易習慣相左。

　㈡又依卓沛玉提出其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紀錄截圖，被告

楊峻岳於111年7月30日確有傳送同在臺中市南屯區三和街之

建物，實價登錄價格最高為1506萬元，最低為1238萬元間之

訊息予卓沛玉，卓沛玉並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

「1580可？」之訊息給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197至第2

07頁），卓沛玉以此作為其購屋時，同地段建物之行情僅在

12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伊出價也只有1580萬元，故其同

意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不可能超過1602萬元之依據。惟查，

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政府對不動產交易每100萬元會

課45萬元之房地合一稅，且被告邱威儒要實拿210萬元之獲

利，若以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房地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計

算，實際售價要加到近400萬元，故一方面為讓被告邱威儒

取得預期獲利，另一方面為避免被告邱威儒提高售價將房地

合一稅轉嫁給原告負擔。故伊有告知卓沛玉因為節稅之關

係，她也可以買得比較便宜，所以必須要用另外給付現金21

0萬元之方式給付部分價金，不列在系爭契約書內，因為有

金流的話，該課的稅還是要課，伊與卓沛玉都有協議好，卓

沛玉也知道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分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足證被告邱威儒確有告知卓

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以現金給

付之事實。再觀諸原告提出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內容，被

告楊峻岳所傳送之同地段建物其等實價登錄價格期間，均為

108年至109年之間，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時點相

近，而系爭房地含停車位之總坪數為45.6坪，有系爭房地之

實價登錄系統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3頁），對照

被告楊峻岳傳送之同段建物實價登錄資料，僅有最高價格15

06萬之該筆建物其坪數與系爭房地坪數相當（見本院卷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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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頁），其交易價格核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1

514萬元大致接近，被告楊峻岳傳送上開實價登錄訊息後，

再傳送：「我會提供這附近的行情，預售的登錄跟成屋還是

有落差」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頁），顯見被告楊

峻岳傳送同段建物於108年至109間之實價登錄價格之目的，

應在說明被告邱威儒購入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符合當

時交易行情，而非提供卓沛玉於111年通訊當時系爭房地之

交易行情，卓沛玉認其購買系爭房地當時，市場行情僅在12

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容有誤會。而卓沛玉於111年7月31

日13時2分，尚傳送：「我會去可是這個預售屋（指系爭房

地）我可能會考慮，一次要拿那麼多錢，我上班要有一些周

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而且價格有偏高」，再於同日13時9

分傳送：「我還是偏向於可以馬上入住的，因為那個（指系

爭房地）又要等很久，而且馬上就要拿現金出去。」等文字

內容予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核與被告

楊峻岳證稱：其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

中有210萬元需另以現金給付之內容相符一致。是卓沛玉雖

有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萬元之出價訊息予被

告楊峻岳，但審酌被告楊峻岳有告知卓沛玉系爭建物之成本

價格1514萬元符合市場行情，及賣家即被告邱威儒為節稅以

實際獲利210萬元現金，故需另以現金交付部分價金210萬元

等訊息，卓沛玉當已知悉被告邱威儒之出售底價為1724萬元

（計算式：1514萬元＋210萬元＝1724萬元），故卓沛玉上

開1580萬元之出價，應係未包含被告楊峻岳先前告知需另以

現金給付之210萬元之價格，否則卓沛玉實無於同日前往永

義房屋店內與被告議價之必要。是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自

難做為卓沛玉證述其購買系爭房價格上限為1602萬元之佐

證。

　㈢卓沛玉雖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

契約書之內容等語，惟卓沛玉既亦證稱伊知悉系爭契約第3

條第1次價金給付是簽約款，第2次價金給付是被告邱威儒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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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付給建商之金額，第3次價金給付是剩下其要付的金額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如其未於簽約當時審閱系爭房地

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如何知悉及核對系爭契約書第3條

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金額是否正確無

虞？且系爭契約書第7條第2項約定有：簽訂本約完成後，乙

方與建設公司簽定之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由仲介公

司保管，俟換約時再交付予建設公司之內容。被告邱威儒於

簽約當時如未攜帶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如何讓卓

沛玉確認其確有履行該條之義務？被告楊峻岳亦證稱：伊在

簽約當下有給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影本，裡面才

會有系爭房地之坪數及當時原始買價，在換約時再將正本提

供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6、427頁），是被告卓沛玉

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

內容，才得知被告邱威儒購屋成本為1514萬元及尚有系爭餘

款未給付云云，實屬無稽。

　㈣至卓沛玉所證稱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之所載

之1602萬元，及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之預付等

內容，與其於本件起訴之初所稱：系爭210萬元係被告楊峻

岳以被告邱威儒因投資股票失利需向伊借貸210萬元週轉，

待交易完成後，會返還予伊之詞，相互扞格（見本院卷一第

16、17頁），其證詞之真實性已有所疑。況縱認卓沛玉所證

述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一詞屬實，但卓沛

玉於給付系爭210萬元現金前，尚未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

契約書，非不得將第1次給付之簽約款金額約定為210萬元已

足，卻於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無視已給付210萬元現金之事

實，仍將1602萬元分為3次給付，再於同日以匯款方式給付8

6萬元之簽約款，顯將系爭210萬元排除在系爭契約書之價金

之外。其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

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

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給付系爭210萬元

之事實，亦未主張系爭210萬元應與換約款或尾款相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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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避免溢付超出1602萬元之價金總額，反逕與被告邱威儒

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

約書之權利義務，卓沛玉於簽訂後尚且知悉拿出簽約款之匯

款單及系爭本票與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併拍照存證（見本

院卷第一第31頁），以明其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給付所有

價金完畢，卻未連同足以證明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系

爭簽收單一併拍照存證，堪認卓沛玉於斯時主觀上根本未將

系爭210萬元視為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再觀諸被告楊峻岳

與卓沛玉於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時間之通話譯文，內容如下

（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卓沛玉　　：重點是你也很扯，他要節稅，我買房子，我還

　　　　　　　　要配合他，太扯了，我幹嘛要幫他節稅？

　　被告楊峻岳：沒有，姐，我跟你講，因為配合他節稅，我們

　　　　　　　　房子才會降價啦，就是這樣，大家都是互相的

　　　　　　　　啦。

　　卓沛玉　　：可是那時候買這樣也沒有便宜到哪裡。

　　被告楊峻岳：本來要繳，不是，本來要繳給政府的，他就不

　　　　　　　　用繳這麼多，那你不用付那麼多，其實節稅的

　　　　　　　　目的是這樣啦。

　　上開通話譯文內容亦足證卓沛玉於購買系爭房地之初，確係

出於幫助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及降低購屋價格之目

的，而同意配合將部分價金另以交付現金方式給付給被告邱

威儒。據上，卓沛玉此部分證述內容，自不足採信。

　㈤卓沛玉之證詞既有如上之瑕疪，自難做為對原告主張可採之

依據。原告於換約前，本人雖未參與系爭買賣關係之磋商議

價、簽訂系爭契約書及給付簽約款、系爭210萬元等款項過

程，惟卓沛玉係以原告之代理人身分，為原告從事系爭買賣

關係換約前之上述各項行為，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⒈），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意旨，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

失負同一責任，故卓沛玉就前述所認定之事實，縱未曾告知

原告或未據實告知原告，原告均不得推諉毫無所悉而免除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九頁



應負之責。

五、至原告雖另提出下列LINE通訊紀錄截圖及錄音、錄音檔案譯

文作為其主張之依據，經查：

　㈠被告楊峻岳曾以LINE開設「泓瑞微時代討論」群組邀請原

告、卓沛玉加入，並告知卓沛玉下列內容（見卷一第19頁、

第577頁）：

　　被告楊峻岳：當時他們第一手買價在0000-0000看樓層。

　　卓沛玉　　：你幫姊談。

　　被告楊峻岳：所以開價1798真的不貴我盡量壓在1700內。

　　卓沛玉　　：你談

　　被告楊峻岳：好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並非被告主張之1812

萬元等語。惟被告楊峻岳既否認上開內容與系爭房地有關

（見本院卷一第420頁），原告亦未再就此另行舉證證明，

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中，曾表示：因為你那時候也跟我

說因為你股票輸錢想要補一點錢回來嘛，確實是有這件事情

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5頁）。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

岳確有告知卓沛玉，因被告邱威儒投資股票失利，需卓沛玉

先行給付系爭210萬元供被告邱威儒週轉之事實。惟依上開

通話內容，卓沛玉所指投資股票失利者應為被告楊峻岳，已

與原告主張內容互生歧異。且系爭210萬元係被告邱威儒於

出售系爭房地時欲實拿之獲利，至其獲利之動機為何，對本

件事實之認定無礙，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㈢被告楊峻岳於111年9月22日與卓沛玉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

（見本院卷一第365頁）：

　　被告楊峻岳：後續待（貸）款

　　　　　　　 （手機電子計算機程式畫面截圖，顯示「000

　　　　　　　　0」）

　　　　　　　　建商那不能知道我們私下金流。

　　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同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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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367頁）：

　　卓沛玉　　：我剩下銀行貸款是00000000是嗎？再加250000

　　　　　　　　的過戶費用，就剩下這些是嗎？

　　　　　　　　不要到時候建商又要跟我收什麼款項。

　　　　　　　　你要交代助理一下喔。

　　　　　　　　因為那個小姐有跟我她加LINE

　　被告楊峻岳：好。

　　被告楊峻岳與原告於111年9月23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

（見本院卷一第369頁）：

　　被告楊峻岳：邱醫生說他也被節稅搞混了，他說該他處理的

　　　　　　　　會處理，妳再跟建商小姐那邊說金額沒問題。

　　　　　　　　看是到時候邱醫師匯款給我或是打到妳媽帳

　　　　　　　　戶。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的事情。

　　原告　　　：好的。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亦認同系爭210萬元為買賣價1

602萬元之預付，方會告知原告後續貸款金額為1078萬元

（計算式：1602萬元－86萬元簽約款－系爭210萬元－換約

款228萬元＝1078萬元），足證原告確有溢付208萬元，並經

被告楊峻岳允諾會請被告邱威儒返還之事實。惟觀諸上開通

訊內容中，被告楊峻岳雖有以手機計算機程式計算出1078萬

元之金額，但隨即告知卓沛玉「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

流」，即意在提醒卓沛玉，系爭210萬元未包含於系爭契約

書之1602萬元價金之中，因依被告楊峻岳之計算之結果1078

萬元，若將私下金流即系爭210萬元因重複扣除再加總回

去，則加總後金額1288萬元（計算式：1078萬元＋210萬元

＝1288萬元），即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之尾款金額相

符，其理自明。故上開LINE通訊紀錄內容自難作為被告楊峻

岳有將系爭210萬元視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部分價金

預付之依據。

　㈣卓沛玉於112年4月4日與被告邱威儒通話時，詢問被告邱威

儒：「後面那個工程款你會給我們嗎？」，被告邱威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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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會啊，這個當初都已經講好了」；卓沛玉再於112年6

月6日與被告楊峻岳通話時，詢問被告楊峻岳：「姊姊問

你，因為他（指泓瑞公司）有傳資料給我說我有百分之5的

工程款還沒付嘛」，被告楊峻岳表示：「有，我跟你講，這

個東西是你全部付完，我再跟邱醫師（指被告邱威儒）再對

一次，因為邱醫師也不太了解他到底…，你懂嗎？就是你跟

他之間的誤會他以為他付完了，但沒關係，因為我們有付款

的資料，我再跟邱醫師反應，…，反正你只要有付那個款，

你有收據有什麼的，你給我，那我去跟邱醫師解釋，對。」

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9、81頁），卓沛玉與被告楊峻岳以

LINE通訊時，卓沛玉告知：「75萬的工程款你要叫邱醫師先

拿出來喔姐姐這邊沒錢了。」、「還有百分之5的交屋款未

繳」，被告楊峻岳則回覆：「對，但是邱醫生轉帳給您，您

對建商，不然金額加上去會不符合成交價。」等內容，亦有

卓沛玉與楊峻岳之LIEE通訊紀錄截圖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

7、49頁），是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均坦承有允諾給付75

萬元工程款之事實。惟被告均辯稱：被告邱威儒因於系爭買

賣關係結束後相隔甚久，突接獲卓沛玉告知還有款項未付給

建商，方告知卓沛玉會依約定付款，被告楊峻岳則係因卓沛

玉告知被告邱威儒會支付該筆款項，以為卓沛玉有與被告邱

威儒另行約定，才會順著卓沛玉之語意回答，惟經被告事後

確認卓沛玉所稱之75萬元工程款，實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

約書中之交屋保留款，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

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應由原告負擔，

與被告邱威儒無涉等語。被告所辯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

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相符，堪

認屬實，再觀諸被告楊峻岳於通話中，亦有表示：被告邱威

儒以為他已付完了，會再跟被告兵威儒再對一次等語，足證

被告均係在未查證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時，方為上開通話內

容之表示，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告邱威儒間有與前開

契約條文內容相反之約定，自不得據以主張被告有允諾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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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邱威儒負擔工程款（即交屋保留款）75萬元之事實。

　㈤原告雖以如附表二所示之錄音、錄影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

圖，做為其主張系爭買賣關係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

萬元之依據，惟系爭買賣關係交易於111年9月22日因原告與

被告邱威儒完成換約而結束，原告遲至112年4月至6月間，

突向被告主張應由被告邱威儒應負擔工程款75萬元，並詢問

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是否如系爭契約書所載為1602萬元

及剩餘貸款是否為1078萬元，在原告單方自行錄音情形下，

被告尚未及細究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故就原告主張之75萬

元工程款，誤認係被告邱威儒換約前漏未給付之款項，而允

諾負責，已如前所述，同時被告因忌憚其等規避房地合一稅

應負之法律責任，故對原告所主張之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

額，亦有虛應答稱如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金額之情形（參附表

二編號1至5所示之譯文），惟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時，

已有多次請卓沛玉攜帶單據至公司以便讓其核對稽算（見本

院卷一第396、397、399、402頁、第405、406頁），足證其

亦未能確認原告於通話中關於75萬元工程款由被告邱威儒負

擔之主張是否屬實。嗣原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8月29

日，邀集泓瑞公司人員與被告核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及原

告已繳付之款項流向，被告見規避稅賦之舉已為泓瑞公司知

悉，方敢正面回應系爭買賣價金中部分價金係以系爭210萬

元之現金給付之事實（參附表二編號6、7），觀諸被告於附

表二編號6、7之譯文中所述內容，核與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

係價金金額應為1812萬元之內容相符一致，應堪認定較其等

於附表二編號1至5中所虛應答稱之內容，較為可採。是如附

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錄音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亦無從

做為認定原告主張屬實之依據。

六、原告雖主張其係系爭房地買家，根本無避稅需求，且被告邱

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為1514萬元，依爭契約書所載之價金為

1602萬元，兩者尚有88萬元差價，被告邱威儒非無獲利等

語。惟查，上開88萬元差價，實際上作為被告邱威儒給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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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及因換約所產生之規費支出，被告邱威

儒無實際獲利，已如前述。又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預

期獲利為210萬元，依國內現行房地合一稅課徵標準，於持

有後2年內交易者，應課徵房地交易所得百分之45的稅額。

被告邱威儒如要在扣除稅額後取得210萬元之淨利，需以382

萬元溢價出售方能達成（計算式：210萬÷百分之0.55＝381

萬8181.18…，萬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需以1896萬元作

為最低之售價（計算式：1514萬元＋382萬元＝1896萬

元），再加計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86萬元之後，相較前所

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金1812萬元，原告確受有以較低承購價

格購入系爭房地之利益，而有合意私下給付系爭210萬元部

分價金以隱蔽金流避稅之動機。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足

採。

七、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

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 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系

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未繳之餘款及貸

款，由受讓人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

故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

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

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等語。然依系爭房地更名協

議書一第3條約定有：受讓人（指原告與卓沛玉）自轉讓日

起，概括承受原買賣契約之一切權利與義務（包括已行使及

未行使部分）。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約定有：…，於雙

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等內

容。足徵原告應為換約時為系爭餘款之最終負責清償之人，

故原告清償系爭餘款後，系爭餘款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已終局

消滅。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文義上雖記載「連帶繳

納」，實際上被告邱威儒僅於原告未依約清償系爭餘款時，

始負擔保之責，性質上屬保證責任，與連帶債務無涉。自不

得據以上開契約條文形式用語，遽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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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餘款有成立連帶債務之事實。原告依民法第281條向被

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自屬無據。

八、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為價金之一

部，已如前認定屬實，被告邱威儒受有價金當有法律上原

因，原告既未有何溢付買賣價金之結果，自與不當得利之構

成要件有別。原告據以主張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溢付之208

萬元不當得利，應認於法未合。

九、末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

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

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

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

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

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

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

「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固以前詞主張被告所為

對其構成詐欺之侵權行為，惟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

元，為讓被告邱威儒實拿210萬元之獲利及規避房地合一

稅，避免轉嫁給原告負擔，故部分價金以系爭210萬元支

付，且未記載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以隱蔽金流，均為卓沛玉

所知悉，並與被告邱威儒合意後，簽訂系爭契約書，再於簽

約當日私下給付系爭契約書所未記載之系爭210萬元價金予

被告邱威儒，最終原告支付之價金金額及項目，均核與系爭

買賣關係所合意之價金金額及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項目，相符

一致，雙方既已依約履約完畢，實難認被告有何詐欺之不法

行為。況卓沛玉曾證述：伊在KTV上班，伊是幹部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16頁），亦曾向被告楊峻岳表示：因其上班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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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週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之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205

頁），足證卓沛玉係一名具社會工作經驗及金融財務智識健

全之成年人，如其非對隱蔽金流以規避稅賦之事實有所認識

及合意，豈會在完全未簽訂任何書面契約情形下，不分青紅

皂白即將系爭210萬元之大額現金交付給未曾謀面之被告邱

威儒收受？原告既應就其代理人卓沛玉負同一故意過失責

任，已如前述，卻無視其代理人卓沛玉就被告規避房地合一

稅之行為早有知悉及合意，並配合被告簽訂實際交易價金金

額不實之系爭契約書，及以交付現金方式隱蔽系爭210萬元

金流流向等事實，竟於交屋之際，執被告規避稅賦需負法律

責任之軟肋，逕以系爭契約書形式所載1602萬元作為系爭買

賣關係之價金總額，再重複扣除本不包含在系爭契約書所載

1602萬元總價內之系爭210萬元，造成其有溢付買賣價金208

萬元之假象，聯合不知情之泓瑞公司人員，要求被告楊峻岳

返還86萬元之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負擔依約本應由原告負

擔之交屋保留款75萬元，進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

208萬元，被告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心態可議，實非無

據。依前所認定之事實，亦難認原告客觀上受有何種損害之

結果。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即屬無稽，不應准許。

肆、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連帶債務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備位

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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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一：本件所涉房屋及土地

附表二：原告提出作為本件主張之證據　　　　　　　　　　　

建物門牌號碼 臺中市○○區○○街000號12樓之3

（含地下2層101號停車位）

建物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12樓A3戶房

屋

土地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編

號

日期（民國） 證據 原告主張之事實

1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4日錄

音檔案及譯文

（見本院卷一第

221至223頁）

原告、卓沛玉致電被告邱威儒，邱威儒自

承：

1.系爭買賣關係沒有避稅之問題，一切權

利義務均依照系爭契約書所載。

2.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

載金額（即1602萬元）。

3.工程款75萬元會由伊負擔。

2 112年6月6日 112年6月6日錄

音檔案及其譯文

（見本院卷一第

393至403頁）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稱75萬元工程款先由

卓沛玉支付，被告楊峻岳會持支付單據

向被告邱威儒請求此款項。

2.原告再次詢問貸款金額為何不是被告楊

峻岳先前所稱之1078萬元，而是1211萬

元時，被告楊峻岳稱先由原告支付1211

萬元，溢付部分伊會持單據向被告邱威

儒催討。

3.原告、卓沛玉詢問被告楊峻岳「邱威儒

欲避稅一事跟原告有何關係？」，被告

楊峻岳卻支吾其詞、牽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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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年8月14日 112年8月14日錄

音檔案及其譯文

（見本院卷一第

405至407頁）

被告楊峻岳請卓沛玉提出繳款證明，以向

被告邱威儒請求卓沛玉溢付之款項，並表

示若被告邱威儒拒不償還，會對被告邱威

儒提告。

4 112年8月15日 112年8月15日錄

影檔案及其譯文

（見本院卷二第

59至61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於永義房屋店

內會談：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卓沛玉表示貸款差

額跟工程款75萬元都會由被告邱威儒負

擔，並表示會由伊直接去向被告邱威儒

說明。

2.被告楊峻岳表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即為

1602萬元。

5 112年8月22日 112年8月22日之

錄音檔案及譯文

（見本院卷一第

225、226頁）

1.被告楊峻岳向卓沛玉表示不會讓伊損失

任何一毛錢，並再次請卓沛玉將已支付

之費用加總給被告楊峻岳。

2.卓沛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預售屋房

地之價金究竟是否為1602萬元，被告楊

峻岳並未否認。

6 112年8月23日 112年8月23日之

錄影檔案及其譯

文（見本院卷一

第83至91頁、卷

二第63至7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泓瑞公司林

姓經理至代銷公司會談，現場並致電被告

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否認卓沛玉交付之系爭210

萬元由伊收取，並要求被告邱威儒澄

清。

2.被告均否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602萬

元。

3.被告邱威儒自承伊當時購入系爭房地金

額為1514萬元，且欲實賺210萬元。

4.被告楊峻岳自承簽約款86萬元實為居間

報酬，泓瑞公司員工及林姓經理均證稱

原告及卓沛玉絲毫不知情此事。

7 112年8月29日 112年8月29日之

錄影檔案及其譯

文（見本院卷一

第219、220頁、

卷二第73至 92

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至永義房屋店

內會談，並協請泓瑞公司委派資深游姓仲

介到場協調雙方和解，現場並致電被告邱

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自陳簽約款86萬元實為服務

費。

2.被告邱威儒不否認有收取系爭21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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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告楊峻岳自陳伊處理系爭房地買賣有

瑕疵，願意退回一半居間報酬予原告。

4.被告楊峻岳致電被告邱威儒，並嘗試說

服被告邱威儒退還94.5萬元予原告；惟

被告邱威儒只願意退還73萬元。

8 112年8月30日 112年8月30日錄

音檔案及其譯文

（見本院卷二第

93至95頁）

楊峻岳與卓沛玉

Line對話紀錄截

圖影本（見本院

卷 一 第 311

頁）。

1.被告楊峻岳致電卓沛玉告知不要再接觸

泓瑞公司，因為泓瑞公司希望楊峻岳把

86萬元簽約款（即居間報酬）退還予原

告。

2.被告楊峻岳答應卓沛玉本件爭議會由他

全權處理好。

9 112年11月24日 112年11月24日

錄影檔案及其譯

文（見本院卷二

第97、98頁）

1.被告楊峻岳找藉口表示自己事情很多，

都無法好好處理本件爭議。

2.卓沛玉表示系爭預售屋房地價格就是如

買賣契約書上所載之1602萬元，溢付之

系爭210萬元均要退還。

3.被告楊峻岳承諾會把卓沛玉之想法轉達

予被告邱威儒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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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42號
原      告  林彥含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昀妤律師
            吳奕賢律師
被      告  楊峻岳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蕭凡森律師  
            王琦翔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賴奕霖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許立功律師
            林盟仁律師
被      告  邱威儒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卓沛玉原對被告為本件起訴請求，嗣被告邱威儒以112年12月19日民事答辯狀（本院於112年12月20日收文）質疑其非適格之當事人（見本院卷一第103頁），經卓沛玉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庭追加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45頁），再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庭撤回卓沛玉起訴之部分（見本院卷一第319頁）。卓沛玉已因原告變更而脫離訴訟。
三、原告原起訴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3頁）。又於113年3月14日民事準備書（三）狀變更及減縮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234頁）。
四、核原告前開所為之變更、追加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係基於同一契約效力紛爭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主張，又依卷內證據資料亦具有共通性，自得相互援用，基於訴訟經濟及紛爭一次解決之原則，堪認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訴外人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瑞公司）及李瑞文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如附表之建物及土地（購買時為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總價不包含買賣契稅、代書費、火險、地震險、管理基金等暫收款項，於簽約時預估為20萬元，多退少補，下稱暫收款），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餘款未付（計算式：75萬元＋1211萬元＝1286萬元，下稱系爭餘款）。被告邱威儒於111年7月間欲轉售系爭房地，乃委由被告楊峻岳經營之君悅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君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楊峻岳，君悅公司加盟永義房屋並以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名義經營不動產經紀）居間銷售。被告楊峻岳將系爭房地出售訊息告知原告之母卓沛玉，卓沛玉即以原告代理人身分，於111年7月31日至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下稱永義房屋）議價，被告邱威儒同意以1602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雙方成立買賣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兩造再於111年8月1日相約在星巴克咖啡店2樓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定原告以總價1602萬元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原告應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並回溯記載為「111年7月31日」。卓沛玉於同日交付現金210萬元作為斡旋金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下稱系爭210萬元），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轉帳簽約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帳號詳卷）。兩造再於111年9月22日在泓瑞公司之代銷公司員工李小姐陪同下，由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支票金額228萬元，支票號碼HT0000000號之支票1張（下稱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原告、卓沛玉再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㈡原告於111年9月22日為止，依系爭契約書內容，已支付給被告邱威儒524萬元(計算式：111年8月1日給付現金210萬元＋簽約款86萬元＋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交付系爭支票228萬元＝524萬元)，原告僅需再給付被告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元－524萬元＝1078萬元）。然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僅給付泓瑞公司228萬元，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故原告換約後，尚需給付超出系爭契約買賣價金以外之208萬元予建商（計算式：系爭餘款1286萬元－1078萬元＝208萬元）。
　㈢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買方為何人部分均同)未繳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指原告及卓沛玉，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受讓人為何人部分均同）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被告邱威儒自應對泓瑞公司未繳之系爭餘款，與原告負連帶繳納之責，故2人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同時原告既已清償系爭餘款，高於原告依系爭契約書所載應給付之剩餘價金債務1078萬元，被告邱威儒因原告之溢付行為，取得208萬元之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208萬元本息，於法有據。
　㈣如認原告上開主張不足採，則被告邱威儒明知於111年間新冠肺炎疫情仍籠罩全台，又逢美國升息縮表，股債市應聲跌落，景氣一片低迷，因預售屋規定只能轉讓一次，故預售屋轉讓交易行情更是低迷，其購入系爭房地之成本為1514萬元，為實際獲利210萬元，竟以高額報酬86萬元委任被告楊峻岳尋找買主，被告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楊峻岳利用原告有買房換屋自住之需求，以被告邱威儒股票投資失利哄騙卓沛玉交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予被告邱威儒，以確保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實際獲利，被告邱威儒再與原告簽訂總價1602萬元之系爭契約書，交易交易過程中，被告楊峻岳故意未於112年7月31日交付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以避免原告發現系爭契約書之總價異樣，亦未告知原告其所給付之簽約款86萬元實係被告楊峻岳向被告邱威儒收取之居間報酬，向卓沛玉佯稱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承諾事後被告邱威儒會返還210萬元，並不斷利用原告及卓沛玉不熟悉不動產交易過程，欺瞞原告及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金融貸款金額僅為1078萬元，致原告於換約後，尚需支付208萬元始能交屋，而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並聲明如壹、三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邱威儒抗辯：
　⒈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買賣總價，係因原告以使被告邱威儒降低房地合一稅稅額為由，讓被告邱威儒同意僅以1724萬元出售予原告，加以被告楊峻岳表示泓瑞公司如知悉實際交易價格恐不同意換約，故於系爭契約書填寫較低之總價金額，但並非系爭買賣關係實際成交價格，系爭房地實際成交價格應為被告邱威儒原購屋成本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為原告所明知，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為1602萬元並不實在。
　⒉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已依系爭房地預售買賣契約書約定，繳納訂金10萬、簽約金142萬、8樓頂板76萬元，共計228萬元，此一金額即為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記載之換約款228萬元由來，而第3條第1項之簽約款86萬元，係被告間約定之居間報酬，實際由被告楊峻岳收取，至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尾款1288萬元即係以兩造約定填寫較低買賣總價1602萬元扣除上述86萬元及228萬元而來，惟因兩造均知悉實際成交價額，故原告需支付被告邱威儒要求之獲利210萬元及上述被告邱威儒已支付之款項228萬元，其餘尚未支付泓瑞公司之款項於換約後即均由買受人即原告承擔，原告明知上情，竟於泓瑞公司即將交屋之際，杜撰系爭210萬元需返還及謊稱買賣金額為1602萬元之不實說詞，其心態誠屬可議。
　⒊原告於111年8月1日給付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當天再以系爭支票給付被告邱威儒228萬元，原告自承其至遲於換約當天知悉系爭餘款金額，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倘如原告所主張兩造議定之買賣價金僅為1602萬元，則原告於換約時即已知悉其購屋總額已逾1602萬元（即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系爭餘款1286萬元＝1810萬元）豈有未提出任何異議之理，反而仍如數交付被告邱威儒換約款228萬元並完成換約。
　⒋本件係屬預售屋轉讓買賣，而依一般預售屋轉讓買賣交易價金支付流程，係由買方支付賣方一定金額後（通常為賣方已支付建設公司之金額加計賣方欲賺取之利潤），再由買方承接賣方與建設公司之契約（即換約），完成後續賣方與建設公司預售屋買賣契約未完成之權利義務，是買方於買受賣方轉讓之預售屋時，自不可能不去瞭解賣方與建設公司尚未支付之貸款金額，依系爭契約書第5條約定：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甲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契約書甲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須承受乙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契約書乙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與建設公司（指泓瑞公司，以下系爭契約書建設公司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由此益證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前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不去瞭解被告邱威儒對於泓瑞公司尚未給付之款項金額為何。
　⒌依原告提出其與泓瑞公司之LINE對話截圖，泓瑞公司係依約通知原告繳納交屋款75萬元，非如原告所稱「建設公司通知原告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漏未繳納予建設公司」等情，是原告主張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未付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交屋保留款75萬元於換約後，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即應由原告負擔，是原告執其片段擷取與被告邱威儒之對話曲解事實主張此為被告邱威儒未付之工程款，顯與事實不符。
　⒍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210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自無不當得利之情事。又原告於起訴時先稱「賣家被告邱威儒因股票賠錢身上無現金週轉，故以此210萬元先支應被告邱威儒股票賠錢之損失，待系爭預售屋買賣過程結束，被告楊峻岳即會將210萬元返還與原告」，其後又改稱210萬元為買賣契約成立後轉為定金之斡旋金，其主張前後顯然不一，相互矛盾。且一般斡旋金繳納，仲介業者於買方繳納後會給與「斡旋金收據」、「要約承諾書」、「出價保證金」等單據為憑，然本件原告給付210萬元後，並無上開內容之書面為憑，是其主張斡旋金之說顯與客觀證據不符，且倘系爭210萬元係屬斡旋金性質，衡諸常情，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斡旋金轉為定金成為買賣價金之一部，亦必然會載明於買賣契約中以避免爭議，然系爭契約書亦無相關之記載，足證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係斡旋金之說，顯係臨訟編纂之不實說詞。
　⒎原告主張其僅需於1078萬元的範圍內承受被告邱威儒對泓瑞公司的價金債務，故其已溢付208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返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之約定內容，原告本應承受系爭餘款之債務，原告之主張與上開契約約定內容顯不相符。
　⒏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前本即明確告知被告楊峻岳出售之價格為原購屋價額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一事實為原告於起訴狀所自承，是被告邱威儒自無原告所指侵權行為之情事。倘如原告主張其認知買受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602萬元及若當時知悉被告邱威儒要實賺210萬元，其根本不會拿出來210萬元，則兩造顯然未就系爭買賣買係之價金達成合意，自難認系爭買賣關係已成立，則原告應將系爭房地返還予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亦願退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價金。
　⒐原告上開主張顯無理由，應予駁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被告楊峻岳抗辯：
　　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除非解除契約，自無再行返還給原告之可能，被告楊峻岳亦未曾與原告約定要返還系爭210萬元，至何人有無投資股票失利，與系爭買賣關係無關，被告實為胡亂勾稽事證提起本訴，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援引被告邱威儒之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兩造間之爭點整理狀，整理本件爭執與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437至477頁、537至53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泓瑞公司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系爭房地，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⒉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
　⒊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賣總價記載為1602萬元，第3條付款方式，記載原告應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記載為111年7月31日。
　⒋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交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款，轉帳簽約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銀行帳戶。86萬元簽約款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給被告楊峻岳收受。系爭210萬元亦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
　⒌原告於111年9月22日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
　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或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
　⒉原告請求被告邱威儒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⒊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兩造就系爭買賣關係合意之價金為何既存有爭執，此已涉及契約解釋之範疇，自應依前開解釋方法，確定系爭契約約定之意義及內容，先予敘明。
二、經查：
　㈠就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形式以觀，第3條約定之付款方式為：⒈簽約款：甲方支付簽約款86萬元。⒉換約款：雙方約定於111年11月30日前，會同至建設公司完成換約，甲方支付228萬予乙方。（甲方須以現金或開立銀行本支票支付）。⒊尾款：1288萬元，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實際金額依建設公司紀錄為準）之內容，第5條約定有：「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甲方須承受乙方與建設公司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之內容，是就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原告分3次給付，第1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時，應給付簽約款86萬元，第2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共同至泓瑞公司換約時，應給付被告邱威儒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則係以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生之權利義務後，作為尾款1288萬元之替代給付。將3次價金加總後，確為1602萬元（計算式：86萬元＋228萬＋1288萬元＝1602萬元），而與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相符一致，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⒊）。
　㈡惟就原告之付款歷程以觀，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支付被告楊峻岳86萬元，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1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卓沛玉於111年9月22日與被告邱威儒換約時，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原告並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亦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上開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至⒍），堪認原告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履行價金給付義務完畢。
　㈢有疑問者，原告於111年8月1日除支付系爭契約書之第1次價金給付之簽約款外，另給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收受，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系爭210萬元，究係如原告主張：性質為斡旋金，作為系爭契約書所記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抑或如被告所辯稱：被告與卓沛玉為讓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以免轉嫁給卓沛玉負擔，乃合意於系爭契約書外，另以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方式，使被告邱威儒取得210萬元之實際獲利，即為本件兩造之爭執所在。
　㈣觀諸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5條之約定內容，系爭買賣關係之契約目的，就買方原告而言，係取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就賣方被告邱威儒而言，則係取得對待給付之價金。又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被告邱威儒只看實際獲利結果，為了節稅及降低出售價格，所以兩造同意以現金210萬元額外給付，再約定系爭契約價金為1602萬元，以成本來看應該是1602萬元，再加上210萬元才是成交之實際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頁）。被告邱威儒於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時間，以電話擴音方式，與被告楊峻岳、原告及泓瑞公司3名員工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時，亦陳稱：被告楊峻岳跟伊講的成交價格，就是1514萬元加210萬元，就是伊賺210萬元等語，有附表二編號6所示錄影之檔案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90頁），而被告委由被告楊峻岳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亦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均核與被告邱威儒所辯其出售系爭房地，所預期實際獲利為210萬元之詞相符一致，自堪採信。故被告邱威儒就系爭買賣關係之契約目的，係為取得高於系爭房地成本價格至少210萬元之實際獲利無訛。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既為謀利，其出售價格必定高於成本價格始有獲利之可能。
　㈤故分析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成本，依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載內容，總價為1514萬元，且至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前，被告邱威儒已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⒉）。對比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之買賣價金付款方式，其中第2次價金給付為228萬元，對應被告邱威儒已支付給泓瑞公司之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1288萬元，則對應被告邱威儒尚未給付之系爭餘款（兩者僅相差2萬元，計算式：1288萬元－1286萬元＝2萬元），並以原告承擔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替代給付。故系爭契約書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第3次價金給付，已幾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房地之總成本1514萬元，故如單純依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被告邱威儒獲利金額僅為第1次價金給付之86萬元及第3次價金給付與系爭餘款之差價2萬元，總計88萬元（計算式：86萬元＋2萬元＝88萬元），已與被告邱威儒預計實際取得獲利210萬元相差甚遠。更毋論第1次價金給付之86萬元，已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予被告楊峻岳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而第3次價金給付之尾款金額，之所以約定比系爭餘款多2萬元，原因在於為被告繳納系爭房地轉售時所生之相關規費之準備，業據被告楊峻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420頁），而系爭契約書第4條亦確約定有：建設公司之換約手續費由賣方支付，地政士之簽約費4元（應為4萬元之誤寫）由雙方支付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27頁），故若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確如原告所主張以系爭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1602萬元為準，此時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根本毫無獲利可言。是原告既不爭執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之部分價金，且係有別於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付款方式之外，另以現金給付予被告邱威儒，客觀上即核與被告所辯：簽約當時係為規避房地合一稅及使被告邱威儒可實際取得預期獲利210萬元，同時降低原告之購入價格，故僅於系爭契約書中約定被告邱威儒因購買及出售系爭房地所需之成本，實際獲利210萬元則由原告另以系爭210萬元現金給付給被告邱威儒，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應為1812萬元一詞，相互吻合，亦與國內常見之購買預售屋再轉售賺取差價之投資模式及以虛設契約總價以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課徵手法相符一致，足證被告所辯，確屬有據，自堪採信為真實。
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之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為1602萬元，依文義解釋，堪認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買賣價金應即為1602萬元等語，惟系爭210萬元根本未曾出現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依文義解釋，該筆款項即難認與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有何關連。且原告既與被告邱威儒於系爭契約書第3條約定分3次給付合計1602萬元予被告，已認定如前，原告僅需依約付款即可完整履行其給付價金之義務。原告既自承系爭契約書實際簽訂日係於111年8月1日當日所為之事實，卻於同日先交付現金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再至銀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同為系爭契約書所約定之買賣價金，何需畫蛇添足以不同方式為給付？又原告依同日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書，僅須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實無於同日預先給付尚未到期價金之必要及義務。縱認原告出於預先給付價金之目的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依一般買賣不動產之交易習慣，非不得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簽約款金額變更為210萬元已足，完全不需再另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或直接將簽約款金額修改為296萬元（計算式：86萬元＋210萬元＝296萬元），或將第2次價金給付之換約款修改為18萬元（計算式：228萬元－210萬元＝18萬元），或於系爭契約書末段，加註買方簽約當日尚有以現金210萬元預先給付價金之內容，原告非不得以一般不動產買賣契約常見之增修方式，作為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價金之證明，以避免日後滋生爭議，卻捨此不為，僅由非系爭契約書當事人之被告楊峻岳提供內容為：茲收到款項新臺幣210萬元整，因口說無憑，故特立此據證明，簽收人：被告楊峻岳，付款人：卓沛玉等內容之簽收單作為憑據（見本院卷一第37頁），而就系爭簽收單內容形式以觀，實不足以做為系爭210萬元屬系爭契約書之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況原告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預付系爭210萬元之前提下，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⒍），原告於換約當日就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價金已有溢付之情形當有認識，卻無視自己所主張已預先給付系爭210萬元之部分價金之事實，亦未提出系爭簽收單以為第2次、第3次買賣價金之折抵，足證原告主觀認知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但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內，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為系爭契約書所載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云云，實與一般經驗法則、交易習慣及前開證據有違，自不足採信。
四、按民法第244條前段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等語，此為有關債務人代負責任之規定。觀之該法文，係不問債務人有無過失，均應就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不履行，負同一責任，債務人尚不得以其已盡相當注意，或縱盡相當注意仍無法避免債務不履行之發生而主張免責。次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自明。又證人證言之證據力，固由事實審法院認定，惟法院取捨該證言時，應依證人參與待證事實之緣由、有無在場確實聞見、前後陳述之全部內容、觀察記憶認知與說明諸般能力、就訟爭事件及兩造間之利害關係等，加以綜合判斷，並以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為內在制約，依自由心證判斷該證言是否可採。查卓沛玉雖證稱：當時被告楊峻岳沒有跟伊告知系爭房地之開價是多少，僅告知系爭房地要出售，就約伊到永義房屋店內議價，伊於111年7月31日到永義房屋店內，跟被告楊峻岳出價1580萬元，被告邱威儒當時在店內隔壁房間，被告楊峻岳就去問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說要1602萬元，伊就說好，兩造並約好於隔天簽約。被告楊峻岳於111年8月1日當天叫伊先去銀行領系爭210萬元給他，說因為被告邱威儒輸股票要先拿，伊領了之後交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再轉交給被告邱威儒。後來伊就到星巴克咖啡店2樓簽系爭契約書，簽好後伊想到系爭210萬元沒有在系爭契約內，就打電話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就開立系爭簽收單給伊，並叫伊再匯1筆86萬元的簽約款。伊就是要用1602萬元買系爭房地，伊簽約時不知道被告邱威儒跟泓瑞公司購買之價格，也不知道被告邱威儒之開價，也沒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契約書第3條總共3次價金給付之金額都是被告楊峻岳寫的，伊沒有注意，就是簽名而已。伊轉帳86萬元後，還有簽發1張本票號碼TH0000000、金額86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給被告楊峻岳作擔保，在換約時伊取回本票還有跟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一起拍照存證。伊到換約當天才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在系爭房地交屋後，伊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是1602萬元，被告也都承認交屋款75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承擔，後來於112年8月23日，與被告及泓瑞公司員工協調確認時，伊才知道被告楊峻岳有收取被告邱威儒之簽約款86萬元作為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要實拿獲利210萬元等事實。但伊自始至終都是要用1602萬元購買爭房地，系爭210萬元是系爭契約書的部分價金，並有伊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通訊紀錄截圖、伊與被告間之錄音、錄影檔案譯文可以佐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33頁）。惟查：
　㈠被告邱威儒於委託被告楊峻岳居間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已如前述。且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514萬元，有實價登錄系統可供查詢，亦據被告楊峻岳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420頁），是證人證述其於購買系爭房地前，不知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及欲出售價格，即與國內購屋者多會利用網路或實價登錄系統，甚至詢問房仲業者查詢賣家之購買成本及出售價格，以為議價參考之交易習慣相左。
　㈡又依卓沛玉提出其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紀錄截圖，被告楊峻岳於111年7月30日確有傳送同在臺中市南屯區三和街之建物，實價登錄價格最高為1506萬元，最低為1238萬元間之訊息予卓沛玉，卓沛玉並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可？」之訊息給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197至第207頁），卓沛玉以此作為其購屋時，同地段建物之行情僅在12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伊出價也只有1580萬元，故其同意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不可能超過1602萬元之依據。惟查，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政府對不動產交易每100萬元會課45萬元之房地合一稅，且被告邱威儒要實拿210萬元之獲利，若以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房地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計算，實際售價要加到近400萬元，故一方面為讓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獲利，另一方面為避免被告邱威儒提高售價將房地合一稅轉嫁給原告負擔。故伊有告知卓沛玉因為節稅之關係，她也可以買得比較便宜，所以必須要用另外給付現金210萬元之方式給付部分價金，不列在系爭契約書內，因為有金流的話，該課的稅還是要課，伊與卓沛玉都有協議好，卓沛玉也知道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足證被告邱威儒確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以現金給付之事實。再觀諸原告提出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內容，被告楊峻岳所傳送之同地段建物其等實價登錄價格期間，均為108年至109年之間，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時點相近，而系爭房地含停車位之總坪數為45.6坪，有系爭房地之實價登錄系統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3頁），對照被告楊峻岳傳送之同段建物實價登錄資料，僅有最高價格1506萬之該筆建物其坪數與系爭房地坪數相當（見本院卷二第197頁），其交易價格核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大致接近，被告楊峻岳傳送上開實價登錄訊息後，再傳送：「我會提供這附近的行情，預售的登錄跟成屋還是有落差」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頁），顯見被告楊峻岳傳送同段建物於108年至109間之實價登錄價格之目的，應在說明被告邱威儒購入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符合當時交易行情，而非提供卓沛玉於111年通訊當時系爭房地之交易行情，卓沛玉認其購買系爭房地當時，市場行情僅在12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容有誤會。而卓沛玉於111年7月31日13時2分，尚傳送：「我會去可是這個預售屋（指系爭房地）我可能會考慮，一次要拿那麼多錢，我上班要有一些周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而且價格有偏高」，再於同日13時9分傳送：「我還是偏向於可以馬上入住的，因為那個（指系爭房地）又要等很久，而且馬上就要拿現金出去。」等文字內容予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核與被告楊峻岳證稱：其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另以現金給付之內容相符一致。是卓沛玉雖有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萬元之出價訊息予被告楊峻岳，但審酌被告楊峻岳有告知卓沛玉系爭建物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符合市場行情，及賣家即被告邱威儒為節稅以實際獲利210萬元現金，故需另以現金交付部分價金210萬元等訊息，卓沛玉當已知悉被告邱威儒之出售底價為1724萬元（計算式：1514萬元＋210萬元＝1724萬元），故卓沛玉上開1580萬元之出價，應係未包含被告楊峻岳先前告知需另以現金給付之210萬元之價格，否則卓沛玉實無於同日前往永義房屋店內與被告議價之必要。是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自難做為卓沛玉證述其購買系爭房價格上限為1602萬元之佐證。
　㈢卓沛玉雖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等語，惟卓沛玉既亦證稱伊知悉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次價金給付是簽約款，第2次價金給付是被告邱威儒已經付給建商之金額，第3次價金給付是剩下其要付的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如其未於簽約當時審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如何知悉及核對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金額是否正確無虞？且系爭契約書第7條第2項約定有：簽訂本約完成後，乙方與建設公司簽定之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由仲介公司保管，俟換約時再交付予建設公司之內容。被告邱威儒於簽約當時如未攜帶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如何讓卓沛玉確認其確有履行該條之義務？被告楊峻岳亦證稱：伊在簽約當下有給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影本，裡面才會有系爭房地之坪數及當時原始買價，在換約時再將正本提供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6、427頁），是被告卓沛玉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才得知被告邱威儒購屋成本為1514萬元及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云云，實屬無稽。
　㈣至卓沛玉所證稱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之所載之1602萬元，及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之預付等內容，與其於本件起訴之初所稱：系爭210萬元係被告楊峻岳以被告邱威儒因投資股票失利需向伊借貸210萬元週轉，待交易完成後，會返還予伊之詞，相互扞格（見本院卷一第16、17頁），其證詞之真實性已有所疑。況縱認卓沛玉所證述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一詞屬實，但卓沛玉於給付系爭210萬元現金前，尚未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非不得將第1次給付之簽約款金額約定為210萬元已足，卻於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無視已給付210萬元現金之事實，仍將1602萬元分為3次給付，再於同日以匯款方式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顯將系爭210萬元排除在系爭契約書之價金之外。其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給付系爭210萬元之事實，亦未主張系爭210萬元應與換約款或尾款相互抵扣，避免溢付超出1602萬元之價金總額，反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卓沛玉於簽訂後尚且知悉拿出簽約款之匯款單及系爭本票與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併拍照存證（見本院卷第一第31頁），以明其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給付所有價金完畢，卻未連同足以證明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系爭簽收單一併拍照存證，堪認卓沛玉於斯時主觀上根本未將系爭210萬元視為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再觀諸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時間之通話譯文，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卓沛玉　　：重點是你也很扯，他要節稅，我買房子，我還
　　　　　　　　要配合他，太扯了，我幹嘛要幫他節稅？
　　被告楊峻岳：沒有，姐，我跟你講，因為配合他節稅，我們
　　　　　　　　房子才會降價啦，就是這樣，大家都是互相的
　　　　　　　　啦。
　　卓沛玉　　：可是那時候買這樣也沒有便宜到哪裡。
　　被告楊峻岳：本來要繳，不是，本來要繳給政府的，他就不
　　　　　　　　用繳這麼多，那你不用付那麼多，其實節稅的
　　　　　　　　目的是這樣啦。
　　上開通話譯文內容亦足證卓沛玉於購買系爭房地之初，確係出於幫助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及降低購屋價格之目的，而同意配合將部分價金另以交付現金方式給付給被告邱威儒。據上，卓沛玉此部分證述內容，自不足採信。
　㈤卓沛玉之證詞既有如上之瑕疪，自難做為對原告主張可採之依據。原告於換約前，本人雖未參與系爭買賣關係之磋商議價、簽訂系爭契約書及給付簽約款、系爭210萬元等款項過程，惟卓沛玉係以原告之代理人身分，為原告從事系爭買賣關係換約前之上述各項行為，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意旨，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卓沛玉就前述所認定之事實，縱未曾告知原告或未據實告知原告，原告均不得推諉毫無所悉而免除其應負之責。
五、至原告雖另提出下列LINE通訊紀錄截圖及錄音、錄音檔案譯文作為其主張之依據，經查：
　㈠被告楊峻岳曾以LINE開設「泓瑞微時代討論」群組邀請原告、卓沛玉加入，並告知卓沛玉下列內容（見卷一第19頁、第577頁）：
　　被告楊峻岳：當時他們第一手買價在0000-0000看樓層。
　　卓沛玉　　：你幫姊談。
　　被告楊峻岳：所以開價1798真的不貴我盡量壓在1700內。
　　卓沛玉　　：你談
　　被告楊峻岳：好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並非被告主張之1812萬元等語。惟被告楊峻岳既否認上開內容與系爭房地有關（見本院卷一第420頁），原告亦未再就此另行舉證證明，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中，曾表示：因為你那時候也跟我說因為你股票輸錢想要補一點錢回來嘛，確實是有這件事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5頁）。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確有告知卓沛玉，因被告邱威儒投資股票失利，需卓沛玉先行給付系爭210萬元供被告邱威儒週轉之事實。惟依上開通話內容，卓沛玉所指投資股票失利者應為被告楊峻岳，已與原告主張內容互生歧異。且系爭210萬元係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欲實拿之獲利，至其獲利之動機為何，對本件事實之認定無礙，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㈢被告楊峻岳於111年9月22日與卓沛玉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5頁）：
　　被告楊峻岳：後續待（貸）款
　　　　　　　 （手機電子計算機程式畫面截圖，顯示「000
　　　　　　　　0」）
　　　　　　　　建商那不能知道我們私下金流。
　　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同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7頁）：
　　卓沛玉　　：我剩下銀行貸款是00000000是嗎？再加250000
　　　　　　　　的過戶費用，就剩下這些是嗎？
　　　　　　　　不要到時候建商又要跟我收什麼款項。
　　　　　　　　你要交代助理一下喔。
　　　　　　　　因為那個小姐有跟我她加LINE
　　被告楊峻岳：好。
　　被告楊峻岳與原告於111年9月23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9頁）：
　　被告楊峻岳：邱醫生說他也被節稅搞混了，他說該他處理的
　　　　　　　　會處理，妳再跟建商小姐那邊說金額沒問題。
　　　　　　　　看是到時候邱醫師匯款給我或是打到妳媽帳
　　　　　　　　戶。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的事情。
　　原告　　　：好的。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亦認同系爭210萬元為買賣價1602萬元之預付，方會告知原告後續貸款金額為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元－86萬元簽約款－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1078萬元），足證原告確有溢付208萬元，並經被告楊峻岳允諾會請被告邱威儒返還之事實。惟觀諸上開通訊內容中，被告楊峻岳雖有以手機計算機程式計算出1078萬元之金額，但隨即告知卓沛玉「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即意在提醒卓沛玉，系爭210萬元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1602萬元價金之中，因依被告楊峻岳之計算之結果1078萬元，若將私下金流即系爭210萬元因重複扣除再加總回去，則加總後金額1288萬元（計算式：1078萬元＋210萬元＝1288萬元），即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之尾款金額相符，其理自明。故上開LINE通訊紀錄內容自難作為被告楊峻岳有將系爭210萬元視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
　㈣卓沛玉於112年4月4日與被告邱威儒通話時，詢問被告邱威儒：「後面那個工程款你會給我們嗎？」，被告邱威儒表示：「會啊，這個當初都已經講好了」；卓沛玉再於112年6月6日與被告楊峻岳通話時，詢問被告楊峻岳：「姊姊問你，因為他（指泓瑞公司）有傳資料給我說我有百分之5的工程款還沒付嘛」，被告楊峻岳表示：「有，我跟你講，這個東西是你全部付完，我再跟邱醫師（指被告邱威儒）再對一次，因為邱醫師也不太了解他到底…，你懂嗎？就是你跟他之間的誤會他以為他付完了，但沒關係，因為我們有付款的資料，我再跟邱醫師反應，…，反正你只要有付那個款，你有收據有什麼的，你給我，那我去跟邱醫師解釋，對。」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9、81頁），卓沛玉與被告楊峻岳以LINE通訊時，卓沛玉告知：「75萬的工程款你要叫邱醫師先拿出來喔姐姐這邊沒錢了。」、「還有百分之5的交屋款未繳」，被告楊峻岳則回覆：「對，但是邱醫生轉帳給您，您對建商，不然金額加上去會不符合成交價。」等內容，亦有卓沛玉與楊峻岳之LIEE通訊紀錄截圖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7、49頁），是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均坦承有允諾給付75萬元工程款之事實。惟被告均辯稱：被告邱威儒因於系爭買賣關係結束後相隔甚久，突接獲卓沛玉告知還有款項未付給建商，方告知卓沛玉會依約定付款，被告楊峻岳則係因卓沛玉告知被告邱威儒會支付該筆款項，以為卓沛玉有與被告邱威儒另行約定，才會順著卓沛玉之語意回答，惟經被告事後確認卓沛玉所稱之75萬元工程款，實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中之交屋保留款，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應由原告負擔，與被告邱威儒無涉等語。被告所辯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相符，堪認屬實，再觀諸被告楊峻岳於通話中，亦有表示：被告邱威儒以為他已付完了，會再跟被告兵威儒再對一次等語，足證被告均係在未查證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時，方為上開通話內容之表示，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告邱威儒間有與前開契約條文內容相反之約定，自不得據以主張被告有允諾應由被告邱威儒負擔工程款（即交屋保留款）75萬元之事實。
　㈤原告雖以如附表二所示之錄音、錄影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做為其主張系爭買賣關係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依據，惟系爭買賣關係交易於111年9月22日因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完成換約而結束，原告遲至112年4月至6月間，突向被告主張應由被告邱威儒應負擔工程款75萬元，並詢問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是否如系爭契約書所載為1602萬元及剩餘貸款是否為1078萬元，在原告單方自行錄音情形下，被告尚未及細究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故就原告主張之75萬元工程款，誤認係被告邱威儒換約前漏未給付之款項，而允諾負責，已如前所述，同時被告因忌憚其等規避房地合一稅應負之法律責任，故對原告所主張之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額，亦有虛應答稱如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金額之情形（參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譯文），惟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時，已有多次請卓沛玉攜帶單據至公司以便讓其核對稽算（見本院卷一第396、397、399、402頁、第405、406頁），足證其亦未能確認原告於通話中關於75萬元工程款由被告邱威儒負擔之主張是否屬實。嗣原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8月29日，邀集泓瑞公司人員與被告核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及原告已繳付之款項流向，被告見規避稅賦之舉已為泓瑞公司知悉，方敢正面回應系爭買賣價金中部分價金係以系爭210萬元之現金給付之事實（參附表二編號6、7），觀諸被告於附表二編號6、7之譯文中所述內容，核與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額應為1812萬元之內容相符一致，應堪認定較其等於附表二編號1至5中所虛應答稱之內容，較為可採。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錄音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亦無從做為認定原告主張屬實之依據。
六、原告雖主張其係系爭房地買家，根本無避稅需求，且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為1514萬元，依爭契約書所載之價金為1602萬元，兩者尚有88萬元差價，被告邱威儒非無獲利等語。惟查，上開88萬元差價，實際上作為被告邱威儒給付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及因換約所產生之規費支出，被告邱威儒無實際獲利，已如前述。又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預期獲利為210萬元，依國內現行房地合一稅課徵標準，於持有後2年內交易者，應課徵房地交易所得百分之45的稅額。被告邱威儒如要在扣除稅額後取得210萬元之淨利，需以382萬元溢價出售方能達成（計算式：210萬÷百分之0.55＝381萬8181.18…，萬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需以1896萬元作為最低之售價（計算式：1514萬元＋382萬元＝1896萬元），再加計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86萬元之後，相較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金1812萬元，原告確受有以較低承購價格購入系爭房地之利益，而有合意私下給付系爭210萬元部分價金以隱蔽金流避稅之動機。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足採。
七、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 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未繳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故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等語。然依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有：受讓人（指原告與卓沛玉）自轉讓日起，概括承受原買賣契約之一切權利與義務（包括已行使及未行使部分）。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約定有：…，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等內容。足徵原告應為換約時為系爭餘款之最終負責清償之人，故原告清償系爭餘款後，系爭餘款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已終局消滅。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文義上雖記載「連帶繳納」，實際上被告邱威儒僅於原告未依約清償系爭餘款時，始負擔保之責，性質上屬保證責任，與連帶債務無涉。自不得據以上開契約條文形式用語，遽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間就系爭餘款有成立連帶債務之事實。原告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自屬無據。
八、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為價金之一部，已如前認定屬實，被告邱威儒受有價金當有法律上原因，原告既未有何溢付買賣價金之結果，自與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有別。原告據以主張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溢付之208萬元不當得利，應認於法未合。
九、末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固以前詞主張被告所為對其構成詐欺之侵權行為，惟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為讓被告邱威儒實拿210萬元之獲利及規避房地合一稅，避免轉嫁給原告負擔，故部分價金以系爭210萬元支付，且未記載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以隱蔽金流，均為卓沛玉所知悉，並與被告邱威儒合意後，簽訂系爭契約書，再於簽約當日私下給付系爭契約書所未記載之系爭210萬元價金予被告邱威儒，最終原告支付之價金金額及項目，均核與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價金金額及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項目，相符一致，雙方既已依約履約完畢，實難認被告有何詐欺之不法行為。況卓沛玉曾證述：伊在KTV上班，伊是幹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頁），亦曾向被告楊峻岳表示：因其上班要有一些週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之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足證卓沛玉係一名具社會工作經驗及金融財務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如其非對隱蔽金流以規避稅賦之事實有所認識及合意，豈會在完全未簽訂任何書面契約情形下，不分青紅皂白即將系爭210萬元之大額現金交付給未曾謀面之被告邱威儒收受？原告既應就其代理人卓沛玉負同一故意過失責任，已如前述，卻無視其代理人卓沛玉就被告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行為早有知悉及合意，並配合被告簽訂實際交易價金金額不實之系爭契約書，及以交付現金方式隱蔽系爭210萬元金流流向等事實，竟於交屋之際，執被告規避稅賦需負法律責任之軟肋，逕以系爭契約書形式所載1602萬元作為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總額，再重複扣除本不包含在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總價內之系爭210萬元，造成其有溢付買賣價金208萬元之假象，聯合不知情之泓瑞公司人員，要求被告楊峻岳返還86萬元之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負擔依約本應由原告負擔之交屋保留款75萬元，進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208萬元，被告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心態可議，實非無據。依前所認定之事實，亦難認原告客觀上受有何種損害之結果。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即屬無稽，不應准許。
肆、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連帶債務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備位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一：本件所涉房屋及土地
		建物門牌號碼

		臺中市○○區○○街000號12樓之3
（含地下2層101號停車位）



		建物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12樓A3戶房屋



		土地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附表二：原告提出作為本件主張之證據　　　　　　　　　　　
		編號

		日期（民國）

		證據

		原告主張之事實



		1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4日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1至223頁）

		原告、卓沛玉致電被告邱威儒，邱威儒自承：
1.系爭買賣關係沒有避稅之問題，一切權利義務均依照系爭契約書所載。
2.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金額（即1602萬元）。
3.工程款75萬元會由伊負擔。



		2

		112年6月6日

		112年6月6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393至403頁）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稱75萬元工程款先由卓沛玉支付，被告楊峻岳會持支付單據向被告邱威儒請求此款項。
2.原告再次詢問貸款金額為何不是被告楊峻岳先前所稱之1078萬元，而是1211萬元時，被告楊峻岳稱先由原告支付1211萬元，溢付部分伊會持單據向被告邱威儒催討。
3.原告、卓沛玉詢問被告楊峻岳「邱威儒欲避稅一事跟原告有何關係？」，被告楊峻岳卻支吾其詞、牽扯其他。



		3

		112年8月14日

		112年8月14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405至407頁）

		被告楊峻岳請卓沛玉提出繳款證明，以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卓沛玉溢付之款項，並表示若被告邱威儒拒不償還，會對被告邱威儒提告。



		4

		112年8月15日

		112年8月15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59至61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於永義房屋店內會談：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卓沛玉表示貸款差額跟工程款75萬元都會由被告邱威儒負擔，並表示會由伊直接去向被告邱威儒說明。
2.被告楊峻岳表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即為1602萬元。



		5

		112年8月22日

		112年8月22日之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226頁）

		1.被告楊峻岳向卓沛玉表示不會讓伊損失任何一毛錢，並再次請卓沛玉將已支付之費用加總給被告楊峻岳。
2.卓沛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預售屋房地之價金究竟是否為1602萬元，被告楊峻岳並未否認。



		6

		112年8月23日

		112年8月23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83至91頁、卷二第63至7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泓瑞公司林姓經理至代銷公司會談，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否認卓沛玉交付之系爭210萬元由伊收取，並要求被告邱威儒澄清。
2.被告均否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602萬元。
3.被告邱威儒自承伊當時購入系爭房地金額為1514萬元，且欲實賺210萬元。
4.被告楊峻岳自承簽約款86萬元實為居間報酬，泓瑞公司員工及林姓經理均證稱原告及卓沛玉絲毫不知情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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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8月29日

		112年8月29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19、220頁、卷二第73至9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至永義房屋店內會談，並協請泓瑞公司委派資深游姓仲介到場協調雙方和解，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自陳簽約款86萬元實為服務費。
2.被告邱威儒不否認有收取系爭210萬元。
3.被告楊峻岳自陳伊處理系爭房地買賣有瑕疵，願意退回一半居間報酬予原告。
4.被告楊峻岳致電被告邱威儒，並嘗試說服被告邱威儒退還94.5萬元予原告；惟被告邱威儒只願意退還73萬元。



		8

		112年8月30日

		112年8月30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
楊峻岳與卓沛玉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一第311頁）。

		1.被告楊峻岳致電卓沛玉告知不要再接觸泓瑞公司，因為泓瑞公司希望楊峻岳把86萬元簽約款（即居間報酬）退還予原告。
2.被告楊峻岳答應卓沛玉本件爭議會由他全權處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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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1月24日

		112年11月24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7、98頁）

		1.被告楊峻岳找藉口表示自己事情很多，都無法好好處理本件爭議。
2.卓沛玉表示系爭預售屋房地價格就是如買賣契約書上所載之1602萬元，溢付之系爭210萬元均要退還。
3.被告楊峻岳承諾會把卓沛玉之想法轉達予被告邱威儒知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42號
原      告  林彥含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昀妤律師
            吳奕賢律師
被      告  楊峻岳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蕭凡森律師  
            王琦翔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賴奕霖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許立功律師
            林盟仁律師
被      告  邱威儒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卓沛玉原對被告為本件起訴請求，嗣被告邱威儒以11
    2年12月19日民事答辯狀（本院於112年12月20日收文）質疑
    其非適格之當事人（見本院卷一第103頁），經卓沛玉於民
    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庭追加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45頁
    ），再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庭撤回卓沛玉起訴之部分（
    見本院卷一第319頁）。卓沛玉已因原告變更而脫離訴訟。
三、原告原起訴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1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
    卷一第13頁）。又於113年3月14日民事準備書（三）狀變更
    及減縮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
    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234頁）。
四、核原告前開所為之變更、追加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均係基於同一契約效力紛爭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主張，又依
    卷內證據資料亦具有共通性，自得相互援用，基於訴訟經濟
    及紛爭一次解決之原則，堪認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
    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訴外人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泓瑞公司）及李瑞文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如附表之建物
    及土地（購買時為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合稱
    系爭房地，總價不包含買賣契稅、代書費、火險、地震險、
    管理基金等暫收款項，於簽約時預估為20萬元，多退少補，
    下稱暫收款），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
    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
    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
    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
    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餘款未付（計算式：75萬元＋1211萬
    元＝1286萬元，下稱系爭餘款）。被告邱威儒於111年7月間
    欲轉售系爭房地，乃委由被告楊峻岳經營之君悅地產開發有
    限公司（下稱君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楊峻岳，君悅公司加
    盟永義房屋並以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名義經營不動產經紀）
    居間銷售。被告楊峻岳將系爭房地出售訊息告知原告之母卓
    沛玉，卓沛玉即以原告代理人身分，於111年7月31日至永義
    房屋黎明公益店（下稱永義房屋）議價，被告邱威儒同意以
    1602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雙方成立買賣之法律關係（
    下稱系爭買賣關係）。兩造再於111年8月1日相約在星巴克
    咖啡店2樓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
    定原告以總價1602萬元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原告應
    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
    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並回溯記載為「111年7月31
    日」。卓沛玉於同日交付現金210萬元作為斡旋金予被告楊
    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下稱系爭210萬元），並依系
    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轉帳簽約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
    台新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帳號詳卷
    ）。兩造再於111年9月22日在泓瑞公司之代銷公司員工李小
    姐陪同下，由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支票
    金額228萬元，支票號碼HT0000000號之支票1張（下稱系爭
    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原告、卓沛玉再與被告邱
    威儒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
    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
    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
    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
    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
    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㈡原告於111年9月22日為止，依系爭契約書內容，已支付給被告邱威儒524萬元(計算式：111年8月1日給付現金210萬元＋簽約款86萬元＋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交付系爭支票228萬元＝524萬元)，原告僅需再給付被告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元－524萬元＝1078萬元）。然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僅給付泓瑞公司228萬元，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故原告換約後，尚需給付超出系爭契約買賣價金以外之208萬元予建商（計算式：系爭餘款1286萬元－1078萬元＝208萬元）。
　㈢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指被告邱威儒，
    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買方為何人部分均同)未繳
    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指原告及卓沛玉，以下系爭房地
    更名協議書一所指受讓人為何人部分均同）依約負責繼續繳
    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被告邱威儒自應對泓瑞公司未
    繳之系爭餘款，與原告負連帶繳納之責，故2人為泓瑞公司
    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
    ，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同
    時原告既已清償系爭餘款，高於原告依系爭契約書所載應給
    付之剩餘價金債務1078萬元，被告邱威儒因原告之溢付行為
    ，取得208萬元之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依民法
    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208萬元本息，
    於法有據。
　㈣如認原告上開主張不足採，則被告邱威儒明知於111年間新冠
    肺炎疫情仍籠罩全台，又逢美國升息縮表，股債市應聲跌落
    ，景氣一片低迷，因預售屋規定只能轉讓一次，故預售屋轉
    讓交易行情更是低迷，其購入系爭房地之成本為1514萬元，
    為實際獲利210萬元，竟以高額報酬86萬元委任被告楊峻岳
    尋找買主，被告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之
    犯意聯絡，由被告楊峻岳利用原告有買房換屋自住之需求，
    以被告邱威儒股票投資失利哄騙卓沛玉交付系爭210萬元之
    現金予被告邱威儒，以確保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實際獲利，
    被告邱威儒再與原告簽訂總價1602萬元之系爭契約書，交易
    交易過程中，被告楊峻岳故意未於112年7月31日交付系爭房
    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以避免原告發現系爭契約書之總價異樣
    ，亦未告知原告其所給付之簽約款86萬元實係被告楊峻岳向
    被告邱威儒收取之居間報酬，向卓沛玉佯稱系爭房地之買賣
    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承諾事後被告邱威儒
    會返還210萬元，並不斷利用原告及卓沛玉不熟悉不動產交
    易過程，欺瞞原告及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金融
    貸款金額僅為1078萬元，致原告於換約後，尚需支付208萬
    元始能交屋，而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
    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爰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並聲明如壹、三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邱威儒抗辯：
　⒈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買賣總價，係因原告以使被告邱
    威儒降低房地合一稅稅額為由，讓被告邱威儒同意僅以1724
    萬元出售予原告，加以被告楊峻岳表示泓瑞公司如知悉實際
    交易價格恐不同意換約，故於系爭契約書填寫較低之總價金
    額，但並非系爭買賣關係實際成交價格，系爭房地實際成交
    價格應為被告邱威儒原購屋成本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
    ，此為原告所明知，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為
    1602萬元並不實在。
　⒉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已依系爭房地預售買賣契約
    書約定，繳納訂金10萬、簽約金142萬、8樓頂板76萬元，共
    計228萬元，此一金額即為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記載之換
    約款228萬元由來，而第3條第1項之簽約款86萬元，係被告
    間約定之居間報酬，實際由被告楊峻岳收取，至系爭契約書
    第3條第3項尾款1288萬元即係以兩造約定填寫較低買賣總價
    1602萬元扣除上述86萬元及228萬元而來，惟因兩造均知悉
    實際成交價額，故原告需支付被告邱威儒要求之獲利210萬
    元及上述被告邱威儒已支付之款項228萬元，其餘尚未支付
    泓瑞公司之款項於換約後即均由買受人即原告承擔，原告明
    知上情，竟於泓瑞公司即將交屋之際，杜撰系爭210萬元需
    返還及謊稱買賣金額為1602萬元之不實說詞，其心態誠屬可
    議。
　⒊原告於111年8月1日給付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予被告
    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當天再以系爭支票給付被告邱
    威儒228萬元，原告自承其至遲於換約當天知悉系爭餘款金
    額，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倘如原告所主張兩造議定之買賣價
    金僅為1602萬元，則原告於換約時即已知悉其購屋總額已逾
    1602萬元（即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
    系爭餘款1286萬元＝1810萬元）豈有未提出任何異議之理，
    反而仍如數交付被告邱威儒換約款228萬元並完成換約。
　⒋本件係屬預售屋轉讓買賣，而依一般預售屋轉讓買賣交易價
    金支付流程，係由買方支付賣方一定金額後（通常為賣方已
    支付建設公司之金額加計賣方欲賺取之利潤），再由買方承
    接賣方與建設公司之契約（即換約），完成後續賣方與建設
    公司預售屋買賣契約未完成之權利義務，是買方於買受賣方
    轉讓之預售屋時，自不可能不去瞭解賣方與建設公司尚未支
    付之貸款金額，依系爭契約書第5條約定：雙方合意本約所
    謂換約，即甲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契約書甲方所指為何人
    部分均同）須承受乙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契約書乙
    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與建設公司（指泓瑞公司，以下系
    爭契約書建設公司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所訂立之房屋土地
    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
    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由此益證原告與被
    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前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不去瞭
    解被告邱威儒對於泓瑞公司尚未給付之款項金額為何。
　⒌依原告提出其與泓瑞公司之LINE對話截圖，泓瑞公司係依約
    通知原告繳納交屋款75萬元，非如原告所稱「建設公司通知
    原告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漏未繳納予建設公司」等
    情，是原告主張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未付顯然與事
    實不符，而交屋保留款75萬元於換約後，依系爭契約書第3
    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即應由原告
    負擔，是原告執其片段擷取與被告邱威儒之對話曲解事實主
    張此為被告邱威儒未付之工程款，顯與事實不符。
　⒍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既為兩造所不爭執
    ，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210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自無不當
    得利之情事。又原告於起訴時先稱「賣家被告邱威儒因股票
    賠錢身上無現金週轉，故以此210萬元先支應被告邱威儒股
    票賠錢之損失，待系爭預售屋買賣過程結束，被告楊峻岳即
    會將210萬元返還與原告」，其後又改稱210萬元為買賣契約
    成立後轉為定金之斡旋金，其主張前後顯然不一，相互矛盾
    。且一般斡旋金繳納，仲介業者於買方繳納後會給與「斡旋
    金收據」、「要約承諾書」、「出價保證金」等單據為憑，
    然本件原告給付210萬元後，並無上開內容之書面為憑，是
    其主張斡旋金之說顯與客觀證據不符，且倘系爭210萬元係
    屬斡旋金性質，衡諸常情，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斡旋金轉為
    定金成為買賣價金之一部，亦必然會載明於買賣契約中以避
    免爭議，然系爭契約書亦無相關之記載，足證原告主張系爭
    210萬元係斡旋金之說，顯係臨訟編纂之不實說詞。
　⒎原告主張其僅需於1078萬元的範圍內承受被告邱威儒對泓瑞
    公司的價金債務，故其已溢付208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返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
    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之約定內容，原告本應承受
    系爭餘款之債務，原告之主張與上開契約約定內容顯不相符
    。
　⒏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前本即明確告知被告楊峻岳出售
    之價格為原購屋價額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一事實
    為原告於起訴狀所自承，是被告邱威儒自無原告所指侵權行
    為之情事。倘如原告主張其認知買受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602
    萬元及若當時知悉被告邱威儒要實賺210萬元，其根本不會
    拿出來210萬元，則兩造顯然未就系爭買賣買係之價金達成
    合意，自難認系爭買賣關係已成立，則原告應將系爭房地返
    還予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亦願退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價金
    。
　⒐原告上開主張顯無理由，應予駁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被告楊峻岳抗辯：
　　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
    關係價金之一部，除非解除契約，自無再行返還給原告之可
    能，被告楊峻岳亦未曾與原告約定要返還系爭210萬元，至
    何人有無投資股票失利，與系爭買賣關係無關，被告實為胡
    亂勾稽事證提起本訴，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援引被告邱威儒
    之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兩造間之爭點整理狀，整理本件爭執與不爭執事項如下：
    （見本院卷第437至477頁、537至53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泓瑞公司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系
    爭房地，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⒉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
    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
    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
    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
　⒊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
    賣總價記載為1602萬元，第3條付款方式，記載原告應支付
    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後
    ，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
    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記載為111年7月31日。
　⒋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交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
    被告邱威儒收受，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款，轉帳簽約款
    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銀行帳戶。86萬元簽約款由被告邱
    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給被告楊峻岳收受。系爭210萬元亦
    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
　⒌原告於111年9月22日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
    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
　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
    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
    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房
    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之權利義務。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或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
    ？
　⒉原告請求被告邱威儒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⒊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意
    ，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能
    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應
    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
    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
    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判
    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
    ，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
    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
    兩造就系爭買賣關係合意之價金為何既存有爭執，此已涉及
    契約解釋之範疇，自應依前開解釋方法，確定系爭契約約定
    之意義及內容，先予敘明。
二、經查：
　㈠就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形式以觀，第3條約定之付款方式為：
    ⒈簽約款：甲方支付簽約款86萬元。⒉換約款：雙方約定於11
    1年11月30日前，會同至建設公司完成換約，甲方支付228萬
    予乙方。（甲方須以現金或開立銀行本支票支付）。⒊尾款
    ：1288萬元，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
    ，與乙方無涉（實際金額依建設公司紀錄為準）之內容，第
    5條約定有：「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甲方須承受乙方
    與建設公司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
    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
    方之名義之內容，是就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
    ，原告分3次給付，第1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簽
    訂系爭契約書時，應給付簽約款86萬元，第2次價金給付，
    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共同至泓瑞公司換約時，應給付被告邱
    威儒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則係以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換
    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所生之權利義務後，作為尾款1288萬元之替代給付。將3次
    價金加總後，確為1602萬元（計算式：86萬元＋228萬＋1288
    萬元＝1602萬元），而與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賣總價欄所載金
    額相符一致，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⒊）。
　㈡惟就原告之付款歷程以觀，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於111年8月1
    日支付被告楊峻岳86萬元，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1次價
    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卓沛玉於111年9月22日與被告邱
    威儒換約時，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
    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原告並交
    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亦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2
    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上開事實
    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至⒍），堪認原告已依系
    爭契約書約定，履行價金給付義務完畢。
　㈢有疑問者，原告於111年8月1日除支付系爭契約書之第1次價
    金給付之簽約款外，另給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收受
    ，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系爭210萬元，究係如原告主張：
    性質為斡旋金，作為系爭契約書所記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
    之部分價金預付，抑或如被告所辯稱：被告與卓沛玉為讓被
    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以免轉嫁給卓沛玉負擔，乃合意
    於系爭契約書外，另以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方式，使被
    告邱威儒取得210萬元之實際獲利，即為本件兩造之爭執所
    在。
　㈣觀諸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5條之約定內容，系爭買賣關係之
    契約目的，就買方原告而言，係取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
    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就賣方被告邱威儒而言，則
    係取得對待給付之價金。又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被告
    邱威儒只看實際獲利結果，為了節稅及降低出售價格，所以
    兩造同意以現金210萬元額外給付，再約定系爭契約價金為1
    602萬元，以成本來看應該是1602萬元，再加上210萬元才是
    成交之實際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頁）。被告邱威儒
    於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時間，以電話擴音方式，與被告楊
    峻岳、原告及泓瑞公司3名員工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
    額時，亦陳稱：被告楊峻岳跟伊講的成交價格，就是1514萬
    元加210萬元，就是伊賺210萬元等語，有附表二編號6所示
    錄影之檔案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90頁），而被告
    委由被告楊峻岳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
    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亦有有巢氏房屋售
    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均核與被告
    邱威儒所辯其出售系爭房地，所預期實際獲利為210萬元之
    詞相符一致，自堪採信。故被告邱威儒就系爭買賣關係之契
    約目的，係為取得高於系爭房地成本價格至少210萬元之實
    際獲利無訛。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既為謀利，其出售價
    格必定高於成本價格始有獲利之可能。
　㈤故分析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成本，依系爭房地預定買
    賣契約書所載內容，總價為1514萬元，且至出售系爭房地予
    原告前，被告邱威儒已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
    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
    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
    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⒈、⒉）。對比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之買賣
    價金付款方式，其中第2次價金給付為228萬元，對應被告邱
    威儒已支付給泓瑞公司之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1288萬元
    ，則對應被告邱威儒尚未給付之系爭餘款（兩者僅相差2萬
    元，計算式：1288萬元－1286萬元＝2萬元），並以原告承擔
    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替代給付。故系爭契
    約書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第3次價金給付，已幾近被告
    邱威儒購買系房地之總成本1514萬元，故如單純依系爭契約
    書所載之買賣價金，被告邱威儒獲利金額僅為第1次價金給
    付之86萬元及第3次價金給付與系爭餘款之差價2萬元，總計
    88萬元（計算式：86萬元＋2萬元＝88萬元），已與被告邱威
    儒預計實際取得獲利210萬元相差甚遠。更毋論第1次價金給
    付之86萬元，已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予被告楊峻
    岳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而第3次價金
    給付之尾款金額，之所以約定比系爭餘款多2萬元，原因在
    於為被告繳納系爭房地轉售時所生之相關規費之準備，業據
    被告楊峻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420頁），而系爭契約
    書第4條亦確約定有：建設公司之換約手續費由賣方支付，
    地政士之簽約費4元（應為4萬元之誤寫）由雙方支付等內容
    （見本院卷一第25、27頁），故若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確如
    原告所主張以系爭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1602萬元為準，此時
    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根本毫無獲利可言。是原告既不爭
    執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之部分價金，且係有別於系
    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付款方式之外，另以現金給付予被
    告邱威儒，客觀上即核與被告所辯：簽約當時係為規避房地
    合一稅及使被告邱威儒可實際取得預期獲利210萬元，同時
    降低原告之購入價格，故僅於系爭契約書中約定被告邱威儒
    因購買及出售系爭房地所需之成本，實際獲利210萬元則由
    原告另以系爭210萬元現金給付給被告邱威儒，系爭買賣關
    係價金應為1812萬元一詞，相互吻合，亦與國內常見之購買
    預售屋再轉售賺取差價之投資模式及以虛設契約總價以規避
    房地合一稅之課徵手法相符一致，足證被告所辯，確屬有據
    ，自堪採信為真實。
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之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為1
    602萬元，依文義解釋，堪認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買賣價
    金應即為1602萬元等語，惟系爭210萬元根本未曾出現在系
    爭契約書之中，依文義解釋，該筆款項即難認與系爭契約書
    所載之1602萬元有何關連。且原告既與被告邱威儒於系爭契
    約書第3條約定分3次給付合計1602萬元予被告，已認定如前
    ，原告僅需依約付款即可完整履行其給付價金之義務。原告
    既自承系爭契約書實際簽訂日係於111年8月1日當日所為之
    事實，卻於同日先交付現金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再至銀
    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同為系爭契約書所約
    定之買賣價金，何需畫蛇添足以不同方式為給付？又原告依
    同日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書，僅須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實無
    於同日預先給付尚未到期價金之必要及義務。縱認原告出於
    預先給付價金之目的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依一般買賣
    不動產之交易習慣，非不得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簽約款
    金額變更為210萬元已足，完全不需再另行匯款86萬元至君
    悅公司銀行帳戶內，或直接將簽約款金額修改為296萬元（
    計算式：86萬元＋210萬元＝296萬元），或將第2次價金給付
    之換約款修改為18萬元（計算式：228萬元－210萬元＝18萬元
    ），或於系爭契約書末段，加註買方簽約當日尚有以現金21
    0萬元預先給付價金之內容，原告非不得以一般不動產買賣
    契約常見之增修方式，作為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價金之
    證明，以避免日後滋生爭議，卻捨此不為，僅由非系爭契約
    書當事人之被告楊峻岳提供內容為：茲收到款項新臺幣210
    萬元整，因口說無憑，故特立此據證明，簽收人：被告楊峻
    岳，付款人：卓沛玉等內容之簽收單作為憑據（見本院卷一
    第37頁），而就系爭簽收單內容形式以觀，實不足以做為系
    爭210萬元屬系爭契約書之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況原告於1
    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
    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日，完
    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預付系爭210萬元之前提下，
    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
    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
    執事項⒌、⒍），原告於換約當日就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
    之價金已有溢付之情形當有認識，卻無視自己所主張已預先
    給付系爭210萬元之部分價金之事實，亦未提出系爭簽收單
    以為第2次、第3次買賣價金之折抵，足證原告主觀認知系爭
    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但未包含於系爭契約
    書所載1602萬元之內，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為系爭契約書
    所載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云云，實與一般經驗法則
    、交易習慣及前開證據有違，自不足採信。
四、按民法第244條前段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
    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
    負同一責任。」等語，此為有關債務人代負責任之規定。觀
    之該法文，係不問債務人有無過失，均應就代理人或使用人
    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不履行，負同一責任，債務人尚不得以
    其已盡相當注意，或縱盡相當注意仍無法避免債務不履行之
    發生而主張免責。次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
    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
    理及經驗法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
    規定自明。又證人證言之證據力，固由事實審法院認定，惟
    法院取捨該證言時，應依證人參與待證事實之緣由、有無在
    場確實聞見、前後陳述之全部內容、觀察記憶認知與說明諸
    般能力、就訟爭事件及兩造間之利害關係等，加以綜合判斷
    ，並以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為內在制約，依自由心證判斷該
    證言是否可採。查卓沛玉雖證稱：當時被告楊峻岳沒有跟伊
    告知系爭房地之開價是多少，僅告知系爭房地要出售，就約
    伊到永義房屋店內議價，伊於111年7月31日到永義房屋店內
    ，跟被告楊峻岳出價1580萬元，被告邱威儒當時在店內隔壁
    房間，被告楊峻岳就去問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說要1602
    萬元，伊就說好，兩造並約好於隔天簽約。被告楊峻岳於11
    1年8月1日當天叫伊先去銀行領系爭210萬元給他，說因為被
    告邱威儒輸股票要先拿，伊領了之後交給被告楊峻岳，被告
    楊峻岳再轉交給被告邱威儒。後來伊就到星巴克咖啡店2樓
    簽系爭契約書，簽好後伊想到系爭210萬元沒有在系爭契約
    內，就打電話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就開立系爭簽收單
    給伊，並叫伊再匯1筆86萬元的簽約款。伊就是要用1602萬
    元買系爭房地，伊簽約時不知道被告邱威儒跟泓瑞公司購買
    之價格，也不知道被告邱威儒之開價，也沒有看到系爭房地
    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契約書第3條總共3次價金給付之金額
    都是被告楊峻岳寫的，伊沒有注意，就是簽名而已。伊轉帳
    86萬元後，還有簽發1張本票號碼TH0000000、金額86萬元之
    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給被告楊峻岳作擔保，在換約時伊取
    回本票還有跟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一起拍照存證。伊到換
    約當天才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在系爭房地交屋
    後，伊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是1602萬元，
    被告也都承認交屋款75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承擔，後來於11
    2年8月23日，與被告及泓瑞公司員工協調確認時，伊才知道
    被告楊峻岳有收取被告邱威儒之簽約款86萬元作為居間報酬
    ，及被告邱威儒要實拿獲利210萬元等事實。但伊自始至終
    都是要用1602萬元購買爭房地，系爭210萬元是系爭契約書
    的部分價金，並有伊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軟體（下稱LI
    NE）通訊紀錄截圖、伊與被告間之錄音、錄影檔案譯文可以
    佐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33頁）。惟查：
　㈠被告邱威儒於委託被告楊峻岳居間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
    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
    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已如前述。且被告邱
    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514萬元，有實價登錄系統可供
    查詢，亦據被告楊峻岳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420頁），
    是證人證述其於購買系爭房地前，不知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
    本價格及欲出售價格，即與國內購屋者多會利用網路或實價
    登錄系統，甚至詢問房仲業者查詢賣家之購買成本及出售價
    格，以為議價參考之交易習慣相左。
　㈡又依卓沛玉提出其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紀錄截圖，被告
    楊峻岳於111年7月30日確有傳送同在臺中市南屯區三和街之
    建物，實價登錄價格最高為1506萬元，最低為1238萬元間之
    訊息予卓沛玉，卓沛玉並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
    1580可？」之訊息給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197至第207
    頁），卓沛玉以此作為其購屋時，同地段建物之行情僅在12
    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伊出價也只有1580萬元，故其同意
    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不可能超過1602萬元之依據。惟查，被
    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政府對不動產交易每100萬元會課4
    5萬元之房地合一稅，且被告邱威儒要實拿210萬元之獲利，
    若以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房地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計算，實
    際售價要加到近400萬元，故一方面為讓被告邱威儒取得預
    期獲利，另一方面為避免被告邱威儒提高售價將房地合一稅
    轉嫁給原告負擔。故伊有告知卓沛玉因為節稅之關係，她也
    可以買得比較便宜，所以必須要用另外給付現金210萬元之
    方式給付部分價金，不列在系爭契約書內，因為有金流的話
    ，該課的稅還是要課，伊與卓沛玉都有協議好，卓沛玉也知
    道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分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419至421頁）。足證被告邱威儒確有告知卓沛玉如欲
    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以現金給付之事實
    。再觀諸原告提出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內容，被告楊峻岳
    所傳送之同地段建物其等實價登錄價格期間，均為108年至1
    09年之間，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時點相近，而系爭
    房地含停車位之總坪數為45.6坪，有系爭房地之實價登錄系
    統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3頁），對照被告楊峻岳
    傳送之同段建物實價登錄資料，僅有最高價格1506萬之該筆
    建物其坪數與系爭房地坪數相當（見本院卷二第197頁），
    其交易價格核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大
    致接近，被告楊峻岳傳送上開實價登錄訊息後，再傳送：「
    我會提供這附近的行情，預售的登錄跟成屋還是有落差」等
    文字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頁），顯見被告楊峻岳傳送同
    段建物於108年至109間之實價登錄價格之目的，應在說明被
    告邱威儒購入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符合當時交易行情
    ，而非提供卓沛玉於111年通訊當時系爭房地之交易行情，
    卓沛玉認其購買系爭房地當時，市場行情僅在1238萬元至15
    06萬元之間，容有誤會。而卓沛玉於111年7月31日13時2分
    ，尚傳送：「我會去可是這個預售屋（指系爭房地）我可能
    會考慮，一次要拿那麼多錢，我上班要有一些周轉金不然沒
    辦法工作，而且價格有偏高」，再於同日13時9分傳送：「
    我還是偏向於可以馬上入住的，因為那個（指系爭房地）又
    要等很久，而且馬上就要拿現金出去。」等文字內容予被告
    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核與被告楊峻岳證稱
    ：其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
    元需另以現金給付之內容相符一致。是卓沛玉雖有於111年7
    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萬元之出價訊息予被告楊峻岳，
    但審酌被告楊峻岳有告知卓沛玉系爭建物之成本價格1514萬
    元符合市場行情，及賣家即被告邱威儒為節稅以實際獲利21
    0萬元現金，故需另以現金交付部分價金210萬元等訊息，卓
    沛玉當已知悉被告邱威儒之出售底價為1724萬元（計算式：
    1514萬元＋210萬元＝1724萬元），故卓沛玉上開1580萬元之
    出價，應係未包含被告楊峻岳先前告知需另以現金給付之21
    0萬元之價格，否則卓沛玉實無於同日前往永義房屋店內與
    被告議價之必要。是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自難做為卓沛玉
    證述其購買系爭房價格上限為1602萬元之佐證。
　㈢卓沛玉雖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
    契約書之內容等語，惟卓沛玉既亦證稱伊知悉系爭契約第3
    條第1次價金給付是簽約款，第2次價金給付是被告邱威儒已
    經付給建商之金額，第3次價金給付是剩下其要付的金額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如其未於簽約當時審閱系爭房地
    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如何知悉及核對系爭契約書第3條
    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金額是否正確無虞
    ？且系爭契約書第7條第2項約定有：簽訂本約完成後，乙方
    與建設公司簽定之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由仲介公司
    保管，俟換約時再交付予建設公司之內容。被告邱威儒於簽
    約當時如未攜帶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如何讓卓沛
    玉確認其確有履行該條之義務？被告楊峻岳亦證稱：伊在簽
    約當下有給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影本，裡面才會
    有系爭房地之坪數及當時原始買價，在換約時再將正本提供
    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6、427頁），是被告卓沛玉證
    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
    容，才得知被告邱威儒購屋成本為1514萬元及尚有系爭餘款
    未給付云云，實屬無稽。
　㈣至卓沛玉所證稱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之所載
    之1602萬元，及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之預付等
    內容，與其於本件起訴之初所稱：系爭210萬元係被告楊峻
    岳以被告邱威儒因投資股票失利需向伊借貸210萬元週轉，
    待交易完成後，會返還予伊之詞，相互扞格（見本院卷一第
    16、17頁），其證詞之真實性已有所疑。況縱認卓沛玉所證
    述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一詞屬實，但卓沛
    玉於給付系爭210萬元現金前，尚未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
    契約書，非不得將第1次給付之簽約款金額約定為210萬元已
    足，卻於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無視已給付210萬元現金之事實
    ，仍將1602萬元分為3次給付，再於同日以匯款方式給付86
    萬元之簽約款，顯將系爭210萬元排除在系爭契約書之價金
    之外。其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
    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
    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給付系爭210萬元
    之事實，亦未主張系爭210萬元應與換約款或尾款相互抵扣
    ，避免溢付超出1602萬元之價金總額，反逕與被告邱威儒簽
    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
    書之權利義務，卓沛玉於簽訂後尚且知悉拿出簽約款之匯款
    單及系爭本票與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併拍照存證（見本院
    卷第一第31頁），以明其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給付所有價
    金完畢，卻未連同足以證明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系爭
    簽收單一併拍照存證，堪認卓沛玉於斯時主觀上根本未將系
    爭210萬元視為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再觀諸被告楊峻岳與
    卓沛玉於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時間之通話譯文，內容如下（
    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卓沛玉　　：重點是你也很扯，他要節稅，我買房子，我還
　　　　　　　　要配合他，太扯了，我幹嘛要幫他節稅？
　　被告楊峻岳：沒有，姐，我跟你講，因為配合他節稅，我們
　　　　　　　　房子才會降價啦，就是這樣，大家都是互相的
　　　　　　　　啦。
　　卓沛玉　　：可是那時候買這樣也沒有便宜到哪裡。
　　被告楊峻岳：本來要繳，不是，本來要繳給政府的，他就不
　　　　　　　　用繳這麼多，那你不用付那麼多，其實節稅的
　　　　　　　　目的是這樣啦。
　　上開通話譯文內容亦足證卓沛玉於購買系爭房地之初，確係
    出於幫助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及降低購屋價格之目的
    ，而同意配合將部分價金另以交付現金方式給付給被告邱威
    儒。據上，卓沛玉此部分證述內容，自不足採信。
　㈤卓沛玉之證詞既有如上之瑕疪，自難做為對原告主張可採之
    依據。原告於換約前，本人雖未參與系爭買賣關係之磋商議
    價、簽訂系爭契約書及給付簽約款、系爭210萬元等款項過
    程，惟卓沛玉係以原告之代理人身分，為原告從事系爭買賣
    關係換約前之上述各項行為，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⒈），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意旨，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
    負同一責任，故卓沛玉就前述所認定之事實，縱未曾告知原
    告或未據實告知原告，原告均不得推諉毫無所悉而免除其應
    負之責。
五、至原告雖另提出下列LINE通訊紀錄截圖及錄音、錄音檔案譯
    文作為其主張之依據，經查：
　㈠被告楊峻岳曾以LINE開設「泓瑞微時代討論」群組邀請原告
    、卓沛玉加入，並告知卓沛玉下列內容（見卷一第19頁、第
    577頁）：
　　被告楊峻岳：當時他們第一手買價在0000-0000看樓層。
　　卓沛玉　　：你幫姊談。
　　被告楊峻岳：所以開價1798真的不貴我盡量壓在1700內。
　　卓沛玉　　：你談
　　被告楊峻岳：好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並非被告主張之1812
    萬元等語。惟被告楊峻岳既否認上開內容與系爭房地有關（
    見本院卷一第420頁），原告亦未再就此另行舉證證明，自
    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中，曾表示：因為你那時候也跟我
    說因為你股票輸錢想要補一點錢回來嘛，確實是有這件事情
    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5頁）。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
    岳確有告知卓沛玉，因被告邱威儒投資股票失利，需卓沛玉
    先行給付系爭210萬元供被告邱威儒週轉之事實。惟依上開
    通話內容，卓沛玉所指投資股票失利者應為被告楊峻岳，已
    與原告主張內容互生歧異。且系爭210萬元係被告邱威儒於
    出售系爭房地時欲實拿之獲利，至其獲利之動機為何，對本
    件事實之認定無礙，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㈢被告楊峻岳於111年9月22日與卓沛玉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
    （見本院卷一第365頁）：
　　被告楊峻岳：後續待（貸）款
　　　　　　　 （手機電子計算機程式畫面截圖，顯示「000
　　　　　　　　0」）
　　　　　　　　建商那不能知道我們私下金流。
　　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同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
    卷一第367頁）：
　　卓沛玉　　：我剩下銀行貸款是00000000是嗎？再加250000
　　　　　　　　的過戶費用，就剩下這些是嗎？
　　　　　　　　不要到時候建商又要跟我收什麼款項。
　　　　　　　　你要交代助理一下喔。
　　　　　　　　因為那個小姐有跟我她加LINE
　　被告楊峻岳：好。
　　被告楊峻岳與原告於111年9月23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
    見本院卷一第369頁）：
　　被告楊峻岳：邱醫生說他也被節稅搞混了，他說該他處理的
　　　　　　　　會處理，妳再跟建商小姐那邊說金額沒問題。
　　　　　　　　看是到時候邱醫師匯款給我或是打到妳媽帳
　　　　　　　　戶。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的事情。
　　原告　　　：好的。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亦認同系爭210萬元為買賣價1
    602萬元之預付，方會告知原告後續貸款金額為1078萬元（
    計算式：1602萬元－86萬元簽約款－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
    萬元＝1078萬元），足證原告確有溢付208萬元，並經被告楊
    峻岳允諾會請被告邱威儒返還之事實。惟觀諸上開通訊內容
    中，被告楊峻岳雖有以手機計算機程式計算出1078萬元之金
    額，但隨即告知卓沛玉「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
    即意在提醒卓沛玉，系爭210萬元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160
    2萬元價金之中，因依被告楊峻岳之計算之結果1078萬元，
    若將私下金流即系爭210萬元因重複扣除再加總回去，則加
    總後金額1288萬元（計算式：1078萬元＋210萬元＝1288萬元
    ），即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之尾款金額相符，其理自明
    。故上開LINE通訊紀錄內容自難作為被告楊峻岳有將系爭21
    0萬元視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
　㈣卓沛玉於112年4月4日與被告邱威儒通話時，詢問被告邱威儒
    ：「後面那個工程款你會給我們嗎？」，被告邱威儒表示：
    「會啊，這個當初都已經講好了」；卓沛玉再於112年6月6
    日與被告楊峻岳通話時，詢問被告楊峻岳：「姊姊問你，因
    為他（指泓瑞公司）有傳資料給我說我有百分之5的工程款
    還沒付嘛」，被告楊峻岳表示：「有，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是你全部付完，我再跟邱醫師（指被告邱威儒）再對一次，
    因為邱醫師也不太了解他到底…，你懂嗎？就是你跟他之間
    的誤會他以為他付完了，但沒關係，因為我們有付款的資料
    ，我再跟邱醫師反應，…，反正你只要有付那個款，你有收
    據有什麼的，你給我，那我去跟邱醫師解釋，對。」等內容
    （見本院卷一第79、81頁），卓沛玉與被告楊峻岳以LINE通
    訊時，卓沛玉告知：「75萬的工程款你要叫邱醫師先拿出來
    喔姐姐這邊沒錢了。」、「還有百分之5的交屋款未繳」，
    被告楊峻岳則回覆：「對，但是邱醫生轉帳給您，您對建商
    ，不然金額加上去會不符合成交價。」等內容，亦有卓沛玉
    與楊峻岳之LIEE通訊紀錄截圖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7、49頁
    ），是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均坦承有允諾給付75萬元工程
    款之事實。惟被告均辯稱：被告邱威儒因於系爭買賣關係結
    束後相隔甚久，突接獲卓沛玉告知還有款項未付給建商，方
    告知卓沛玉會依約定付款，被告楊峻岳則係因卓沛玉告知被
    告邱威儒會支付該筆款項，以為卓沛玉有與被告邱威儒另行
    約定，才會順著卓沛玉之語意回答，惟經被告事後確認卓沛
    玉所稱之75萬元工程款，實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中之
    交屋保留款，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
    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應由原告負擔，與被告邱
    威儒無涉等語。被告所辯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
    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相符，堪認屬實
    ，再觀諸被告楊峻岳於通話中，亦有表示：被告邱威儒以為
    他已付完了，會再跟被告兵威儒再對一次等語，足證被告均
    係在未查證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時，方為上開通話內容之表
    示，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告邱威儒間有與前開契約條
    文內容相反之約定，自不得據以主張被告有允諾應由被告邱
    威儒負擔工程款（即交屋保留款）75萬元之事實。
　㈤原告雖以如附表二所示之錄音、錄影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
    圖，做為其主張系爭買賣關係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
    萬元之依據，惟系爭買賣關係交易於111年9月22日因原告與
    被告邱威儒完成換約而結束，原告遲至112年4月至6月間，
    突向被告主張應由被告邱威儒應負擔工程款75萬元，並詢問
    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是否如系爭契約書所載為1602萬元
    及剩餘貸款是否為1078萬元，在原告單方自行錄音情形下，
    被告尚未及細究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故就原告主張之75萬
    元工程款，誤認係被告邱威儒換約前漏未給付之款項，而允
    諾負責，已如前所述，同時被告因忌憚其等規避房地合一稅
    應負之法律責任，故對原告所主張之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額
    ，亦有虛應答稱如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金額之情形（參附表二
    編號1至5所示之譯文），惟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時，已
    有多次請卓沛玉攜帶單據至公司以便讓其核對稽算（見本院
    卷一第396、397、399、402頁、第405、406頁），足證其亦
    未能確認原告於通話中關於75萬元工程款由被告邱威儒負擔
    之主張是否屬實。嗣原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8月29日，
    邀集泓瑞公司人員與被告核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及原告已
    繳付之款項流向，被告見規避稅賦之舉已為泓瑞公司知悉，
    方敢正面回應系爭買賣價金中部分價金係以系爭210萬元之
    現金給付之事實（參附表二編號6、7），觀諸被告於附表二
    編號6、7之譯文中所述內容，核與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
    金金額應為1812萬元之內容相符一致，應堪認定較其等於附
    表二編號1至5中所虛應答稱之內容，較為可採。是如附表二
    編號1至5所示之錄音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亦無從做為
    認定原告主張屬實之依據。
六、原告雖主張其係系爭房地買家，根本無避稅需求，且被告邱
    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為1514萬元，依爭契約書所載之價金為
    1602萬元，兩者尚有88萬元差價，被告邱威儒非無獲利等語
    。惟查，上開88萬元差價，實際上作為被告邱威儒給付被告
    楊峻岳之居間報酬及因換約所產生之規費支出，被告邱威儒
    無實際獲利，已如前述。又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預期
    獲利為210萬元，依國內現行房地合一稅課徵標準，於持有
    後2年內交易者，應課徵房地交易所得百分之45的稅額。被
    告邱威儒如要在扣除稅額後取得210萬元之淨利，需以382萬
    元溢價出售方能達成（計算式：210萬÷百分之0.55＝381萬81
    81.18…，萬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需以1896萬元作為最低
    之售價（計算式：1514萬元＋382萬元＝1896萬元），再加計
    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86萬元之後，相較前所認定系爭買賣
    關係價金1812萬元，原告確受有以較低承購價格購入系爭房
    地之利益，而有合意私下給付系爭210萬元部分價金以隱蔽
    金流避稅之動機。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足採。
七、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
    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 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系爭
    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未繳之餘款及貸款，
    由受讓人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故原
    告與被告邱威儒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
    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
    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等語。然依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
    第3條約定有：受讓人（指原告與卓沛玉）自轉讓日起，概
    括承受原買賣契約之一切權利與義務（包括已行使及未行使
    部分）。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約定有：…，於雙方換約
    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等內容。足
    徵原告應為換約時為系爭餘款之最終負責清償之人，故原告
    清償系爭餘款後，系爭餘款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已終局消滅。
    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文義上雖記載「連帶繳納」，
    實際上被告邱威儒僅於原告未依約清償系爭餘款時，始負擔
    保之責，性質上屬保證責任，與連帶債務無涉。自不得據以
    上開契約條文形式用語，遽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間就系爭餘
    款有成立連帶債務之事實。原告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
    儒請求償還208萬元，自屬無據。
八、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為價金之一
    部，已如前認定屬實，被告邱威儒受有價金當有法律上原因
    ，原告既未有何溢付買賣價金之結果，自與不當得利之構成
    要件有別。原告據以主張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溢付之208萬
    元不當得利，應認於法未合。
九、末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
    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
    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
    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
    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
    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
    ，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
    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固以前詞主張被告所為對其
    構成詐欺之侵權行為，惟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
    為讓被告邱威儒實拿210萬元之獲利及規避房地合一稅，避
    免轉嫁給原告負擔，故部分價金以系爭210萬元支付，且未
    記載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以隱蔽金流，均為卓沛玉所知悉，
    並與被告邱威儒合意後，簽訂系爭契約書，再於簽約當日私
    下給付系爭契約書所未記載之系爭210萬元價金予被告邱威
    儒，最終原告支付之價金金額及項目，均核與系爭買賣關係
    所合意之價金金額及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項目，相符一致，雙
    方既已依約履約完畢，實難認被告有何詐欺之不法行為。況
    卓沛玉曾證述：伊在KTV上班，伊是幹部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6頁），亦曾向被告楊峻岳表示：因其上班要有一些週轉
    金不然沒辦法工作之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足
    證卓沛玉係一名具社會工作經驗及金融財務智識健全之成年
    人，如其非對隱蔽金流以規避稅賦之事實有所認識及合意，
    豈會在完全未簽訂任何書面契約情形下，不分青紅皂白即將
    系爭210萬元之大額現金交付給未曾謀面之被告邱威儒收受
    ？原告既應就其代理人卓沛玉負同一故意過失責任，已如前
    述，卻無視其代理人卓沛玉就被告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行為早
    有知悉及合意，並配合被告簽訂實際交易價金金額不實之系
    爭契約書，及以交付現金方式隱蔽系爭210萬元金流流向等
    事實，竟於交屋之際，執被告規避稅賦需負法律責任之軟肋
    ，逕以系爭契約書形式所載1602萬元作為系爭買賣關係之價
    金總額，再重複扣除本不包含在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總
    價內之系爭210萬元，造成其有溢付買賣價金208萬元之假象
    ，聯合不知情之泓瑞公司人員，要求被告楊峻岳返還86萬元
    之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負擔依約本應由原告負擔之交屋保
    留款75萬元，進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208萬元，
    被告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心態可議，實非無據。依前所
    認定之事實，亦難認原告客觀上受有何種損害之結果。基此
    ，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
    之損害賠償，即屬無稽，不應准許。
肆、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連帶債務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備位
    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一：本件所涉房屋及土地
建物門牌號碼 臺中市○○區○○街000號12樓之3 （含地下2層101號停車位） 建物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12樓A3戶房屋 土地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附表二：原告提出作為本件主張之證據　　　　　　　　　　　
編號 日期（民國） 證據 原告主張之事實 1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4日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1至223頁） 原告、卓沛玉致電被告邱威儒，邱威儒自承： 1.系爭買賣關係沒有避稅之問題，一切權利義務均依照系爭契約書所載。 2.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金額（即1602萬元）。 3.工程款75萬元會由伊負擔。 2 112年6月6日 112年6月6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393至403頁）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稱75萬元工程款先由卓沛玉支付，被告楊峻岳會持支付單據向被告邱威儒請求此款項。 2.原告再次詢問貸款金額為何不是被告楊峻岳先前所稱之1078萬元，而是1211萬元時，被告楊峻岳稱先由原告支付1211萬元，溢付部分伊會持單據向被告邱威儒催討。 3.原告、卓沛玉詢問被告楊峻岳「邱威儒欲避稅一事跟原告有何關係？」，被告楊峻岳卻支吾其詞、牽扯其他。 3 112年8月14日 112年8月14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405至407頁） 被告楊峻岳請卓沛玉提出繳款證明，以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卓沛玉溢付之款項，並表示若被告邱威儒拒不償還，會對被告邱威儒提告。 4 112年8月15日 112年8月15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59至61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於永義房屋店內會談：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卓沛玉表示貸款差額跟工程款75萬元都會由被告邱威儒負擔，並表示會由伊直接去向被告邱威儒說明。 2.被告楊峻岳表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即為1602萬元。 5 112年8月22日 112年8月22日之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226頁） 1.被告楊峻岳向卓沛玉表示不會讓伊損失任何一毛錢，並再次請卓沛玉將已支付之費用加總給被告楊峻岳。 2.卓沛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預售屋房地之價金究竟是否為1602萬元，被告楊峻岳並未否認。 6 112年8月23日 112年8月23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83至91頁、卷二第63至7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泓瑞公司林姓經理至代銷公司會談，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否認卓沛玉交付之系爭210萬元由伊收取，並要求被告邱威儒澄清。 2.被告均否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602萬元。 3.被告邱威儒自承伊當時購入系爭房地金額為1514萬元，且欲實賺210萬元。 4.被告楊峻岳自承簽約款86萬元實為居間報酬，泓瑞公司員工及林姓經理均證稱原告及卓沛玉絲毫不知情此事。 7 112年8月29日 112年8月29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19、220頁、卷二第73至9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至永義房屋店內會談，並協請泓瑞公司委派資深游姓仲介到場協調雙方和解，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自陳簽約款86萬元實為服務費。 2.被告邱威儒不否認有收取系爭210萬元。 3.被告楊峻岳自陳伊處理系爭房地買賣有瑕疵，願意退回一半居間報酬予原告。 4.被告楊峻岳致電被告邱威儒，並嘗試說服被告邱威儒退還94.5萬元予原告；惟被告邱威儒只願意退還73萬元。 8 112年8月30日 112年8月30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 楊峻岳與卓沛玉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一第311頁）。 1.被告楊峻岳致電卓沛玉告知不要再接觸泓瑞公司，因為泓瑞公司希望楊峻岳把86萬元簽約款（即居間報酬）退還予原告。 2.被告楊峻岳答應卓沛玉本件爭議會由他全權處理好。 9 112年11月24日 112年11月24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7、98頁） 1.被告楊峻岳找藉口表示自己事情很多，都無法好好處理本件爭議。 2.卓沛玉表示系爭預售屋房地價格就是如買賣契約書上所載之1602萬元，溢付之系爭210萬元均要退還。 3.被告楊峻岳承諾會把卓沛玉之想法轉達予被告邱威儒知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42號
原      告  林彥含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昀妤律師
            吳奕賢律師
被      告  楊峻岳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蕭凡森律師  
            王琦翔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賴奕霖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許立功律師
            林盟仁律師
被      告  邱威儒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卓沛玉原對被告為本件起訴請求，嗣被告邱威儒以112年12月19日民事答辯狀（本院於112年12月20日收文）質疑其非適格之當事人（見本院卷一第103頁），經卓沛玉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庭追加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45頁），再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庭撤回卓沛玉起訴之部分（見本院卷一第319頁）。卓沛玉已因原告變更而脫離訴訟。
三、原告原起訴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3頁）。又於113年3月14日民事準備書（三）狀變更及減縮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234頁）。
四、核原告前開所為之變更、追加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係基於同一契約效力紛爭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主張，又依卷內證據資料亦具有共通性，自得相互援用，基於訴訟經濟及紛爭一次解決之原則，堪認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訴外人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瑞公司）及李瑞文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如附表之建物及土地（購買時為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總價不包含買賣契稅、代書費、火險、地震險、管理基金等暫收款項，於簽約時預估為20萬元，多退少補，下稱暫收款），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餘款未付（計算式：75萬元＋1211萬元＝1286萬元，下稱系爭餘款）。被告邱威儒於111年7月間欲轉售系爭房地，乃委由被告楊峻岳經營之君悅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君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楊峻岳，君悅公司加盟永義房屋並以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名義經營不動產經紀）居間銷售。被告楊峻岳將系爭房地出售訊息告知原告之母卓沛玉，卓沛玉即以原告代理人身分，於111年7月31日至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下稱永義房屋）議價，被告邱威儒同意以1602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雙方成立買賣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兩造再於111年8月1日相約在星巴克咖啡店2樓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定原告以總價1602萬元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原告應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並回溯記載為「111年7月31日」。卓沛玉於同日交付現金210萬元作為斡旋金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下稱系爭210萬元），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轉帳簽約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帳號詳卷）。兩造再於111年9月22日在泓瑞公司之代銷公司員工李小姐陪同下，由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支票金額228萬元，支票號碼HT0000000號之支票1張（下稱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原告、卓沛玉再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㈡原告於111年9月22日為止，依系爭契約書內容，已支付給被告邱威儒524萬元(計算式：111年8月1日給付現金210萬元＋簽約款86萬元＋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交付系爭支票228萬元＝524萬元)，原告僅需再給付被告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元－524萬元＝1078萬元）。然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僅給付泓瑞公司228萬元，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故原告換約後，尚需給付超出系爭契約買賣價金以外之208萬元予建商（計算式：系爭餘款1286萬元－1078萬元＝208萬元）。
　㈢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買方為何人部分均同)未繳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指原告及卓沛玉，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受讓人為何人部分均同）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被告邱威儒自應對泓瑞公司未繳之系爭餘款，與原告負連帶繳納之責，故2人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同時原告既已清償系爭餘款，高於原告依系爭契約書所載應給付之剩餘價金債務1078萬元，被告邱威儒因原告之溢付行為，取得208萬元之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208萬元本息，於法有據。
　㈣如認原告上開主張不足採，則被告邱威儒明知於111年間新冠肺炎疫情仍籠罩全台，又逢美國升息縮表，股債市應聲跌落，景氣一片低迷，因預售屋規定只能轉讓一次，故預售屋轉讓交易行情更是低迷，其購入系爭房地之成本為1514萬元，為實際獲利210萬元，竟以高額報酬86萬元委任被告楊峻岳尋找買主，被告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楊峻岳利用原告有買房換屋自住之需求，以被告邱威儒股票投資失利哄騙卓沛玉交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予被告邱威儒，以確保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實際獲利，被告邱威儒再與原告簽訂總價1602萬元之系爭契約書，交易交易過程中，被告楊峻岳故意未於112年7月31日交付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以避免原告發現系爭契約書之總價異樣，亦未告知原告其所給付之簽約款86萬元實係被告楊峻岳向被告邱威儒收取之居間報酬，向卓沛玉佯稱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承諾事後被告邱威儒會返還210萬元，並不斷利用原告及卓沛玉不熟悉不動產交易過程，欺瞞原告及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金融貸款金額僅為1078萬元，致原告於換約後，尚需支付208萬元始能交屋，而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並聲明如壹、三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邱威儒抗辯：
　⒈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買賣總價，係因原告以使被告邱威儒降低房地合一稅稅額為由，讓被告邱威儒同意僅以1724萬元出售予原告，加以被告楊峻岳表示泓瑞公司如知悉實際交易價格恐不同意換約，故於系爭契約書填寫較低之總價金額，但並非系爭買賣關係實際成交價格，系爭房地實際成交價格應為被告邱威儒原購屋成本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為原告所明知，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為1602萬元並不實在。
　⒉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已依系爭房地預售買賣契約書約定，繳納訂金10萬、簽約金142萬、8樓頂板76萬元，共計228萬元，此一金額即為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記載之換約款228萬元由來，而第3條第1項之簽約款86萬元，係被告間約定之居間報酬，實際由被告楊峻岳收取，至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尾款1288萬元即係以兩造約定填寫較低買賣總價1602萬元扣除上述86萬元及228萬元而來，惟因兩造均知悉實際成交價額，故原告需支付被告邱威儒要求之獲利210萬元及上述被告邱威儒已支付之款項228萬元，其餘尚未支付泓瑞公司之款項於換約後即均由買受人即原告承擔，原告明知上情，竟於泓瑞公司即將交屋之際，杜撰系爭210萬元需返還及謊稱買賣金額為1602萬元之不實說詞，其心態誠屬可議。
　⒊原告於111年8月1日給付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當天再以系爭支票給付被告邱威儒228萬元，原告自承其至遲於換約當天知悉系爭餘款金額，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倘如原告所主張兩造議定之買賣價金僅為1602萬元，則原告於換約時即已知悉其購屋總額已逾1602萬元（即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系爭餘款1286萬元＝1810萬元）豈有未提出任何異議之理，反而仍如數交付被告邱威儒換約款228萬元並完成換約。
　⒋本件係屬預售屋轉讓買賣，而依一般預售屋轉讓買賣交易價金支付流程，係由買方支付賣方一定金額後（通常為賣方已支付建設公司之金額加計賣方欲賺取之利潤），再由買方承接賣方與建設公司之契約（即換約），完成後續賣方與建設公司預售屋買賣契約未完成之權利義務，是買方於買受賣方轉讓之預售屋時，自不可能不去瞭解賣方與建設公司尚未支付之貸款金額，依系爭契約書第5條約定：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甲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契約書甲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須承受乙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契約書乙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與建設公司（指泓瑞公司，以下系爭契約書建設公司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由此益證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前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不去瞭解被告邱威儒對於泓瑞公司尚未給付之款項金額為何。
　⒌依原告提出其與泓瑞公司之LINE對話截圖，泓瑞公司係依約通知原告繳納交屋款75萬元，非如原告所稱「建設公司通知原告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漏未繳納予建設公司」等情，是原告主張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未付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交屋保留款75萬元於換約後，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即應由原告負擔，是原告執其片段擷取與被告邱威儒之對話曲解事實主張此為被告邱威儒未付之工程款，顯與事實不符。
　⒍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210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自無不當得利之情事。又原告於起訴時先稱「賣家被告邱威儒因股票賠錢身上無現金週轉，故以此210萬元先支應被告邱威儒股票賠錢之損失，待系爭預售屋買賣過程結束，被告楊峻岳即會將210萬元返還與原告」，其後又改稱210萬元為買賣契約成立後轉為定金之斡旋金，其主張前後顯然不一，相互矛盾。且一般斡旋金繳納，仲介業者於買方繳納後會給與「斡旋金收據」、「要約承諾書」、「出價保證金」等單據為憑，然本件原告給付210萬元後，並無上開內容之書面為憑，是其主張斡旋金之說顯與客觀證據不符，且倘系爭210萬元係屬斡旋金性質，衡諸常情，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斡旋金轉為定金成為買賣價金之一部，亦必然會載明於買賣契約中以避免爭議，然系爭契約書亦無相關之記載，足證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係斡旋金之說，顯係臨訟編纂之不實說詞。
　⒎原告主張其僅需於1078萬元的範圍內承受被告邱威儒對泓瑞公司的價金債務，故其已溢付208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返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之約定內容，原告本應承受系爭餘款之債務，原告之主張與上開契約約定內容顯不相符。
　⒏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前本即明確告知被告楊峻岳出售之價格為原購屋價額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一事實為原告於起訴狀所自承，是被告邱威儒自無原告所指侵權行為之情事。倘如原告主張其認知買受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602萬元及若當時知悉被告邱威儒要實賺210萬元，其根本不會拿出來210萬元，則兩造顯然未就系爭買賣買係之價金達成合意，自難認系爭買賣關係已成立，則原告應將系爭房地返還予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亦願退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價金。
　⒐原告上開主張顯無理由，應予駁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被告楊峻岳抗辯：
　　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除非解除契約，自無再行返還給原告之可能，被告楊峻岳亦未曾與原告約定要返還系爭210萬元，至何人有無投資股票失利，與系爭買賣關係無關，被告實為胡亂勾稽事證提起本訴，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援引被告邱威儒之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兩造間之爭點整理狀，整理本件爭執與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437至477頁、537至53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泓瑞公司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系爭房地，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⒉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
　⒊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賣總價記載為1602萬元，第3條付款方式，記載原告應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記載為111年7月31日。
　⒋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交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款，轉帳簽約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銀行帳戶。86萬元簽約款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給被告楊峻岳收受。系爭210萬元亦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
　⒌原告於111年9月22日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
　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或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
　⒉原告請求被告邱威儒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⒊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兩造就系爭買賣關係合意之價金為何既存有爭執，此已涉及契約解釋之範疇，自應依前開解釋方法，確定系爭契約約定之意義及內容，先予敘明。
二、經查：
　㈠就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形式以觀，第3條約定之付款方式為：⒈簽約款：甲方支付簽約款86萬元。⒉換約款：雙方約定於111年11月30日前，會同至建設公司完成換約，甲方支付228萬予乙方。（甲方須以現金或開立銀行本支票支付）。⒊尾款：1288萬元，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實際金額依建設公司紀錄為準）之內容，第5條約定有：「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甲方須承受乙方與建設公司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之內容，是就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原告分3次給付，第1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時，應給付簽約款86萬元，第2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共同至泓瑞公司換約時，應給付被告邱威儒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則係以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生之權利義務後，作為尾款1288萬元之替代給付。將3次價金加總後，確為1602萬元（計算式：86萬元＋228萬＋1288萬元＝1602萬元），而與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相符一致，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⒊）。
　㈡惟就原告之付款歷程以觀，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支付被告楊峻岳86萬元，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1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卓沛玉於111年9月22日與被告邱威儒換約時，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原告並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亦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上開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至⒍），堪認原告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履行價金給付義務完畢。
　㈢有疑問者，原告於111年8月1日除支付系爭契約書之第1次價金給付之簽約款外，另給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收受，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系爭210萬元，究係如原告主張：性質為斡旋金，作為系爭契約書所記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抑或如被告所辯稱：被告與卓沛玉為讓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以免轉嫁給卓沛玉負擔，乃合意於系爭契約書外，另以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方式，使被告邱威儒取得210萬元之實際獲利，即為本件兩造之爭執所在。
　㈣觀諸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5條之約定內容，系爭買賣關係之契約目的，就買方原告而言，係取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就賣方被告邱威儒而言，則係取得對待給付之價金。又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被告邱威儒只看實際獲利結果，為了節稅及降低出售價格，所以兩造同意以現金210萬元額外給付，再約定系爭契約價金為1602萬元，以成本來看應該是1602萬元，再加上210萬元才是成交之實際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頁）。被告邱威儒於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時間，以電話擴音方式，與被告楊峻岳、原告及泓瑞公司3名員工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時，亦陳稱：被告楊峻岳跟伊講的成交價格，就是1514萬元加210萬元，就是伊賺210萬元等語，有附表二編號6所示錄影之檔案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90頁），而被告委由被告楊峻岳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亦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均核與被告邱威儒所辯其出售系爭房地，所預期實際獲利為210萬元之詞相符一致，自堪採信。故被告邱威儒就系爭買賣關係之契約目的，係為取得高於系爭房地成本價格至少210萬元之實際獲利無訛。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既為謀利，其出售價格必定高於成本價格始有獲利之可能。
　㈤故分析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成本，依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載內容，總價為1514萬元，且至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前，被告邱威儒已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⒉）。對比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之買賣價金付款方式，其中第2次價金給付為228萬元，對應被告邱威儒已支付給泓瑞公司之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1288萬元，則對應被告邱威儒尚未給付之系爭餘款（兩者僅相差2萬元，計算式：1288萬元－1286萬元＝2萬元），並以原告承擔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替代給付。故系爭契約書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第3次價金給付，已幾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房地之總成本1514萬元，故如單純依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被告邱威儒獲利金額僅為第1次價金給付之86萬元及第3次價金給付與系爭餘款之差價2萬元，總計88萬元（計算式：86萬元＋2萬元＝88萬元），已與被告邱威儒預計實際取得獲利210萬元相差甚遠。更毋論第1次價金給付之86萬元，已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予被告楊峻岳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而第3次價金給付之尾款金額，之所以約定比系爭餘款多2萬元，原因在於為被告繳納系爭房地轉售時所生之相關規費之準備，業據被告楊峻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420頁），而系爭契約書第4條亦確約定有：建設公司之換約手續費由賣方支付，地政士之簽約費4元（應為4萬元之誤寫）由雙方支付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27頁），故若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確如原告所主張以系爭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1602萬元為準，此時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根本毫無獲利可言。是原告既不爭執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之部分價金，且係有別於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付款方式之外，另以現金給付予被告邱威儒，客觀上即核與被告所辯：簽約當時係為規避房地合一稅及使被告邱威儒可實際取得預期獲利210萬元，同時降低原告之購入價格，故僅於系爭契約書中約定被告邱威儒因購買及出售系爭房地所需之成本，實際獲利210萬元則由原告另以系爭210萬元現金給付給被告邱威儒，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應為1812萬元一詞，相互吻合，亦與國內常見之購買預售屋再轉售賺取差價之投資模式及以虛設契約總價以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課徵手法相符一致，足證被告所辯，確屬有據，自堪採信為真實。
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之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為1602萬元，依文義解釋，堪認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買賣價金應即為1602萬元等語，惟系爭210萬元根本未曾出現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依文義解釋，該筆款項即難認與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有何關連。且原告既與被告邱威儒於系爭契約書第3條約定分3次給付合計1602萬元予被告，已認定如前，原告僅需依約付款即可完整履行其給付價金之義務。原告既自承系爭契約書實際簽訂日係於111年8月1日當日所為之事實，卻於同日先交付現金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再至銀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同為系爭契約書所約定之買賣價金，何需畫蛇添足以不同方式為給付？又原告依同日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書，僅須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實無於同日預先給付尚未到期價金之必要及義務。縱認原告出於預先給付價金之目的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依一般買賣不動產之交易習慣，非不得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簽約款金額變更為210萬元已足，完全不需再另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或直接將簽約款金額修改為296萬元（計算式：86萬元＋210萬元＝296萬元），或將第2次價金給付之換約款修改為18萬元（計算式：228萬元－210萬元＝18萬元），或於系爭契約書末段，加註買方簽約當日尚有以現金210萬元預先給付價金之內容，原告非不得以一般不動產買賣契約常見之增修方式，作為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價金之證明，以避免日後滋生爭議，卻捨此不為，僅由非系爭契約書當事人之被告楊峻岳提供內容為：茲收到款項新臺幣210萬元整，因口說無憑，故特立此據證明，簽收人：被告楊峻岳，付款人：卓沛玉等內容之簽收單作為憑據（見本院卷一第37頁），而就系爭簽收單內容形式以觀，實不足以做為系爭210萬元屬系爭契約書之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況原告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預付系爭210萬元之前提下，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⒍），原告於換約當日就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價金已有溢付之情形當有認識，卻無視自己所主張已預先給付系爭210萬元之部分價金之事實，亦未提出系爭簽收單以為第2次、第3次買賣價金之折抵，足證原告主觀認知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但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內，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為系爭契約書所載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云云，實與一般經驗法則、交易習慣及前開證據有違，自不足採信。
四、按民法第244條前段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等語，此為有關債務人代負責任之規定。觀之該法文，係不問債務人有無過失，均應就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不履行，負同一責任，債務人尚不得以其已盡相當注意，或縱盡相當注意仍無法避免債務不履行之發生而主張免責。次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自明。又證人證言之證據力，固由事實審法院認定，惟法院取捨該證言時，應依證人參與待證事實之緣由、有無在場確實聞見、前後陳述之全部內容、觀察記憶認知與說明諸般能力、就訟爭事件及兩造間之利害關係等，加以綜合判斷，並以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為內在制約，依自由心證判斷該證言是否可採。查卓沛玉雖證稱：當時被告楊峻岳沒有跟伊告知系爭房地之開價是多少，僅告知系爭房地要出售，就約伊到永義房屋店內議價，伊於111年7月31日到永義房屋店內，跟被告楊峻岳出價1580萬元，被告邱威儒當時在店內隔壁房間，被告楊峻岳就去問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說要1602萬元，伊就說好，兩造並約好於隔天簽約。被告楊峻岳於111年8月1日當天叫伊先去銀行領系爭210萬元給他，說因為被告邱威儒輸股票要先拿，伊領了之後交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再轉交給被告邱威儒。後來伊就到星巴克咖啡店2樓簽系爭契約書，簽好後伊想到系爭210萬元沒有在系爭契約內，就打電話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就開立系爭簽收單給伊，並叫伊再匯1筆86萬元的簽約款。伊就是要用1602萬元買系爭房地，伊簽約時不知道被告邱威儒跟泓瑞公司購買之價格，也不知道被告邱威儒之開價，也沒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契約書第3條總共3次價金給付之金額都是被告楊峻岳寫的，伊沒有注意，就是簽名而已。伊轉帳86萬元後，還有簽發1張本票號碼TH0000000、金額86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給被告楊峻岳作擔保，在換約時伊取回本票還有跟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一起拍照存證。伊到換約當天才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在系爭房地交屋後，伊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是1602萬元，被告也都承認交屋款75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承擔，後來於112年8月23日，與被告及泓瑞公司員工協調確認時，伊才知道被告楊峻岳有收取被告邱威儒之簽約款86萬元作為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要實拿獲利210萬元等事實。但伊自始至終都是要用1602萬元購買爭房地，系爭210萬元是系爭契約書的部分價金，並有伊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通訊紀錄截圖、伊與被告間之錄音、錄影檔案譯文可以佐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33頁）。惟查：
　㈠被告邱威儒於委託被告楊峻岳居間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已如前述。且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514萬元，有實價登錄系統可供查詢，亦據被告楊峻岳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420頁），是證人證述其於購買系爭房地前，不知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及欲出售價格，即與國內購屋者多會利用網路或實價登錄系統，甚至詢問房仲業者查詢賣家之購買成本及出售價格，以為議價參考之交易習慣相左。
　㈡又依卓沛玉提出其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紀錄截圖，被告楊峻岳於111年7月30日確有傳送同在臺中市南屯區三和街之建物，實價登錄價格最高為1506萬元，最低為1238萬元間之訊息予卓沛玉，卓沛玉並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可？」之訊息給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197至第207頁），卓沛玉以此作為其購屋時，同地段建物之行情僅在12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伊出價也只有1580萬元，故其同意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不可能超過1602萬元之依據。惟查，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政府對不動產交易每100萬元會課45萬元之房地合一稅，且被告邱威儒要實拿210萬元之獲利，若以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房地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計算，實際售價要加到近400萬元，故一方面為讓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獲利，另一方面為避免被告邱威儒提高售價將房地合一稅轉嫁給原告負擔。故伊有告知卓沛玉因為節稅之關係，她也可以買得比較便宜，所以必須要用另外給付現金210萬元之方式給付部分價金，不列在系爭契約書內，因為有金流的話，該課的稅還是要課，伊與卓沛玉都有協議好，卓沛玉也知道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足證被告邱威儒確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以現金給付之事實。再觀諸原告提出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內容，被告楊峻岳所傳送之同地段建物其等實價登錄價格期間，均為108年至109年之間，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時點相近，而系爭房地含停車位之總坪數為45.6坪，有系爭房地之實價登錄系統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3頁），對照被告楊峻岳傳送之同段建物實價登錄資料，僅有最高價格1506萬之該筆建物其坪數與系爭房地坪數相當（見本院卷二第197頁），其交易價格核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大致接近，被告楊峻岳傳送上開實價登錄訊息後，再傳送：「我會提供這附近的行情，預售的登錄跟成屋還是有落差」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頁），顯見被告楊峻岳傳送同段建物於108年至109間之實價登錄價格之目的，應在說明被告邱威儒購入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符合當時交易行情，而非提供卓沛玉於111年通訊當時系爭房地之交易行情，卓沛玉認其購買系爭房地當時，市場行情僅在12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容有誤會。而卓沛玉於111年7月31日13時2分，尚傳送：「我會去可是這個預售屋（指系爭房地）我可能會考慮，一次要拿那麼多錢，我上班要有一些周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而且價格有偏高」，再於同日13時9分傳送：「我還是偏向於可以馬上入住的，因為那個（指系爭房地）又要等很久，而且馬上就要拿現金出去。」等文字內容予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核與被告楊峻岳證稱：其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另以現金給付之內容相符一致。是卓沛玉雖有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萬元之出價訊息予被告楊峻岳，但審酌被告楊峻岳有告知卓沛玉系爭建物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符合市場行情，及賣家即被告邱威儒為節稅以實際獲利210萬元現金，故需另以現金交付部分價金210萬元等訊息，卓沛玉當已知悉被告邱威儒之出售底價為1724萬元（計算式：1514萬元＋210萬元＝1724萬元），故卓沛玉上開1580萬元之出價，應係未包含被告楊峻岳先前告知需另以現金給付之210萬元之價格，否則卓沛玉實無於同日前往永義房屋店內與被告議價之必要。是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自難做為卓沛玉證述其購買系爭房價格上限為1602萬元之佐證。
　㈢卓沛玉雖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等語，惟卓沛玉既亦證稱伊知悉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次價金給付是簽約款，第2次價金給付是被告邱威儒已經付給建商之金額，第3次價金給付是剩下其要付的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如其未於簽約當時審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如何知悉及核對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金額是否正確無虞？且系爭契約書第7條第2項約定有：簽訂本約完成後，乙方與建設公司簽定之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由仲介公司保管，俟換約時再交付予建設公司之內容。被告邱威儒於簽約當時如未攜帶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如何讓卓沛玉確認其確有履行該條之義務？被告楊峻岳亦證稱：伊在簽約當下有給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影本，裡面才會有系爭房地之坪數及當時原始買價，在換約時再將正本提供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6、427頁），是被告卓沛玉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才得知被告邱威儒購屋成本為1514萬元及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云云，實屬無稽。
　㈣至卓沛玉所證稱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之所載之1602萬元，及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之預付等內容，與其於本件起訴之初所稱：系爭210萬元係被告楊峻岳以被告邱威儒因投資股票失利需向伊借貸210萬元週轉，待交易完成後，會返還予伊之詞，相互扞格（見本院卷一第16、17頁），其證詞之真實性已有所疑。況縱認卓沛玉所證述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一詞屬實，但卓沛玉於給付系爭210萬元現金前，尚未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非不得將第1次給付之簽約款金額約定為210萬元已足，卻於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無視已給付210萬元現金之事實，仍將1602萬元分為3次給付，再於同日以匯款方式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顯將系爭210萬元排除在系爭契約書之價金之外。其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給付系爭210萬元之事實，亦未主張系爭210萬元應與換約款或尾款相互抵扣，避免溢付超出1602萬元之價金總額，反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卓沛玉於簽訂後尚且知悉拿出簽約款之匯款單及系爭本票與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併拍照存證（見本院卷第一第31頁），以明其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給付所有價金完畢，卻未連同足以證明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系爭簽收單一併拍照存證，堪認卓沛玉於斯時主觀上根本未將系爭210萬元視為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再觀諸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時間之通話譯文，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卓沛玉　　：重點是你也很扯，他要節稅，我買房子，我還
　　　　　　　　要配合他，太扯了，我幹嘛要幫他節稅？
　　被告楊峻岳：沒有，姐，我跟你講，因為配合他節稅，我們
　　　　　　　　房子才會降價啦，就是這樣，大家都是互相的
　　　　　　　　啦。
　　卓沛玉　　：可是那時候買這樣也沒有便宜到哪裡。
　　被告楊峻岳：本來要繳，不是，本來要繳給政府的，他就不
　　　　　　　　用繳這麼多，那你不用付那麼多，其實節稅的
　　　　　　　　目的是這樣啦。
　　上開通話譯文內容亦足證卓沛玉於購買系爭房地之初，確係出於幫助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及降低購屋價格之目的，而同意配合將部分價金另以交付現金方式給付給被告邱威儒。據上，卓沛玉此部分證述內容，自不足採信。
　㈤卓沛玉之證詞既有如上之瑕疪，自難做為對原告主張可採之依據。原告於換約前，本人雖未參與系爭買賣關係之磋商議價、簽訂系爭契約書及給付簽約款、系爭210萬元等款項過程，惟卓沛玉係以原告之代理人身分，為原告從事系爭買賣關係換約前之上述各項行為，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意旨，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卓沛玉就前述所認定之事實，縱未曾告知原告或未據實告知原告，原告均不得推諉毫無所悉而免除其應負之責。
五、至原告雖另提出下列LINE通訊紀錄截圖及錄音、錄音檔案譯文作為其主張之依據，經查：
　㈠被告楊峻岳曾以LINE開設「泓瑞微時代討論」群組邀請原告、卓沛玉加入，並告知卓沛玉下列內容（見卷一第19頁、第577頁）：
　　被告楊峻岳：當時他們第一手買價在0000-0000看樓層。
　　卓沛玉　　：你幫姊談。
　　被告楊峻岳：所以開價1798真的不貴我盡量壓在1700內。
　　卓沛玉　　：你談
　　被告楊峻岳：好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並非被告主張之1812萬元等語。惟被告楊峻岳既否認上開內容與系爭房地有關（見本院卷一第420頁），原告亦未再就此另行舉證證明，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中，曾表示：因為你那時候也跟我說因為你股票輸錢想要補一點錢回來嘛，確實是有這件事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5頁）。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確有告知卓沛玉，因被告邱威儒投資股票失利，需卓沛玉先行給付系爭210萬元供被告邱威儒週轉之事實。惟依上開通話內容，卓沛玉所指投資股票失利者應為被告楊峻岳，已與原告主張內容互生歧異。且系爭210萬元係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欲實拿之獲利，至其獲利之動機為何，對本件事實之認定無礙，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㈢被告楊峻岳於111年9月22日與卓沛玉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5頁）：
　　被告楊峻岳：後續待（貸）款
　　　　　　　 （手機電子計算機程式畫面截圖，顯示「000
　　　　　　　　0」）
　　　　　　　　建商那不能知道我們私下金流。
　　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同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7頁）：
　　卓沛玉　　：我剩下銀行貸款是00000000是嗎？再加250000
　　　　　　　　的過戶費用，就剩下這些是嗎？
　　　　　　　　不要到時候建商又要跟我收什麼款項。
　　　　　　　　你要交代助理一下喔。
　　　　　　　　因為那個小姐有跟我她加LINE
　　被告楊峻岳：好。
　　被告楊峻岳與原告於111年9月23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9頁）：
　　被告楊峻岳：邱醫生說他也被節稅搞混了，他說該他處理的
　　　　　　　　會處理，妳再跟建商小姐那邊說金額沒問題。
　　　　　　　　看是到時候邱醫師匯款給我或是打到妳媽帳
　　　　　　　　戶。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的事情。
　　原告　　　：好的。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亦認同系爭210萬元為買賣價1602萬元之預付，方會告知原告後續貸款金額為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元－86萬元簽約款－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1078萬元），足證原告確有溢付208萬元，並經被告楊峻岳允諾會請被告邱威儒返還之事實。惟觀諸上開通訊內容中，被告楊峻岳雖有以手機計算機程式計算出1078萬元之金額，但隨即告知卓沛玉「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即意在提醒卓沛玉，系爭210萬元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1602萬元價金之中，因依被告楊峻岳之計算之結果1078萬元，若將私下金流即系爭210萬元因重複扣除再加總回去，則加總後金額1288萬元（計算式：1078萬元＋210萬元＝1288萬元），即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之尾款金額相符，其理自明。故上開LINE通訊紀錄內容自難作為被告楊峻岳有將系爭210萬元視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
　㈣卓沛玉於112年4月4日與被告邱威儒通話時，詢問被告邱威儒：「後面那個工程款你會給我們嗎？」，被告邱威儒表示：「會啊，這個當初都已經講好了」；卓沛玉再於112年6月6日與被告楊峻岳通話時，詢問被告楊峻岳：「姊姊問你，因為他（指泓瑞公司）有傳資料給我說我有百分之5的工程款還沒付嘛」，被告楊峻岳表示：「有，我跟你講，這個東西是你全部付完，我再跟邱醫師（指被告邱威儒）再對一次，因為邱醫師也不太了解他到底…，你懂嗎？就是你跟他之間的誤會他以為他付完了，但沒關係，因為我們有付款的資料，我再跟邱醫師反應，…，反正你只要有付那個款，你有收據有什麼的，你給我，那我去跟邱醫師解釋，對。」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9、81頁），卓沛玉與被告楊峻岳以LINE通訊時，卓沛玉告知：「75萬的工程款你要叫邱醫師先拿出來喔姐姐這邊沒錢了。」、「還有百分之5的交屋款未繳」，被告楊峻岳則回覆：「對，但是邱醫生轉帳給您，您對建商，不然金額加上去會不符合成交價。」等內容，亦有卓沛玉與楊峻岳之LIEE通訊紀錄截圖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7、49頁），是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均坦承有允諾給付75萬元工程款之事實。惟被告均辯稱：被告邱威儒因於系爭買賣關係結束後相隔甚久，突接獲卓沛玉告知還有款項未付給建商，方告知卓沛玉會依約定付款，被告楊峻岳則係因卓沛玉告知被告邱威儒會支付該筆款項，以為卓沛玉有與被告邱威儒另行約定，才會順著卓沛玉之語意回答，惟經被告事後確認卓沛玉所稱之75萬元工程款，實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中之交屋保留款，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應由原告負擔，與被告邱威儒無涉等語。被告所辯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相符，堪認屬實，再觀諸被告楊峻岳於通話中，亦有表示：被告邱威儒以為他已付完了，會再跟被告兵威儒再對一次等語，足證被告均係在未查證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時，方為上開通話內容之表示，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告邱威儒間有與前開契約條文內容相反之約定，自不得據以主張被告有允諾應由被告邱威儒負擔工程款（即交屋保留款）75萬元之事實。
　㈤原告雖以如附表二所示之錄音、錄影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做為其主張系爭買賣關係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依據，惟系爭買賣關係交易於111年9月22日因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完成換約而結束，原告遲至112年4月至6月間，突向被告主張應由被告邱威儒應負擔工程款75萬元，並詢問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是否如系爭契約書所載為1602萬元及剩餘貸款是否為1078萬元，在原告單方自行錄音情形下，被告尚未及細究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故就原告主張之75萬元工程款，誤認係被告邱威儒換約前漏未給付之款項，而允諾負責，已如前所述，同時被告因忌憚其等規避房地合一稅應負之法律責任，故對原告所主張之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額，亦有虛應答稱如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金額之情形（參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譯文），惟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時，已有多次請卓沛玉攜帶單據至公司以便讓其核對稽算（見本院卷一第396、397、399、402頁、第405、406頁），足證其亦未能確認原告於通話中關於75萬元工程款由被告邱威儒負擔之主張是否屬實。嗣原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8月29日，邀集泓瑞公司人員與被告核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及原告已繳付之款項流向，被告見規避稅賦之舉已為泓瑞公司知悉，方敢正面回應系爭買賣價金中部分價金係以系爭210萬元之現金給付之事實（參附表二編號6、7），觀諸被告於附表二編號6、7之譯文中所述內容，核與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額應為1812萬元之內容相符一致，應堪認定較其等於附表二編號1至5中所虛應答稱之內容，較為可採。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錄音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亦無從做為認定原告主張屬實之依據。
六、原告雖主張其係系爭房地買家，根本無避稅需求，且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為1514萬元，依爭契約書所載之價金為1602萬元，兩者尚有88萬元差價，被告邱威儒非無獲利等語。惟查，上開88萬元差價，實際上作為被告邱威儒給付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及因換約所產生之規費支出，被告邱威儒無實際獲利，已如前述。又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預期獲利為210萬元，依國內現行房地合一稅課徵標準，於持有後2年內交易者，應課徵房地交易所得百分之45的稅額。被告邱威儒如要在扣除稅額後取得210萬元之淨利，需以382萬元溢價出售方能達成（計算式：210萬÷百分之0.55＝381萬8181.18…，萬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需以1896萬元作為最低之售價（計算式：1514萬元＋382萬元＝1896萬元），再加計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86萬元之後，相較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金1812萬元，原告確受有以較低承購價格購入系爭房地之利益，而有合意私下給付系爭210萬元部分價金以隱蔽金流避稅之動機。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足採。
七、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 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未繳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故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等語。然依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有：受讓人（指原告與卓沛玉）自轉讓日起，概括承受原買賣契約之一切權利與義務（包括已行使及未行使部分）。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約定有：…，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等內容。足徵原告應為換約時為系爭餘款之最終負責清償之人，故原告清償系爭餘款後，系爭餘款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已終局消滅。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文義上雖記載「連帶繳納」，實際上被告邱威儒僅於原告未依約清償系爭餘款時，始負擔保之責，性質上屬保證責任，與連帶債務無涉。自不得據以上開契約條文形式用語，遽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間就系爭餘款有成立連帶債務之事實。原告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自屬無據。
八、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為價金之一部，已如前認定屬實，被告邱威儒受有價金當有法律上原因，原告既未有何溢付買賣價金之結果，自與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有別。原告據以主張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溢付之208萬元不當得利，應認於法未合。
九、末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固以前詞主張被告所為對其構成詐欺之侵權行為，惟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為讓被告邱威儒實拿210萬元之獲利及規避房地合一稅，避免轉嫁給原告負擔，故部分價金以系爭210萬元支付，且未記載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以隱蔽金流，均為卓沛玉所知悉，並與被告邱威儒合意後，簽訂系爭契約書，再於簽約當日私下給付系爭契約書所未記載之系爭210萬元價金予被告邱威儒，最終原告支付之價金金額及項目，均核與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價金金額及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項目，相符一致，雙方既已依約履約完畢，實難認被告有何詐欺之不法行為。況卓沛玉曾證述：伊在KTV上班，伊是幹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頁），亦曾向被告楊峻岳表示：因其上班要有一些週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之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足證卓沛玉係一名具社會工作經驗及金融財務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如其非對隱蔽金流以規避稅賦之事實有所認識及合意，豈會在完全未簽訂任何書面契約情形下，不分青紅皂白即將系爭210萬元之大額現金交付給未曾謀面之被告邱威儒收受？原告既應就其代理人卓沛玉負同一故意過失責任，已如前述，卻無視其代理人卓沛玉就被告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行為早有知悉及合意，並配合被告簽訂實際交易價金金額不實之系爭契約書，及以交付現金方式隱蔽系爭210萬元金流流向等事實，竟於交屋之際，執被告規避稅賦需負法律責任之軟肋，逕以系爭契約書形式所載1602萬元作為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總額，再重複扣除本不包含在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總價內之系爭210萬元，造成其有溢付買賣價金208萬元之假象，聯合不知情之泓瑞公司人員，要求被告楊峻岳返還86萬元之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負擔依約本應由原告負擔之交屋保留款75萬元，進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208萬元，被告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心態可議，實非無據。依前所認定之事實，亦難認原告客觀上受有何種損害之結果。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即屬無稽，不應准許。
肆、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連帶債務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備位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一：本件所涉房屋及土地
		建物門牌號碼

		臺中市○○區○○街000號12樓之3
（含地下2層101號停車位）



		建物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12樓A3戶房屋



		土地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附表二：原告提出作為本件主張之證據　　　　　　　　　　　
		編號

		日期（民國）

		證據

		原告主張之事實



		1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4日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1至223頁）

		原告、卓沛玉致電被告邱威儒，邱威儒自承：
1.系爭買賣關係沒有避稅之問題，一切權利義務均依照系爭契約書所載。
2.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金額（即1602萬元）。
3.工程款75萬元會由伊負擔。



		2

		112年6月6日

		112年6月6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393至403頁）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稱75萬元工程款先由卓沛玉支付，被告楊峻岳會持支付單據向被告邱威儒請求此款項。
2.原告再次詢問貸款金額為何不是被告楊峻岳先前所稱之1078萬元，而是1211萬元時，被告楊峻岳稱先由原告支付1211萬元，溢付部分伊會持單據向被告邱威儒催討。
3.原告、卓沛玉詢問被告楊峻岳「邱威儒欲避稅一事跟原告有何關係？」，被告楊峻岳卻支吾其詞、牽扯其他。



		3

		112年8月14日

		112年8月14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405至407頁）

		被告楊峻岳請卓沛玉提出繳款證明，以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卓沛玉溢付之款項，並表示若被告邱威儒拒不償還，會對被告邱威儒提告。



		4

		112年8月15日

		112年8月15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59至61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於永義房屋店內會談：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卓沛玉表示貸款差額跟工程款75萬元都會由被告邱威儒負擔，並表示會由伊直接去向被告邱威儒說明。
2.被告楊峻岳表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即為1602萬元。



		5

		112年8月22日

		112年8月22日之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226頁）

		1.被告楊峻岳向卓沛玉表示不會讓伊損失任何一毛錢，並再次請卓沛玉將已支付之費用加總給被告楊峻岳。
2.卓沛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預售屋房地之價金究竟是否為1602萬元，被告楊峻岳並未否認。



		6

		112年8月23日

		112年8月23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83至91頁、卷二第63至7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泓瑞公司林姓經理至代銷公司會談，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否認卓沛玉交付之系爭210萬元由伊收取，並要求被告邱威儒澄清。
2.被告均否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602萬元。
3.被告邱威儒自承伊當時購入系爭房地金額為1514萬元，且欲實賺210萬元。
4.被告楊峻岳自承簽約款86萬元實為居間報酬，泓瑞公司員工及林姓經理均證稱原告及卓沛玉絲毫不知情此事。



		7

		112年8月29日

		112年8月29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19、220頁、卷二第73至9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至永義房屋店內會談，並協請泓瑞公司委派資深游姓仲介到場協調雙方和解，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自陳簽約款86萬元實為服務費。
2.被告邱威儒不否認有收取系爭210萬元。
3.被告楊峻岳自陳伊處理系爭房地買賣有瑕疵，願意退回一半居間報酬予原告。
4.被告楊峻岳致電被告邱威儒，並嘗試說服被告邱威儒退還94.5萬元予原告；惟被告邱威儒只願意退還73萬元。



		8

		112年8月30日

		112年8月30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
楊峻岳與卓沛玉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一第311頁）。

		1.被告楊峻岳致電卓沛玉告知不要再接觸泓瑞公司，因為泓瑞公司希望楊峻岳把86萬元簽約款（即居間報酬）退還予原告。
2.被告楊峻岳答應卓沛玉本件爭議會由他全權處理好。



		9

		112年11月24日

		112年11月24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7、98頁）

		1.被告楊峻岳找藉口表示自己事情很多，都無法好好處理本件爭議。
2.卓沛玉表示系爭預售屋房地價格就是如買賣契約書上所載之1602萬元，溢付之系爭210萬元均要退還。
3.被告楊峻岳承諾會把卓沛玉之想法轉達予被告邱威儒知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42號
原      告  林彥含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昀妤律師
            吳奕賢律師
被      告  楊峻岳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蕭凡森律師  
            王琦翔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賴奕霖律師（業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解除委任）
            許立功律師
            林盟仁律師
被      告  邱威儒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貳、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卓沛玉原對被告為本件起訴請求，嗣被告邱威儒以112年12月19日民事答辯狀（本院於112年12月20日收文）質疑其非適格之當事人（見本院卷一第103頁），經卓沛玉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庭追加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45頁），再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庭撤回卓沛玉起訴之部分（見本院卷一第319頁）。卓沛玉已因原告變更而脫離訴訟。
三、原告原起訴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3頁）。又於113年3月14日民事準備書（三）狀變更及減縮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234頁）。
四、核原告前開所為之變更、追加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係基於同一契約效力紛爭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主張，又依卷內證據資料亦具有共通性，自得相互援用，基於訴訟經濟及紛爭一次解決之原則，堪認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訴外人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瑞公司）及李瑞文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如附表之建物及土地（購買時為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總價不包含買賣契稅、代書費、火險、地震險、管理基金等暫收款項，於簽約時預估為20萬元，多退少補，下稱暫收款），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餘款未付（計算式：75萬元＋1211萬元＝1286萬元，下稱系爭餘款）。被告邱威儒於111年7月間欲轉售系爭房地，乃委由被告楊峻岳經營之君悅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君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楊峻岳，君悅公司加盟永義房屋並以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名義經營不動產經紀）居間銷售。被告楊峻岳將系爭房地出售訊息告知原告之母卓沛玉，卓沛玉即以原告代理人身分，於111年7月31日至永義房屋黎明公益店（下稱永義房屋）議價，被告邱威儒同意以1602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雙方成立買賣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兩造再於111年8月1日相約在星巴克咖啡店2樓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定原告以總價1602萬元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原告應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並回溯記載為「111年7月31日」。卓沛玉於同日交付現金210萬元作為斡旋金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下稱系爭210萬元），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轉帳簽約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帳號詳卷）。兩造再於111年9月22日在泓瑞公司之代銷公司員工李小姐陪同下，由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支票金額228萬元，支票號碼HT0000000號之支票1張（下稱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原告、卓沛玉再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土地更名協議書及系爭建物更名協議書（下合稱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㈡原告於111年9月22日為止，依系爭契約書內容，已支付給被告邱威儒524萬元(計算式：111年8月1日給付現金210萬元＋簽約款86萬元＋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交付系爭支票228萬元＝524萬元)，原告僅需再給付被告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元－524萬元＝1078萬元）。然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僅給付泓瑞公司228萬元，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故原告換約後，尚需給付超出系爭契約買賣價金以外之208萬元予建商（計算式：系爭餘款1286萬元－1078萬元＝208萬元）。
　㈢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買方為何人部分均同)未繳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指原告及卓沛玉，以下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所指受讓人為何人部分均同）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被告邱威儒自應對泓瑞公司未繳之系爭餘款，與原告負連帶繳納之責，故2人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同時原告既已清償系爭餘款，高於原告依系爭契約書所載應給付之剩餘價金債務1078萬元，被告邱威儒因原告之溢付行為，取得208萬元之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208萬元本息，於法有據。
　㈣如認原告上開主張不足採，則被告邱威儒明知於111年間新冠肺炎疫情仍籠罩全台，又逢美國升息縮表，股債市應聲跌落，景氣一片低迷，因預售屋規定只能轉讓一次，故預售屋轉讓交易行情更是低迷，其購入系爭房地之成本為1514萬元，為實際獲利210萬元，竟以高額報酬86萬元委任被告楊峻岳尋找買主，被告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楊峻岳利用原告有買房換屋自住之需求，以被告邱威儒股票投資失利哄騙卓沛玉交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予被告邱威儒，以確保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實際獲利，被告邱威儒再與原告簽訂總價1602萬元之系爭契約書，交易交易過程中，被告楊峻岳故意未於112年7月31日交付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以避免原告發現系爭契約書之總價異樣，亦未告知原告其所給付之簽約款86萬元實係被告楊峻岳向被告邱威儒收取之居間報酬，向卓沛玉佯稱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承諾事後被告邱威儒會返還210萬元，並不斷利用原告及卓沛玉不熟悉不動產交易過程，欺瞞原告及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金融貸款金額僅為1078萬元，致原告於換約後，尚需支付208萬元始能交屋，而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並聲明如壹、三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邱威儒抗辯：
　⒈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買賣總價，係因原告以使被告邱威儒降低房地合一稅稅額為由，讓被告邱威儒同意僅以1724萬元出售予原告，加以被告楊峻岳表示泓瑞公司如知悉實際交易價格恐不同意換約，故於系爭契約書填寫較低之總價金額，但並非系爭買賣關係實際成交價格，系爭房地實際成交價格應為被告邱威儒原購屋成本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為原告所明知，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為1602萬元並不實在。
　⒉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已依系爭房地預售買賣契約書約定，繳納訂金10萬、簽約金142萬、8樓頂板76萬元，共計228萬元，此一金額即為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記載之換約款228萬元由來，而第3條第1項之簽約款86萬元，係被告間約定之居間報酬，實際由被告楊峻岳收取，至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尾款1288萬元即係以兩造約定填寫較低買賣總價1602萬元扣除上述86萬元及228萬元而來，惟因兩造均知悉實際成交價額，故原告需支付被告邱威儒要求之獲利210萬元及上述被告邱威儒已支付之款項228萬元，其餘尚未支付泓瑞公司之款項於換約後即均由買受人即原告承擔，原告明知上情，竟於泓瑞公司即將交屋之際，杜撰系爭210萬元需返還及謊稱買賣金額為1602萬元之不實說詞，其心態誠屬可議。
　⒊原告於111年8月1日給付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換約當天再以系爭支票給付被告邱威儒228萬元，原告自承其至遲於換約當天知悉系爭餘款金額，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倘如原告所主張兩造議定之買賣價金僅為1602萬元，則原告於換約時即已知悉其購屋總額已逾1602萬元（即簽約款86萬元＋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系爭餘款1286萬元＝1810萬元）豈有未提出任何異議之理，反而仍如數交付被告邱威儒換約款228萬元並完成換約。
　⒋本件係屬預售屋轉讓買賣，而依一般預售屋轉讓買賣交易價金支付流程，係由買方支付賣方一定金額後（通常為賣方已支付建設公司之金額加計賣方欲賺取之利潤），再由買方承接賣方與建設公司之契約（即換約），完成後續賣方與建設公司預售屋買賣契約未完成之權利義務，是買方於買受賣方轉讓之預售屋時，自不可能不去瞭解賣方與建設公司尚未支付之貸款金額，依系爭契約書第5條約定：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甲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契約書甲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須承受乙方（指被告邱威儒，以下系爭契約書乙方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與建設公司（指泓瑞公司，以下系爭契約書建設公司所指為何人部分均同）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由此益證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前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不去瞭解被告邱威儒對於泓瑞公司尚未給付之款項金額為何。
　⒌依原告提出其與泓瑞公司之LINE對話截圖，泓瑞公司係依約通知原告繳納交屋款75萬元，非如原告所稱「建設公司通知原告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漏未繳納予建設公司」等情，是原告主張被告邱威儒尚有工程款75萬元未付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交屋保留款75萬元於換約後，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即應由原告負擔，是原告執其片段擷取與被告邱威儒之對話曲解事實主張此為被告邱威儒未付之工程款，顯與事實不符。
　⒍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210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自無不當得利之情事。又原告於起訴時先稱「賣家被告邱威儒因股票賠錢身上無現金週轉，故以此210萬元先支應被告邱威儒股票賠錢之損失，待系爭預售屋買賣過程結束，被告楊峻岳即會將210萬元返還與原告」，其後又改稱210萬元為買賣契約成立後轉為定金之斡旋金，其主張前後顯然不一，相互矛盾。且一般斡旋金繳納，仲介業者於買方繳納後會給與「斡旋金收據」、「要約承諾書」、「出價保證金」等單據為憑，然本件原告給付210萬元後，並無上開內容之書面為憑，是其主張斡旋金之說顯與客觀證據不符，且倘系爭210萬元係屬斡旋金性質，衡諸常情，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斡旋金轉為定金成為買賣價金之一部，亦必然會載明於買賣契約中以避免爭議，然系爭契約書亦無相關之記載，足證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係斡旋金之說，顯係臨訟編纂之不實說詞。
　⒎原告主張其僅需於1078萬元的範圍內承受被告邱威儒對泓瑞公司的價金債務，故其已溢付208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返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之約定內容，原告本應承受系爭餘款之債務，原告之主張與上開契約約定內容顯不相符。
　⒏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前本即明確告知被告楊峻岳出售之價格為原購屋價額1514萬元加計210萬元獲利，此一事實為原告於起訴狀所自承，是被告邱威儒自無原告所指侵權行為之情事。倘如原告主張其認知買受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602萬元及若當時知悉被告邱威儒要實賺210萬元，其根本不會拿出來210萬元，則兩造顯然未就系爭買賣買係之價金達成合意，自難認系爭買賣關係已成立，則原告應將系爭房地返還予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亦願退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價金。
　⒐原告上開主張顯無理由，應予駁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被告楊峻岳抗辯：
　　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除非解除契約，自無再行返還給原告之可能，被告楊峻岳亦未曾與原告約定要返還系爭210萬元，至何人有無投資股票失利，與系爭買賣關係無關，被告實為胡亂勾稽事證提起本訴，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援引被告邱威儒之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兩造間之爭點整理狀，整理本件爭執與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437至477頁、537至53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邱威儒於109年7月間向泓瑞公司以總價1514萬元購買系爭房地，雙方並簽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⒉被告邱威儒簽約後，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
　⒊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賣總價記載為1602萬元，第3條付款方式，記載原告應支付簽約款86萬元、換約款228萬元，尾款1288萬元則於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以代支付。簽約日期記載為111年7月31日。
　⒋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交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楊峻岳轉交給被告邱威儒收受，並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款，轉帳簽約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之台新銀行帳戶。86萬元簽約款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給被告楊峻岳收受。系爭210萬元亦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
　⒌原告於111年9月22日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
　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於111年9月22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嗣後原告與卓沛玉再於112年8月9日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二，由原告單獨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或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
　⒉原告請求被告邱威儒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⒊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兩造就系爭買賣關係合意之價金為何既存有爭執，此已涉及契約解釋之範疇，自應依前開解釋方法，確定系爭契約約定之意義及內容，先予敘明。
二、經查：
　㈠就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形式以觀，第3條約定之付款方式為：⒈簽約款：甲方支付簽約款86萬元。⒉換約款：雙方約定於111年11月30日前，會同至建設公司完成換約，甲方支付228萬予乙方。（甲方須以現金或開立銀行本支票支付）。⒊尾款：1288萬元，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實際金額依建設公司紀錄為準）之內容，第5條約定有：「雙方合意本約所謂換約，即甲方須承受乙方與建設公司所訂立之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全部內容，即當日起須支付給建設公司之所有價款，並更換承買人為甲方之名義之內容，是就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原告分3次給付，第1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時，應給付簽約款86萬元，第2次價金給付，為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共同至泓瑞公司換約時，應給付被告邱威儒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則係以原告與被告邱威儒換約後，由原告承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生之權利義務後，作為尾款1288萬元之替代給付。將3次價金加總後，確為1602萬元（計算式：86萬元＋228萬＋1288萬元＝1602萬元），而與系爭契約書第2條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相符一致，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⒊）。
　㈡惟就原告之付款歷程以觀，原告之代理人卓沛玉於111年8月1日支付被告楊峻岳86萬元，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1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卓沛玉於111年9月22日與被告邱威儒換約時，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將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原告及卓沛玉承受，原告並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亦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之名目、金額相符，上開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至⒍），堪認原告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履行價金給付義務完畢。
　㈢有疑問者，原告於111年8月1日除支付系爭契約書之第1次價金給付之簽約款外，另給付系爭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收受，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故系爭210萬元，究係如原告主張：性質為斡旋金，作為系爭契約書所記載之買賣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抑或如被告所辯稱：被告與卓沛玉為讓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以免轉嫁給卓沛玉負擔，乃合意於系爭契約書外，另以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方式，使被告邱威儒取得210萬元之實際獲利，即為本件兩造之爭執所在。
　㈣觀諸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5條之約定內容，系爭買賣關係之契約目的，就買方原告而言，係取得被告邱威儒基於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就賣方被告邱威儒而言，則係取得對待給付之價金。又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被告邱威儒只看實際獲利結果，為了節稅及降低出售價格，所以兩造同意以現金210萬元額外給付，再約定系爭契約價金為1602萬元，以成本來看應該是1602萬元，再加上210萬元才是成交之實際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頁）。被告邱威儒於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時間，以電話擴音方式，與被告楊峻岳、原告及泓瑞公司3名員工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時，亦陳稱：被告楊峻岳跟伊講的成交價格，就是1514萬元加210萬元，就是伊賺210萬元等語，有附表二編號6所示錄影之檔案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90頁），而被告委由被告楊峻岳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亦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均核與被告邱威儒所辯其出售系爭房地，所預期實際獲利為210萬元之詞相符一致，自堪採信。故被告邱威儒就系爭買賣關係之契約目的，係為取得高於系爭房地成本價格至少210萬元之實際獲利無訛。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既為謀利，其出售價格必定高於成本價格始有獲利之可能。
　㈤故分析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成本，依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載內容，總價為1514萬元，且至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前，被告邱威儒已依約支付泓瑞公司訂金10萬元、簽約金142萬元、8樓頂板76萬元，共計已支付228萬元，尚有交屋保留款（以買賣價金百分之5計算）75萬元及金融貸款金額1211萬元合計1286萬元之系爭餘款未付，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⒉）。對比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載之買賣價金付款方式，其中第2次價金給付為228萬元，對應被告邱威儒已支付給泓瑞公司之228萬元，第3次價金給付1288萬元，則對應被告邱威儒尚未給付之系爭餘款（兩者僅相差2萬元，計算式：1288萬元－1286萬元＝2萬元），並以原告承擔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替代給付。故系爭契約書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第3次價金給付，已幾近被告邱威儒購買系房地之總成本1514萬元，故如單純依系爭契約書所載之買賣價金，被告邱威儒獲利金額僅為第1次價金給付之86萬元及第3次價金給付與系爭餘款之差價2萬元，總計88萬元（計算式：86萬元＋2萬元＝88萬元），已與被告邱威儒預計實際取得獲利210萬元相差甚遠。更毋論第1次價金給付之86萬元，已由被告邱威儒作為居間報酬給付予被告楊峻岳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⒋）。而第3次價金給付之尾款金額，之所以約定比系爭餘款多2萬元，原因在於為被告繳納系爭房地轉售時所生之相關規費之準備，業據被告楊峻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420頁），而系爭契約書第4條亦確約定有：建設公司之換約手續費由賣方支付，地政士之簽約費4元（應為4萬元之誤寫）由雙方支付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27頁），故若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確如原告所主張以系爭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1602萬元為準，此時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根本毫無獲利可言。是原告既不爭執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之部分價金，且係有別於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付款方式之外，另以現金給付予被告邱威儒，客觀上即核與被告所辯：簽約當時係為規避房地合一稅及使被告邱威儒可實際取得預期獲利210萬元，同時降低原告之購入價格，故僅於系爭契約書中約定被告邱威儒因購買及出售系爭房地所需之成本，實際獲利210萬元則由原告另以系爭210萬元現金給付給被告邱威儒，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應為1812萬元一詞，相互吻合，亦與國內常見之購買預售屋再轉售賺取差價之投資模式及以虛設契約總價以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課徵手法相符一致，足證被告所辯，確屬有據，自堪採信為真實。
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之買賣總價欄所載金額為1602萬元，依文義解釋，堪認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買賣價金應即為1602萬元等語，惟系爭210萬元根本未曾出現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依文義解釋，該筆款項即難認與系爭契約書所載之1602萬元有何關連。且原告既與被告邱威儒於系爭契約書第3條約定分3次給付合計1602萬元予被告，已認定如前，原告僅需依約付款即可完整履行其給付價金之義務。原告既自承系爭契約書實際簽訂日係於111年8月1日當日所為之事實，卻於同日先交付現金210萬元予被告邱威儒，再至銀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同為系爭契約書所約定之買賣價金，何需畫蛇添足以不同方式為給付？又原告依同日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書，僅須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實無於同日預先給付尚未到期價金之必要及義務。縱認原告出於預先給付價金之目的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現金，依一般買賣不動產之交易習慣，非不得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1項簽約款金額變更為210萬元已足，完全不需再另行匯款86萬元至君悅公司銀行帳戶內，或直接將簽約款金額修改為296萬元（計算式：86萬元＋210萬元＝296萬元），或將第2次價金給付之換約款修改為18萬元（計算式：228萬元－210萬元＝18萬元），或於系爭契約書末段，加註買方簽約當日尚有以現金210萬元預先給付價金之內容，原告非不得以一般不動產買賣契約常見之增修方式，作為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價金之證明，以避免日後滋生爭議，卻捨此不為，僅由非系爭契約書當事人之被告楊峻岳提供內容為：茲收到款項新臺幣210萬元整，因口說無憑，故特立此據證明，簽收人：被告楊峻岳，付款人：卓沛玉等內容之簽收單作為憑據（見本院卷一第37頁），而就系爭簽收單內容形式以觀，實不足以做為系爭210萬元屬系爭契約書之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況原告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預付系爭210萬元之前提下，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⒍），原告於換約當日就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價金已有溢付之情形當有認識，卻無視自己所主張已預先給付系爭210萬元之部分價金之事實，亦未提出系爭簽收單以為第2次、第3次買賣價金之折抵，足證原告主觀認知系爭210萬元為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但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內，原告主張系爭210萬元為系爭契約書所載價金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預付云云，實與一般經驗法則、交易習慣及前開證據有違，自不足採信。
四、按民法第244條前段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等語，此為有關債務人代負責任之規定。觀之該法文，係不問債務人有無過失，均應就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不履行，負同一責任，債務人尚不得以其已盡相當注意，或縱盡相當注意仍無法避免債務不履行之發生而主張免責。次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自明。又證人證言之證據力，固由事實審法院認定，惟法院取捨該證言時，應依證人參與待證事實之緣由、有無在場確實聞見、前後陳述之全部內容、觀察記憶認知與說明諸般能力、就訟爭事件及兩造間之利害關係等，加以綜合判斷，並以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為內在制約，依自由心證判斷該證言是否可採。查卓沛玉雖證稱：當時被告楊峻岳沒有跟伊告知系爭房地之開價是多少，僅告知系爭房地要出售，就約伊到永義房屋店內議價，伊於111年7月31日到永義房屋店內，跟被告楊峻岳出價1580萬元，被告邱威儒當時在店內隔壁房間，被告楊峻岳就去問被告邱威儒，被告邱威儒說要1602萬元，伊就說好，兩造並約好於隔天簽約。被告楊峻岳於111年8月1日當天叫伊先去銀行領系爭210萬元給他，說因為被告邱威儒輸股票要先拿，伊領了之後交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再轉交給被告邱威儒。後來伊就到星巴克咖啡店2樓簽系爭契約書，簽好後伊想到系爭210萬元沒有在系爭契約內，就打電話給被告楊峻岳，被告楊峻岳就開立系爭簽收單給伊，並叫伊再匯1筆86萬元的簽約款。伊就是要用1602萬元買系爭房地，伊簽約時不知道被告邱威儒跟泓瑞公司購買之價格，也不知道被告邱威儒之開價，也沒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契約書第3條總共3次價金給付之金額都是被告楊峻岳寫的，伊沒有注意，就是簽名而已。伊轉帳86萬元後，還有簽發1張本票號碼TH0000000、金額86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給被告楊峻岳作擔保，在換約時伊取回本票還有跟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一起拍照存證。伊到換約當天才有看到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在系爭房地交屋後，伊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是1602萬元，被告也都承認交屋款75萬元應由被告邱威儒承擔，後來於112年8月23日，與被告及泓瑞公司員工協調確認時，伊才知道被告楊峻岳有收取被告邱威儒之簽約款86萬元作為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要實拿獲利210萬元等事實。但伊自始至終都是要用1602萬元購買爭房地，系爭210萬元是系爭契約書的部分價金，並有伊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通訊紀錄截圖、伊與被告間之錄音、錄影檔案譯文可以佐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33頁）。惟查：
　㈠被告邱威儒於委託被告楊峻岳居間出售系爭房地前，曾委由有巢氏房屋在網路上刊登售屋廣告，出售價格為1888萬元，有有巢氏房屋售屋網頁截圖在卷可佐，已如前述。且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為1514萬元，有實價登錄系統可供查詢，亦據被告楊峻岳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420頁），是證人證述其於購買系爭房地前，不知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及欲出售價格，即與國內購屋者多會利用網路或實價登錄系統，甚至詢問房仲業者查詢賣家之購買成本及出售價格，以為議價參考之交易習慣相左。
　㈡又依卓沛玉提出其與被告楊峻岳之LINE通訊紀錄截圖，被告楊峻岳於111年7月30日確有傳送同在臺中市南屯區三和街之建物，實價登錄價格最高為1506萬元，最低為1238萬元間之訊息予卓沛玉，卓沛玉並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可？」之訊息給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197至第207頁），卓沛玉以此作為其購屋時，同地段建物之行情僅在12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伊出價也只有1580萬元，故其同意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不可能超過1602萬元之依據。惟查，被告楊峻岳證稱：當時因為政府對不動產交易每100萬元會課45萬元之房地合一稅，且被告邱威儒要實拿210萬元之獲利，若以被告邱威儒取得系爭房地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計算，實際售價要加到近400萬元，故一方面為讓被告邱威儒取得預期獲利，另一方面為避免被告邱威儒提高售價將房地合一稅轉嫁給原告負擔。故伊有告知卓沛玉因為節稅之關係，她也可以買得比較便宜，所以必須要用另外給付現金210萬元之方式給付部分價金，不列在系爭契約書內，因為有金流的話，該課的稅還是要課，伊與卓沛玉都有協議好，卓沛玉也知道系爭210萬元係系爭買賣關係價金之一部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足證被告邱威儒確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以現金給付之事實。再觀諸原告提出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內容，被告楊峻岳所傳送之同地段建物其等實價登錄價格期間，均為108年至109年之間，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時點相近，而系爭房地含停車位之總坪數為45.6坪，有系爭房地之實價登錄系統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3頁），對照被告楊峻岳傳送之同段建物實價登錄資料，僅有最高價格1506萬之該筆建物其坪數與系爭房地坪數相當（見本院卷二第197頁），其交易價格核與被告邱威儒購買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大致接近，被告楊峻岳傳送上開實價登錄訊息後，再傳送：「我會提供這附近的行情，預售的登錄跟成屋還是有落差」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頁），顯見被告楊峻岳傳送同段建物於108年至109間之實價登錄價格之目的，應在說明被告邱威儒購入系爭房地之價格1514萬元，符合當時交易行情，而非提供卓沛玉於111年通訊當時系爭房地之交易行情，卓沛玉認其購買系爭房地當時，市場行情僅在1238萬元至1506萬元之間，容有誤會。而卓沛玉於111年7月31日13時2分，尚傳送：「我會去可是這個預售屋（指系爭房地）我可能會考慮，一次要拿那麼多錢，我上班要有一些周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而且價格有偏高」，再於同日13時9分傳送：「我還是偏向於可以馬上入住的，因為那個（指系爭房地）又要等很久，而且馬上就要拿現金出去。」等文字內容予被告楊峻岳（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核與被告楊峻岳證稱：其有告知卓沛玉如欲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中有210萬元需另以現金給付之內容相符一致。是卓沛玉雖有於111年7月31日14時41分，傳送1580萬元之出價訊息予被告楊峻岳，但審酌被告楊峻岳有告知卓沛玉系爭建物之成本價格1514萬元符合市場行情，及賣家即被告邱威儒為節稅以實際獲利210萬元現金，故需另以現金交付部分價金210萬元等訊息，卓沛玉當已知悉被告邱威儒之出售底價為1724萬元（計算式：1514萬元＋210萬元＝1724萬元），故卓沛玉上開1580萬元之出價，應係未包含被告楊峻岳先前告知需另以現金給付之210萬元之價格，否則卓沛玉實無於同日前往永義房屋店內與被告議價之必要。是上開LINE通訊紀錄截圖自難做為卓沛玉證述其購買系爭房價格上限為1602萬元之佐證。
　㈢卓沛玉雖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等語，惟卓沛玉既亦證稱伊知悉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次價金給付是簽約款，第2次價金給付是被告邱威儒已經付給建商之金額，第3次價金給付是剩下其要付的金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頁），如其未於簽約當時審閱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如何知悉及核對系爭契約書第3條所約定之第2次價金給付及第3次價金給付金額是否正確無虞？且系爭契約書第7條第2項約定有：簽訂本約完成後，乙方與建設公司簽定之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由仲介公司保管，俟換約時再交付予建設公司之內容。被告邱威儒於簽約當時如未攜帶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如何讓卓沛玉確認其確有履行該條之義務？被告楊峻岳亦證稱：伊在簽約當下有給卓沛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影本，裡面才會有系爭房地之坪數及當時原始買價，在換約時再將正本提供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6、427頁），是被告卓沛玉證稱其與原告於換約時，始知悉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才得知被告邱威儒購屋成本為1514萬元及尚有系爭餘款未給付云云，實屬無稽。
　㈣至卓沛玉所證稱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之所載之1602萬元，及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之預付等內容，與其於本件起訴之初所稱：系爭210萬元係被告楊峻岳以被告邱威儒因投資股票失利需向伊借貸210萬元週轉，待交易完成後，會返還予伊之詞，相互扞格（見本院卷一第16、17頁），其證詞之真實性已有所疑。況縱認卓沛玉所證述系爭210萬元為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一詞屬實，但卓沛玉於給付系爭210萬元現金前，尚未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契約書，非不得將第1次給付之簽約款金額約定為210萬元已足，卻於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無視已給付210萬元現金之事實，仍將1602萬元分為3次給付，再於同日以匯款方式給付86萬元之簽約款，顯將系爭210萬元排除在系爭契約書之價金之外。其於111年9月22日換約時，仍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交付系爭支票予被告邱威儒作為換約款，甚至於換約同日，完全未再向被告邱威儒確認已有給付系爭210萬元之事實，亦未主張系爭210萬元應與換約款或尾款相互抵扣，避免溢付超出1602萬元之價金總額，反逕與被告邱威儒簽訂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直接承受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權利義務，卓沛玉於簽訂後尚且知悉拿出簽約款之匯款單及系爭本票與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併拍照存證（見本院卷第一第31頁），以明其已依系爭契約書約定，給付所有價金完畢，卻未連同足以證明原告已給付系爭210萬元之系爭簽收單一併拍照存證，堪認卓沛玉於斯時主觀上根本未將系爭210萬元視為1602萬元之部分價金。再觀諸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時間之通話譯文，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卓沛玉　　：重點是你也很扯，他要節稅，我買房子，我還
　　　　　　　　要配合他，太扯了，我幹嘛要幫他節稅？
　　被告楊峻岳：沒有，姐，我跟你講，因為配合他節稅，我們
　　　　　　　　房子才會降價啦，就是這樣，大家都是互相的
　　　　　　　　啦。
　　卓沛玉　　：可是那時候買這樣也沒有便宜到哪裡。
　　被告楊峻岳：本來要繳，不是，本來要繳給政府的，他就不
　　　　　　　　用繳這麼多，那你不用付那麼多，其實節稅的
　　　　　　　　目的是這樣啦。
　　上開通話譯文內容亦足證卓沛玉於購買系爭房地之初，確係出於幫助被告邱威儒規避房地合一稅及降低購屋價格之目的，而同意配合將部分價金另以交付現金方式給付給被告邱威儒。據上，卓沛玉此部分證述內容，自不足採信。
　㈤卓沛玉之證詞既有如上之瑕疪，自難做為對原告主張可採之依據。原告於換約前，本人雖未參與系爭買賣關係之磋商議價、簽訂系爭契約書及給付簽約款、系爭210萬元等款項過程，惟卓沛玉係以原告之代理人身分，為原告從事系爭買賣關係換約前之上述各項行為，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⒈），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意旨，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卓沛玉就前述所認定之事實，縱未曾告知原告或未據實告知原告，原告均不得推諉毫無所悉而免除其應負之責。
五、至原告雖另提出下列LINE通訊紀錄截圖及錄音、錄音檔案譯文作為其主張之依據，經查：
　㈠被告楊峻岳曾以LINE開設「泓瑞微時代討論」群組邀請原告、卓沛玉加入，並告知卓沛玉下列內容（見卷一第19頁、第577頁）：
　　被告楊峻岳：當時他們第一手買價在0000-0000看樓層。
　　卓沛玉　　：你幫姊談。
　　被告楊峻岳：所以開價1798真的不貴我盡量壓在1700內。
　　卓沛玉　　：你談
　　被告楊峻岳：好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並非被告主張之1812萬元等語。惟被告楊峻岳既否認上開內容與系爭房地有關（見本院卷一第420頁），原告亦未再就此另行舉證證明，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中，曾表示：因為你那時候也跟我說因為你股票輸錢想要補一點錢回來嘛，確實是有這件事情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5頁）。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確有告知卓沛玉，因被告邱威儒投資股票失利，需卓沛玉先行給付系爭210萬元供被告邱威儒週轉之事實。惟依上開通話內容，卓沛玉所指投資股票失利者應為被告楊峻岳，已與原告主張內容互生歧異。且系爭210萬元係被告邱威儒於出售系爭房地時欲實拿之獲利，至其獲利之動機為何，對本件事實之認定無礙，自無從作為原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㈢被告楊峻岳於111年9月22日與卓沛玉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5頁）：
　　被告楊峻岳：後續待（貸）款
　　　　　　　 （手機電子計算機程式畫面截圖，顯示「000
　　　　　　　　0」）
　　　　　　　　建商那不能知道我們私下金流。
　　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於同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7頁）：
　　卓沛玉　　：我剩下銀行貸款是00000000是嗎？再加250000
　　　　　　　　的過戶費用，就剩下這些是嗎？
　　　　　　　　不要到時候建商又要跟我收什麼款項。
　　　　　　　　你要交代助理一下喔。
　　　　　　　　因為那個小姐有跟我她加LINE
　　被告楊峻岳：好。
　　被告楊峻岳與原告於111年9月23日以LINE通訊，內容如下（見本院卷一第369頁）：
　　被告楊峻岳：邱醫生說他也被節稅搞混了，他說該他處理的
　　　　　　　　會處理，妳再跟建商小姐那邊說金額沒問題。
　　　　　　　　看是到時候邱醫師匯款給我或是打到妳媽帳
　　　　　　　　戶。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的事情。
　　原告　　　：好的。  
　　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楊峻岳亦認同系爭210萬元為買賣價1602萬元之預付，方會告知原告後續貸款金額為1078萬元（計算式：1602萬元－86萬元簽約款－系爭210萬元－換約款228萬元＝1078萬元），足證原告確有溢付208萬元，並經被告楊峻岳允諾會請被告邱威儒返還之事實。惟觀諸上開通訊內容中，被告楊峻岳雖有以手機計算機程式計算出1078萬元之金額，但隨即告知卓沛玉「不能讓建商知道我們私下金流」，即意在提醒卓沛玉，系爭210萬元未包含於系爭契約書之1602萬元價金之中，因依被告楊峻岳之計算之結果1078萬元，若將私下金流即系爭210萬元因重複扣除再加總回去，則加總後金額1288萬元（計算式：1078萬元＋210萬元＝1288萬元），即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項之尾款金額相符，其理自明。故上開LINE通訊紀錄內容自難作為被告楊峻岳有將系爭210萬元視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部分價金預付之依據。
　㈣卓沛玉於112年4月4日與被告邱威儒通話時，詢問被告邱威儒：「後面那個工程款你會給我們嗎？」，被告邱威儒表示：「會啊，這個當初都已經講好了」；卓沛玉再於112年6月6日與被告楊峻岳通話時，詢問被告楊峻岳：「姊姊問你，因為他（指泓瑞公司）有傳資料給我說我有百分之5的工程款還沒付嘛」，被告楊峻岳表示：「有，我跟你講，這個東西是你全部付完，我再跟邱醫師（指被告邱威儒）再對一次，因為邱醫師也不太了解他到底…，你懂嗎？就是你跟他之間的誤會他以為他付完了，但沒關係，因為我們有付款的資料，我再跟邱醫師反應，…，反正你只要有付那個款，你有收據有什麼的，你給我，那我去跟邱醫師解釋，對。」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79、81頁），卓沛玉與被告楊峻岳以LINE通訊時，卓沛玉告知：「75萬的工程款你要叫邱醫師先拿出來喔姐姐這邊沒錢了。」、「還有百分之5的交屋款未繳」，被告楊峻岳則回覆：「對，但是邱醫生轉帳給您，您對建商，不然金額加上去會不符合成交價。」等內容，亦有卓沛玉與楊峻岳之LIEE通訊紀錄截圖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7、49頁），是原告主張此可證明被告均坦承有允諾給付75萬元工程款之事實。惟被告均辯稱：被告邱威儒因於系爭買賣關係結束後相隔甚久，突接獲卓沛玉告知還有款項未付給建商，方告知卓沛玉會依約定付款，被告楊峻岳則係因卓沛玉告知被告邱威儒會支付該筆款項，以為卓沛玉有與被告邱威儒另行約定，才會順著卓沛玉之語意回答，惟經被告事後確認卓沛玉所稱之75萬元工程款，實係系爭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中之交屋保留款，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本應由原告負擔，與被告邱威儒無涉等語。被告所辯核與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第5條約定及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相符，堪認屬實，再觀諸被告楊峻岳於通話中，亦有表示：被告邱威儒以為他已付完了，會再跟被告兵威儒再對一次等語，足證被告均係在未查證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時，方為上開通話內容之表示，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告邱威儒間有與前開契約條文內容相反之約定，自不得據以主張被告有允諾應由被告邱威儒負擔工程款（即交屋保留款）75萬元之事實。
　㈤原告雖以如附表二所示之錄音、錄影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做為其主張系爭買賣關係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之依據，惟系爭買賣關係交易於111年9月22日因原告與被告邱威儒完成換約而結束，原告遲至112年4月至6月間，突向被告主張應由被告邱威儒應負擔工程款75萬元，並詢問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金額是否如系爭契約書所載為1602萬元及剩餘貸款是否為1078萬元，在原告單方自行錄音情形下，被告尚未及細究75萬元工程款之由來，故就原告主張之75萬元工程款，誤認係被告邱威儒換約前漏未給付之款項，而允諾負責，已如前所述，同時被告因忌憚其等規避房地合一稅應負之法律責任，故對原告所主張之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額，亦有虛應答稱如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金額之情形（參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譯文），惟被告楊峻岳與卓沛玉通話時，已有多次請卓沛玉攜帶單據至公司以便讓其核對稽算（見本院卷一第396、397、399、402頁、第405、406頁），足證其亦未能確認原告於通話中關於75萬元工程款由被告邱威儒負擔之主張是否屬實。嗣原告於112年8月23日、112年8月29日，邀集泓瑞公司人員與被告核對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及原告已繳付之款項流向，被告見規避稅賦之舉已為泓瑞公司知悉，方敢正面回應系爭買賣價金中部分價金係以系爭210萬元之現金給付之事實（參附表二編號6、7），觀諸被告於附表二編號6、7之譯文中所述內容，核與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金金額應為1812萬元之內容相符一致，應堪認定較其等於附表二編號1至5中所虛應答稱之內容，較為可採。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錄音譯文及LINE通訊紀錄截圖，亦無從做為認定原告主張屬實之依據。
六、原告雖主張其係系爭房地買家，根本無避稅需求，且被告邱威儒之購屋成本價格為1514萬元，依爭契約書所載之價金為1602萬元，兩者尚有88萬元差價，被告邱威儒非無獲利等語。惟查，上開88萬元差價，實際上作為被告邱威儒給付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及因換約所產生之規費支出，被告邱威儒無實際獲利，已如前述。又被告邱威儒出售系爭房地，預期獲利為210萬元，依國內現行房地合一稅課徵標準，於持有後2年內交易者，應課徵房地交易所得百分之45的稅額。被告邱威儒如要在扣除稅額後取得210萬元之淨利，需以382萬元溢價出售方能達成（計算式：210萬÷百分之0.55＝381萬8181.18…，萬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需以1896萬元作為最低之售價（計算式：1514萬元＋382萬元＝1896萬元），再加計被告楊峻岳之居間報酬86萬元之後，相較前所認定系爭買賣關係價金1812萬元，原告確受有以較低承購價格購入系爭房地之利益，而有合意私下給付系爭210萬元部分價金以隱蔽金流避稅之動機。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足採。
七、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 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約定有：買方未繳之餘款及貸款，由受讓人依約負責繼續繳納，買方並負連帶繳納之責。故原告與被告邱威儒為泓瑞公司系爭餘款債權之連帶債務人，原告既已向泓瑞公司清償完畢，自得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等語。然依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3條約定有：受讓人（指原告與卓沛玉）自轉讓日起，概括承受原買賣契約之一切權利與義務（包括已行使及未行使部分）。依系爭契約書第3條第3款約定有：…，於雙方換約後，由甲方承受該約之權利及義務，與乙方無涉等內容。足徵原告應為換約時為系爭餘款之最終負責清償之人，故原告清償系爭餘款後，系爭餘款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已終局消滅。系爭房地更名協議書一第2條文義上雖記載「連帶繳納」，實際上被告邱威儒僅於原告未依約清償系爭餘款時，始負擔保之責，性質上屬保證責任，與連帶債務無涉。自不得據以上開契約條文形式用語，遽認原告與被告邱威儒間就系爭餘款有成立連帶債務之事實。原告依民法第281條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償還208萬元，自屬無據。
八、又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812萬元，系爭210萬元為價金之一部，已如前認定屬實，被告邱威儒受有價金當有法律上原因，原告既未有何溢付買賣價金之結果，自與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有別。原告據以主張請求被告邱威儒返還溢付之208萬元不當得利，應認於法未合。
九、末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固以前詞主張被告所為對其構成詐欺之侵權行為，惟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為1812萬元，為讓被告邱威儒實拿210萬元之獲利及規避房地合一稅，避免轉嫁給原告負擔，故部分價金以系爭210萬元支付，且未記載在系爭契約書之中，以隱蔽金流，均為卓沛玉所知悉，並與被告邱威儒合意後，簽訂系爭契約書，再於簽約當日私下給付系爭契約書所未記載之系爭210萬元價金予被告邱威儒，最終原告支付之價金金額及項目，均核與系爭買賣關係所合意之價金金額及系爭契約書所載之項目，相符一致，雙方既已依約履約完畢，實難認被告有何詐欺之不法行為。況卓沛玉曾證述：伊在KTV上班，伊是幹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頁），亦曾向被告楊峻岳表示：因其上班要有一些週轉金不然沒辦法工作之內容（見本院卷二第203、205頁），足證卓沛玉係一名具社會工作經驗及金融財務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如其非對隱蔽金流以規避稅賦之事實有所認識及合意，豈會在完全未簽訂任何書面契約情形下，不分青紅皂白即將系爭210萬元之大額現金交付給未曾謀面之被告邱威儒收受？原告既應就其代理人卓沛玉負同一故意過失責任，已如前述，卻無視其代理人卓沛玉就被告規避房地合一稅之行為早有知悉及合意，並配合被告簽訂實際交易價金金額不實之系爭契約書，及以交付現金方式隱蔽系爭210萬元金流流向等事實，竟於交屋之際，執被告規避稅賦需負法律責任之軟肋，逕以系爭契約書形式所載1602萬元作為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總額，再重複扣除本不包含在系爭契約書所載1602萬元總價內之系爭210萬元，造成其有溢付買賣價金208萬元之假象，聯合不知情之泓瑞公司人員，要求被告楊峻岳返還86萬元之居間報酬及被告邱威儒負擔依約本應由原告負擔之交屋保留款75萬元，進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208萬元，被告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心態可議，實非無據。依前所認定之事實，亦難認原告客觀上受有何種損害之結果。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8萬元之損害賠償，即屬無稽，不應准許。
肆、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連帶債務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邱威儒應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備位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一：本件所涉房屋及土地
建物門牌號碼 臺中市○○區○○街000號12樓之3 （含地下2層101號停車位） 建物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12樓A3戶房屋 土地地號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附表二：原告提出作為本件主張之證據　　　　　　　　　　　
編號 日期（民國） 證據 原告主張之事實 1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4日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1至223頁） 原告、卓沛玉致電被告邱威儒，邱威儒自承： 1.系爭買賣關係沒有避稅之問題，一切權利義務均依照系爭契約書所載。 2.系爭買賣關係之價金即為系爭契約書所載金額（即1602萬元）。 3.工程款75萬元會由伊負擔。 2 112年6月6日 112年6月6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393至403頁）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稱75萬元工程款先由卓沛玉支付，被告楊峻岳會持支付單據向被告邱威儒請求此款項。 2.原告再次詢問貸款金額為何不是被告楊峻岳先前所稱之1078萬元，而是1211萬元時，被告楊峻岳稱先由原告支付1211萬元，溢付部分伊會持單據向被告邱威儒催討。 3.原告、卓沛玉詢問被告楊峻岳「邱威儒欲避稅一事跟原告有何關係？」，被告楊峻岳卻支吾其詞、牽扯其他。 3 112年8月14日 112年8月14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405至407頁） 被告楊峻岳請卓沛玉提出繳款證明，以向被告邱威儒請求卓沛玉溢付之款項，並表示若被告邱威儒拒不償還，會對被告邱威儒提告。 4 112年8月15日 112年8月15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59至61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於永義房屋店內會談： 1.被告楊峻岳向原告、卓沛玉表示貸款差額跟工程款75萬元都會由被告邱威儒負擔，並表示會由伊直接去向被告邱威儒說明。 2.被告楊峻岳表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即為1602萬元。 5 112年8月22日 112年8月22日之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25、226頁） 1.被告楊峻岳向卓沛玉表示不會讓伊損失任何一毛錢，並再次請卓沛玉將已支付之費用加總給被告楊峻岳。 2.卓沛玉向被告楊峻岳確認系爭預售屋房地之價金究竟是否為1602萬元，被告楊峻岳並未否認。 6 112年8月23日 112年8月23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83至91頁、卷二第63至7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泓瑞公司林姓經理至代銷公司會談，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否認卓沛玉交付之系爭210萬元由伊收取，並要求被告邱威儒澄清。 2.被告均否認系爭買賣關係價金為1602萬元。 3.被告邱威儒自承伊當時購入系爭房地金額為1514萬元，且欲實賺210萬元。 4.被告楊峻岳自承簽約款86萬元實為居間報酬，泓瑞公司員工及林姓經理均證稱原告及卓沛玉絲毫不知情此事。 7 112年8月29日 112年8月29日之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一第219、220頁、卷二第73至92頁） 原告、卓沛玉、被告楊峻岳至永義房屋店內會談，並協請泓瑞公司委派資深游姓仲介到場協調雙方和解，現場並致電被告邱威儒以擴音方式參與。。 1.被告楊峻岳自陳簽約款86萬元實為服務費。 2.被告邱威儒不否認有收取系爭210萬元。 3.被告楊峻岳自陳伊處理系爭房地買賣有瑕疵，願意退回一半居間報酬予原告。 4.被告楊峻岳致電被告邱威儒，並嘗試說服被告邱威儒退還94.5萬元予原告；惟被告邱威儒只願意退還73萬元。 8 112年8月30日 112年8月30日錄音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 楊峻岳與卓沛玉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一第311頁）。 1.被告楊峻岳致電卓沛玉告知不要再接觸泓瑞公司，因為泓瑞公司希望楊峻岳把86萬元簽約款（即居間報酬）退還予原告。 2.被告楊峻岳答應卓沛玉本件爭議會由他全權處理好。 9 112年11月24日 112年11月24日錄影檔案及其譯文（見本院卷二第97、98頁） 1.被告楊峻岳找藉口表示自己事情很多，都無法好好處理本件爭議。 2.卓沛玉表示系爭預售屋房地價格就是如買賣契約書上所載之1602萬元，溢付之系爭210萬元均要退還。 3.被告楊峻岳承諾會把卓沛玉之想法轉達予被告邱威儒知悉。 

　　　　　　　　　　　　　　　　　　


